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我國政府機關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之角色研

究：基層官僚的分析觀點 

Exploring the roles of officers-in-charge in policy process in 

Taiwan: the perspective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指導教授：蘇偉業 博士 

研究生：楊雅淋 撰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ster Thesis 

 

 

 

 

 

 

 

Exploring the roles of officers-in-charge in policy process in 

Taiwan: the perspective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dvisor: Bennis Wai-Yip So 

Student: Ya-Lin Yang 

 

July 20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i 
 

謝辭 

當初選擇「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角色」的命題，除了受西方基層官僚和基層

政策企業家研究所啟發，覺得公部門基層人員可扮演那麼多不同型態的角色是件有

趣的事；一方面也是自己同樣身為基層公僕，想透過個案研究和訪談去挖掘臺灣政

府機關做為基層人員的承辦人員參與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的各種可能性，便一股腦

兒埋首基層官僚文獻堆，開始了政策承辦人員角色研究的漫漫長路。 

在國內研究少有針對承辦人員政策行動進行著墨的情形下，多數時候是借助西

方文獻，從中尋找基層人員政策角色與行動的蛛絲馬跡。等到爬梳完西方基層官僚

文獻，準備進入臺灣政府機關尋找研究對象與素材，才發現要將政策過程與承辦人

員角色合併起來討論，以及西方體制在臺灣系絡的適用性問題是一大挑戰。曾經，

有那麼些周末假日以及下班後挑燈在案的夜晚，思緒兀自翻騰，在文獻與第一手資

料中兜兜轉轉好一陣子，試圖收攏研究範圍卻又無功而返。好在，在這場征途中，

總有許多貴人相助。 

感謝蘇偉業老師在論文寫作上的指導，每每在我寫作遇到瓶頸時指點迷津，也

十分包容我這個寫作速度異常慢的學生，總是給予快速的回應與協助。感謝口委胡

龍騰老師在論文口試中提供很多想法和建議，讓我重新檢視自己的寫作邏輯和釐清

重要學術概念；張鎧如老師建議的表格化呈現分析結果與系統性回應研究問題，讓

我最後的論文完稿能以更友善讀者的方式呈現在大家面前。 

此外，也謝謝各路親朋好友與學長姊在這不算太短的論文旅程中一路扶持與陪

伴。謝謝德芳學長在我研究初期很長一段時間陷入死胡同的時候，帶著我重新整頓

思緒與梳理手邊的資料；謝謝銘澤學長在資料蒐集上的各種協助；謝謝馬爸與宛軒

媽引介各種資源並提供研究方向之建議；謝謝濬誠、亭雅、亦韜同我一起檢視論文

中的盲點，針對部分建議所做的修正已成為我論文中的一個環節；謝謝妤平在口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ii 
 

前夕陪我排練，也在寫作路上多次給予我突破心魔的勇氣；謝謝瑋真、書寧的各種

加油打氣與流程上的經驗分享。謝謝湘曄在我論文與工作兩頭燒的時刻，成為我在

辦公室裡的最強後盾。謝謝那些與我素昧平生，卻仍熱心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們，讓

我的承辦人員角色研究能向前邁進一大步。謝謝家人在我寫作最艱困時候的陪伴，

也一直很支持我走完這最後一哩路。 

謝謝這群幕後推手，讓我離畢業的夢土更近。 

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研究在此告一段落，謝謝這份研究讓我看到臺灣

承辦人員的各種潛力，遇見許多在臺灣這塊土地默默耕耘並懷抱著熱情的人們，也

一直警醒著我入公職的初衷。我想，我的「承辦人員」之旅，現在才要開始。 

雅淋 

2021年 7月 於政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iii 
 

摘要 

    臺灣的公部門有一群「承辦人員」，他們與西方基層官僚有著高度相似的特質。

國內外既有基層官僚的研究多聚焦於政策執行層次的討論，卻忽略了政策過程中的

制度結構是影響基層官僚行為的重要變數，且基層官僚除了參與執行，也可能影響

政策設計。國內既有研究未有從政策發展脈絡出發，藉此探究做為基層人員的政策

承辦人員，在制度結構的影響下，如何採取行動以及回應其他政策參與者。本研究

嘗試以政策承辦人員作為臺灣本土個案實證分析的對象，透過檢視政策個案的發展

軌跡，瞭解承辦人員所在政策場域的制度結構，並探究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功能，進一步與西方基層官僚研究對話。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完整描繪臺北市政府四個創

新政策個案：石頭湯計畫、田園城市計畫、北門街招計畫、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

從政策形成到政策執行或終結的發展歷程，從而發現在公私協力關係下，承辦人員

除對受託單位進行履約管理，還扮演資訊傳遞、跨機關溝通協調與資源連結等樞紐

角色。雖然不直接在第一線進行服務輸送，但承辦人員透過一些基層管理行動，諸

如轉譯計畫目標、動員協力夥伴、為受託執行單位與機關搭橋，甚至根據政策實務

調整服務模式等方式間接回應民眾的需求，藉此辨識計畫的整體服務缺口。此外，

本研究也發現在開放組織文化以及提案權力下放的治理結構下，做為基層人員的承

辦人員可能扮演基層政策企業家的角色，成為政策變遷的推手。 

 

 

關鍵字：承辦人員、基層官僚、基層政策企業家、政策過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iv 
 

Abstract 

Officers-in charge —individuals who are in charge of specific projects and occupy 

low- and middle-level positions within hierarchy in Taiwan—are most frequently 

characterized as implementer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investigation of how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ffect the strategies that officers-in-

charge exercise in their jobs throughout the policy process. As more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street-level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imply that bureaucrats 

working at the street level are sometimes successful at influencing the design of policy, not 

just implementing it, we may expect the officers-in-charge in Taiwan to do so. 

To explore the role of officers-in-charge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is study draws on 

four policy programs under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combined with in-dept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documentary sources such as official documents and news 

reports.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officers-in charge manag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s and perform as boundary spanners. Their boundary spanning 

activities involve gathering or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allies, building networks, and 

investing resources. Instead of engaging in direct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officers-in-charge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to mobilize contractors and othe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o reshape delivery arrangements to address implementation gaps identified 

on the ground, to help citizens articulate and meet their shared interests. 

We also demonstrate that street-level policy entrepreneurs are significantly motivated 

by flexible and reflex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nd less hierarchical administration which 

allows low-level officials easier access to policy design, which in turn enables officers-in-

charge to engage in actions for policy change. 

Keywords 

officers-in-charge,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street-level policy entrepreneurs, polic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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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臺灣的公部門，有一群負責掌管、執行特定類型業務和案件，並被組織外的

其他機關、政策受眾和利害關係人視為業務洽詢主要窗口的人。他們不是主管，卻

是官僚體系裡最可能與民眾、廠商等公部門以外的個人、團體有密切往來之人，也

是對於特定業務的核心內容、流程與細節掌握地最清楚的人。這些人，我們習慣稱

之為「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在臺灣的公部門並沒有統一的定義，他散落於全臺各個機關與各

類職務中。就文書處理和檔案管理規定而言，承辦人員就是負責簽辦文件和擬稿之

人，他是第一位在公文簽稿中蓋上職章以示負責的人；在方案管理過程中，承辦人

員可能受上級交代擬定一項企劃案，並以方案負責人的身分與其他協助執行方案的

組織進行聯絡與溝通；在機關的某項採購案中，廠商進行投標、履約最直接接觸的

即為承辦採購人員；又或者，承辦人員是縣市政府臨櫃替民眾處理申辦業務或提供

業務諮詢的服務人員。 

    當我們細看這些實務中的承辦人員，他們的許多特徵，包括做為政府對外接觸

的直接窗口、處理例行公事和執行特定事項、不屬管理階層等等，與學界所指稱的

「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有著高度相似之處。臺灣公部門裡的承辦人

員，在某些層面，幾乎可以視為基層官僚。 

    西方國家的學術研究中，除了以“street-level bureaucrats”一詞指稱基層官僚，也

會使用基層工作者（street-level workers）、第一線工作者（front-line workers）等字

眼。顯然地，基層官僚就是政府在地方上推動政策、會與政策受眾接觸並處理與之

相關事項的人。當然，不同政策領域的基層官僚面對的第一線狀況不太一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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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也很多元；中央政府與法規賦予地方上執行政策的基層官僚多少裁量權

限，也影響著基層官僚的執行行為。從這個角度來看，政策執行與基層官僚幾乎密

不可分。也因此，國內外文獻中談及承辦人員和基層官僚角色，幾乎都聚焦於政策

執行層次。然而，與西方基層官僚概念高度重疊的臺灣政府機關承辦人員，他們的

角色也如同西方多數基層官僚研究所描繪的，僅止於政策執行嗎？ 

    Sowa和 Lu（2017: 88）曾說：「相較於其他研究領域在公共管理或是政策過程

研究裡出現的頻率，基層官僚較少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以西方基層官僚研究的觀

點來看，至今為止，我們尚未深入了解基層官僚行為如何受到地方系絡的影響；如

何與政策過程相連結；他們在政策倡議中的角色是甚麼，以及如何利用政策設計激

勵或抑制基層官僚的行動（Sowa & Lu, 2017: 88）。這給予想探討臺灣政府機關承辦

人員政策角色的我們反思，基層官僚作為臺灣承辦人員在西方的對照物，既然基層

官僚在不同的國情和系絡下，未必皆與傳統西方理論中所言的基層官僚角色如出一

轍，也不盡然只能在政策執行層次中進行探究；那麼，做為基層人員的臺灣政府機

關承辦人員是否也有類似的情形？若能以西方基層官僚的觀點出發，配合政策過程

研究中對於政策與行動的討論，用更開放的政策過程來檢視臺灣政策承辦人員的角

色，將有助於彌補前述的研究缺口。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果政策過程可以區分成數個階段，那麼從問題形成、政策制定，一直到執

行、評估等階段，幾乎展現了政策生成與運作的生命歷程。政策過程理論所描繪出

來的政策發展輪廓，對於政策實務的意義是：政府機關在議程設定、政策規劃、執

行，乃至評估，皆有其一套系統化的政策管理流程。不同組織的政策管理模式以及

制度情境，會影響背負一項政策或政府計畫的承辦人員的行動策略，以及在不同政

策階段參與的程度。換言之，政策場域中的制度結構是決定作為基層人員的政策承

辦人員在政策過程會採取何種行動的重要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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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政策執行研究，是在西方國家的制度運作邏輯下所呈現的研究結果，但

這些研究並未討論政策管理之過程，就好像假定各國政策管理、運作的方式是雷同

的。而臺灣系絡下正有一群來自公部門的「承辦人員」，他們與西方基層官僚有著高

度相似的特質，但基於政策管理模式的落差而可能在角色功能上有著極大差異。若

西方系絡下的政策管理模式不一定適用臺灣，那麼我們有必要先行釐清我國的政策

運作的邏輯，才能從中找到作為基層人員的政策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所扮演的角

色。爰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我國政府機關的政策發展過程，以補充既有政策研究未

將制度系絡納入分析的研究缺口，此為其一。再者，政策不論是由中央政府交辦地

方執行，還是直接在地方層次作成和遞送的公共服務，承辦人員都是政策過程中的

樞紐，政策發展過程中的制度結構、承辦人員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相對位置均會形

塑基層政策承辦人員的角色與功能。是故，本研究試圖透過檢視公部門政策形成以

及執行過程，梳理出政策承辦人員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從而理解承

辦人員行動的意義、與政策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與西方基層官僚角色功能的差異

性。 

    綜言之，藉由探究我國政府機關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本研究旨在達

到以下研究目的： 

(一) 透過檢視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瞭解承辦人員所在政策場域的制度結構。 

(二) 瞭解承辦人員在我國政策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 

(三) 以承辦人員作為臺灣本土個案進行實證分析，補充西方基層官僚研究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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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基層官僚研究的起源 

    基層官僚，一個政策研究中再熟悉不過的名詞。在政策執行研究和政策過程的

討論中總會出現它的身影。若說基層官僚何以在政策研究中展現其地位，那一切還

須從政策執行研究中說起。 

壹、 始於政策執行 

    早期的政策執行研究聚焦於組織和科層對政策的影響力，因此基層官僚基本上

是隱沒於官僚體制和整個政府體系裡的。Pressman和Wildavsky（1984）在美國加

州奧克蘭的政策個案研究中，指出政策執行與意圖的落差導因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府理念的不同。這是從組織層次去討論政策執行。Elmore（1978）也說了，政策是

在執行過程中被形塑的，很多時候並非政策本身設計不良，而是執行時發生了問

題，因此從組織的角度去探究政策執行是必要的，這才有了四種政策執行模型：執

行是系統管理、官僚執行過程、組織發展和衝突議價過程的產生。 

    在 Elmore（1978）的政策執行模型裡，當執行被視為官僚處理業務的過程時，

基層官僚的角色僅是單純執行政策，與傳統政治／行政二分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

妙。換言之，高階官僚和基層官僚角色的分野十分明顯： 

高階官僚（high level administrators）和決策者（policy makers）注重的是政

策該如何立法、如何進行管制和規範；然而，基層執行者（street-level 

implementors）總在思忖該如何面對每天如排山倒海而來的民眾需求和工作

壓力（Elmore, 1978: 203）。 

這意味著政策目標和內容由政府高層決定，基層官僚職司後端政策輸送的部分，尤

其是在聯邦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如果說政策意圖之於政策執行相當於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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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於地方政府，或謂決策者之於執行者，那麼 Pressman和Wildavsky（1984）以

及 Elmore（1978）對政策執行的描述方式就可以說是「由上而下（top-down）」（Hill 

& Hupe, 2009: 44），畢竟決策者都希望下面的執行者在執行政策時能與當初的政策

意圖相符。 

    相對於由上而下的觀點，Lipsky（1980）的基層官僚理論（street-level 

bureaucracy）以「由下而上（bottom-up）」的角度，將基層官僚的執行行為和選擇，

視為執行過程的關鍵（蘇偉業（譯），2016：131；Hill & Hupe, 2009: 51）。於此，基

層官僚在政策研究中開始嶄露頭角。作為政府與政策受眾最直接接觸和聯繫的窗

口，基層官僚不論是在管制型政策還是服務型的政策輸送，都在第一線直接做決

定。他們在經歷過各式各樣的實務案例後，可以根據不同政策受眾需求所歸類出來

的一套協助業務執行的「應付機制（coping mechanisms）」（Lipsky, 1969, 1980），將

複雜的基層工作簡化成可操作化的例行公事（routine）和標準作業程序（Elmore, 

1978; Lipsky, 1980）。 

    由此可見，政策執行不再只是整個科層體制的上行下效，以及排除基層影響政

策本質與內容的機會，而是基層官僚能有自己的判斷並用行動去落實一項政策。

Lipsky（1980）點出了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在政策輸送過程進行裁量

的重要性。他們擁有做出關鍵決策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個純粹的政策執行者。這樣

的論述，超越了政策只能由政府和組織做成的想法，政策過程中這個活生生的

「人」，而且可能只是科層體制中一個低位階的公僕，也能對政策產生影響。 

    直到 1990年代新公共管理（New Pubic Management, 以下簡稱 NPM）思潮的引

進，基層官僚的角色才又在整個制度情境的變革下發生了一些改變。若說基層官僚

研究的源頭，是以執行研究做為開端，那麼，NPM對於政府回應性的強調則再次強

化了基層官僚在公共服務和政策過程中的重要性。 

貳、 NPM對基層官僚角色的影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7 

    198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面臨了財政赤字、社會福利需求逐年增加、公共服務

無效率與無回應性、民眾對政府公信力質疑等一系列問題，以及全球化的挑戰。為

了提升政府運作的效能，要求政府進行解除管制、分權和私有化的聲浪開始湧現

（Yang, 2015: 109）。而 NPM正是導引政府從實務面改造，透過減少干預、分權授

能、創新來提升政府服務品質的重要推手。 

    NPM的核心價值為引進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創造顧客導向的政府服務，特

別強調改善政策輸送的效率和效能（Yang, 2015: 111）。此時的基層官僚，為了滿足

和回應民眾的需求，不只要在政策輸送端提供有品質且有效率的服務，還時常要思

考如何運用一些策略來提供創新的服務。因此，越來越多基層官僚研究會從回應公

民的角度檢視基層官僚的行為：包括基層官僚的專業表現如何影響政策受眾和政策

結果；權威、結構、業務型態、人際網絡或制度等客觀條件，以及基層官僚主觀認

知、動機對基層官僚政策執行的影響力為何；有的研究甚至開始思考當民眾需求超

越基層官僚本身所能提供的資源，造成公共服務落差時，該如何處理的問題

（Buffat, 2016; Jensen, 2016; Hupe, & Buffat, 2014; Musheno, & Maynard-Moody, 2016; 

Nielsen, 2016; O'Sullivan, 2016; Pautz, 2012; Siciliano, 2017; Walker, 2016）。當然，

NPM講求的效率、效能，也引起了學界從績效管理的角度探究基層官僚行為的興趣

（Brodkin, 2011; Siciliano, 2017; So, 2012）。 

    NPM所帶來管理模式的變革，使基層官僚如何進行管理、發揮專業提供回應性

服務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興起（Bannink, Six, & van Wijk, 2016; Evans, 2016; Gofen, 

2013; Hupe & van Kooten, 2016; May & Winter, 2007; van der Aa, & van Berkel, 2016; 

Walker, 2016）。過去政策研究很在意中央所制定的政策到了地方層級會被如何執

行；如今，權力下放的權威型態使中央只訂定政策目標和提供執行誘因，其餘則留

給地方政府和基層官僚自行決定公共服務該如何提供。基層官僚的服務量能提升

了，他們有更多彈性空間去決定政策輸送的樣態，當然，也可能做比純粹政策執行

更多的事情。基層官僚處理政策性業務不只是向上級交代，也對第一線服務中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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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受眾負責。他們的行動與選擇都會影響到政策過程中的其他行動者。 

    基層官僚對於政策過程的影響力，在強調顧客導向和改善服務品質的公共服務

面前，似乎已逐漸浮現檯面。NPM自然功不可沒。這加深了我們探究基層官僚政策

角色的意義性。 

參、 政策過程理論中的基層官僚 

    要將基層官僚放在政策過程中探究，自然少不了對政策過程理論的討論。一來

能找尋基層官僚在政策過程中的定位，也有助於本研究之後更系統性地將基層官僚

的政策角色進行歸納和分類。 

    政策過程指的是對政策的發展和變遷，以及與政策相關連的行動者、事件和系

絡進行探析的一門研究（Weible, Heikkila & Sabatier, 2012: 3）。首先，光就政策是如

何發展的，學界便有階段論和反階段論的兩派說法。在政策階段理論裡，政策過程

被區分成數個階段：大抵不乏問題界定、分析、採納、執行、評估等階段

（Anderson, 2015; DeLeon, 1999; Dunn, 2016; Lasswell, 1971）；當然，不同學者對政

策階段的區分方式略有不同。Anderson（2015）將政策過程區分成五個階段：議程

設定、政策形成、政策採納、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當社會中某項議題受到政府的

關注，官僚便開始思考要採取何種行動解決政策問題；一些用以解決政策問題的行

動方案被一一地草擬出來；這些草案經過一系列的競爭與取捨後，受到最多政府和

議會支持的計劃便被賦予正當性與合法性，成為一項政策。接著，政策被付諸實

行；而在政策執行之餘，官僚也會對政策進行評估，畢竟政策的成效是多數政策利

害關係人所關注的焦點。階段論對政策過程的呈現方式，有助於本研究將基層官僚

的工作內容迅速地歸類在規劃、執行或評估等向度裡，對於基層官僚涉入政策過程

光譜的哪一端能一目瞭然。 

    政策過程是否應區分為數個階段，一直以來都是學界論戰的議題。跳脫政策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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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論的說法，開始有學者以政策變遷和政策學習的概念來彌補政策過程被區隔成一

個個零碎階段的缺點（Bennett & Howlett, 1992; Sabatier & Jenkins-Smith, 1993）。政

策內容為何會改變？為何會與鄰近地區政府的政策相似度很高？這會與政策變遷的

過程發生了哪些政策活動以及有哪些行動者參與有關。政策變遷很大程度就是在探

究這些政策行動者如何進行學習，而學習的層次包含了公務人員在組織裡如何學

習、政策在變遷的過程是使用什麼樣的政策工具，以及整個公民社會價值的轉變

（Bennett & Howlett, 1992: 289）。由於基層官僚的執行行為就是對政策目標的詮

釋，因此很可能造成政策內容的改變。又基層官僚身邊有那麼多其他的政策行動

者，可能是管理者、政策受眾、政策利害關係人等，這些人與基層官僚之間所形成

的權力關係會如何影響政策，又是一道問題。 

    此外，若是基層官僚在政策過程的前端有很大的參與空間，就可能與議程設定

階段息息相關。政策問題是怎麼進入議程的？Kingdon（2011）的政策窗理論將開啟

政策進入議程的契機歸結於問題、政策、政治三流，加上政策企業家的能量所匯集

的結果。這個多元能量流架構（Kingdon, 2011; Zahariadis, 2007）聚焦於議程設定部

分，也就是政策過程的前端。但這是以一個政策產出（也就是決策）或系統作為分

析單位（Zahariadis, 2007: 66）。既然三流是可由人為操作的，亦即政策資訊可能被

政策行動者詮釋成為一個政策問題，而政治性的操作目標就是去定義和澄清問題

（Zahariadis, 2007: 69）；那麼，基層官僚有沒有可能成為那個操控三流的人呢？這

也讓探究基層官僚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變得有趣起來。 

肆、 政策過程中政策與行動的關係 

從階段論、反階段論、政策窗理論，到政策變遷與學習，可以看見政策過程理

論的演進，以及政策執行在其中的位置。過往研究對政策執行的定義，均假設政策

執行是先有政策內容的形成，而始有政策相關行動產生。也就是說，政策是後續行

動的開端，政策執行指的是政策意圖被具體化成行動後，接下來的每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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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 和 Fudge（1981）則認為，政策執行是政策（policy）與行動（action）之間

互相影響的過程，政策除了會產生後續的具體行動，行動也會對政策產生回應，促

使政策進行調整，形成一動態循環，使得政策隨著時間不斷修正。它們之間互為因

果而無先後之分。我們可以把政策執行看成是協商和互動的過程，政策相關行動者

以及利害關係人抱著各自的立場進入政策場域，而產生不同利益和政策偏好的相互

碰撞，行動受到來自利害關關係人的各種回饋而不斷被調整，調整完行動後，政策

也一併被重新形塑。 

政策和執行已不再那麼決然二分，這類政策與行動相互影響與調整的現象，意

味著基層行動者的決定和行動也能有效地突破科層限制，取得影響高層決策的先

機，甚至改變政策內容（Barrett & Fudge, 1981: 25）。 

政策執行會牽涉特定族群的行動者和組織，政策主要內容、利害關係人以及組

織系絡（organizational context）會形塑或限制基層官僚後續所採取的行動（Barrett 

& Fudge, 1981: 27）。對於基層官僚來說，將政策具體化為行動的方式，必須釐清以

下幾點：知道你想做甚麼、擁有哪些資源、是否具備利用這些資源達到目標的能

力；若委由他人來執行，須明確告知工作項目並監督其執行績效 （Barrett & Fudge, 

1981: 13）。 

依照 Barrett 和 Fudge（1981）將政策執行視為政策與行動連續體的觀點，政策

與行動會不斷相互影響，行動方案在接受政策引導的同時，也一直適應在地環境，

並給予政策回饋與新的想法，敦促政策目標或內容的調整。這套理論在諸多實證研

究中也得到了驗證。Bailey等人（2017）以英國的一項中央交辦 27個地方團隊執行

的醫療照護示範性計畫為例，發現在這類中央政府政策概念與執行手段尚且模糊不

清的計畫裡，中央默許地方自由提案的情形可謂先為地方團隊開啟了一小扇政策

窗，讓地方基層官僚有更多的彈性決定計畫如何施行。在這些據點裡，基層官僚一

開始先提出各種病人直接照護服務的創意提案，透過半年多的實作不斷調整目標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11 

聚焦可行的服務模式，讓創新理念經過技術理性的考驗而被釐清，最後使據點從實

驗型的操作變成示範性計畫，並藉由號召地方團體協力與資金挹注來擴大服務規

模，影響地方政府議程（Bailey et al., 2017: 216）。 

在政策與行動相互激盪的過程中，原本模糊的政策目標變得更清晰，行動也藉

著實作中的各種嘗試與錯誤而成為最具可行性的方案。比利時社福政策的社工借助

長期的實務經驗，發現社福系統的瑕疵並試圖向各方請益和尋求協助，在諮詢與學

習的過程中萌生出新點子，並研擬出行動方案；行動方案當然須經過內部多方檢驗

及溝通協商的過程，可能被改了又改，或是又重新啟動別的創意（De Corte et al., 

2019: 1328）。也就是說，社工以新的理念和行動方案去挑戰舊制的同時，又保有對

組織和相關法規保持敏感度。政策執行就像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執行的過程

中，可能會促使政策目標不斷被重新定義，基層官僚採取的行動也會跟著調整。 

以上政策與行動關係的概念，讓我們瞭解到辨識政策在推動過程的幾個重要元

素的重要性，它們分別是：政策發起者是誰、政策如何形成與執行、行動與政策之

間如何互動，以及以政策為中心所圍繞的主要行動者有哪些人，這些人，特別是基

層官僚，在政策執行以及政策形成的階段，會採取甚麼樣行動，藉此釐清基層政策

承辦人員的角色。 

第二節  西方所描繪的基層官僚 

    政策研究會因系絡和國情而有差異，因此西方所指的基層官僚和政策角色可能

與臺灣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本研究先行釐清西方文獻中對基層官僚的定義，而後

梳理西方基層官僚於政策過程中的角色。接著，再回過頭來檢視臺灣對於基層官僚

的描述。 

壹、 西方國家對基層官僚的定義 

    基層官僚成為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領域所關注的對象，Lipsky可以說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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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手。Lipsky（1969）首次提出「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的概念，並試

圖從基層官僚與政策受眾（clients）的互動情形以及基層官僚對政策的影響，建立一

套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理論。Lipsky（1980: 3）將基層官僚定義為：

一群與民眾有直接接觸，在執行業務、進行政策輸送方面擁有大量裁量權的公部門

員工。教師、警察、社工這類與一般民眾面對面密切互動者，便是 Lipsky（1980）

所認為典型的基層官僚。 

    基層官僚是政府對外行使公權力以及提供服務的窗口，也就是說，整個政府體

系中會直接與公民接觸的便是基層官僚。基層官僚之所以被稱為基層，乃因他們所

處的科層位階（level）位列底層。若說組織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裁量權的話，

那麼他們一定是在裁量鍊的末端，因為基層官僚的裁量是來自上級授權或是管理者

直接進行決定（Hupe, Hill& Buffat, 2016: 16）。由此可見，基層官僚和管理者是兩個

不同的概念，管理者是在科層體系中比較高階的官僚，基層官僚基本上不是管理

者。 

    隨著民營化風潮和治理觀點的興起，政策輸送不再由公部門獨佔，而是逐步走

向簽約外包、民營化，甚至交由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服務（Brodkin, 2016; Hupe et 

al., 2016）。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進行政策管制的樣態越來越多元，這類政策執行者

也不單只有政府內部的公務人員，還擴及到受託行使公權力的委外廠商或私人機構

的成員。也因此，在 Hupe等人（2016: 16）的定義裡，基層官僚指稱的是具備以下

三類特徵的人：第一，他們的工作會與民眾接觸；第二，他們提供公共服務，因此

不論是約聘僱人員、政府委外的服務人員皆屬之；第三，他們本身受過專業訓練。 

    由此可見，執行職務過程會與民眾接觸是基層官僚的核心特徵，而接觸的方式

並非只有典型基層官僚的與政策受眾「面對面」接觸，而是包含了各種直接與非直

接的互動樣態。這要拜電子化政府的發展所賜。Keiser（2010）以美國州政府負責審

核民眾失能補助資格（Disability Determination Services，簡稱 DDS）和醫療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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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師、物理和心理治療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傳統服務型基層官僚以實地訪視評估

民眾需求的這項事前工作，對於多數時候只線上審核民眾申請案和電話中了解民眾

概況的 DDS基層官僚來說已無太大助益，實際面對面了解民眾的需求並不會影響他

們的決策行為。換言之，資通科技改變了基層官僚的工作型態，基層官僚不一定要

透過直接接觸才能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影響政策受眾，即使是在線上平台也能評定服

務申請者的狀況，並提供差異化的服務。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點是，任何受託行使公權力的個人和機構也被視為基層官

僚，這將基層官僚的範疇從公部門內部直接擴展到私部門和非營利部門。因此在一

些歐洲國家，基層官僚研究會針對政府醫療照護政策簽約外包的基層醫事人員

（Harrison, 2016 ; Sager et al., 2014），或是政府機關裡單一窗口的話務中心人員這類

受政府委託提供公共服務的員工進行探究（Schuppan, 2016）。學界會稱這類人為

「政策共事者（policy co-workers）」或是「執行代理人（implementing agents）」：他

們雖然不是正式的公務人員，但是這些人的角色功能和傳統基層官僚一樣，都在協

助政府進行政策輸送（Sager et al., 2014）。 

    不論是來自公部門還是私人機構，這些基層官僚可以說是「一群決策與行動皆

用以回應民眾需求與處理各種第一線工作狀況的「公民代理人（citizen agents）」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0: 329）。顧客導向式的公共服務迫使基層官僚不

只滿足民眾需求，還要求新求變，運用各種創意和彈性順應變幻莫測的政策實務；

另一方面是源自新興政策問題越來越多，需要發展新的策略來處理這些問題。這也

是為何 Hupe等人（2016）會將基層官僚描述為一群具備「專業」能力的人。基層

官僚的專業來自政策實務中的歷練，特別是與地方互動的經驗。這些經驗日積月累

成了他們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一種對環境的敏銳度以及對政策受眾

的了解（Durose, 2011; Murphy& Skillen, 2015）。同時，基層官僚也知道如何透過工

作中的一些法令規章和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簡稱 SOP）來

應付第一線的各種事情，以及運用政策工具來引導、控制政策受眾的行為（Arn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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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Hupe et al., 2016）。 

    綜觀西方文獻中的基層官僚，大多來自兩大政策領域：一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政

策輸送類型，另一則為管制型政策。以專責進行政策輸送的基層官僚而言，歐洲福

利國家討論的最多。這些基層官僚包括心理或物理治療師、諮商師、護理師等基層

醫事人員、社工、就業輔導職訓人員、社會福利補助的審核人員（Buffat, 2016; 

Evans, 2016; Harrison, 2016; O'Sullivan, 2016; Tummers et al., 2012; van der Aa, & van 

Berkel, 2016; Walker, 2016）。其他還包含像是學校教師、在地方上為社區和鄰里服務

的第一線工作者（Durose, 2011; Hupe & van Kooten, 2016; Petchey, Williams, & Carter, 

2008; Siciliano, 2017）。 

當然，在政策實務上並非只有進行政策輸送這類專門提供服務、滿足民眾需求

的基層官僚；取締違規和臨檢的警察、對政策標的人口進行管制的督察1

（inspector）（Bannink, Six, & van Wijk, 2016; Nielsen, 2016; Pautz, 2012; Winter and 

May, 2016）也被歸類於基層官僚的一種類型。西方國家中督察的工作旨在執法，對

特定對象的行為進行管制。儘管也與民眾直接互動，但與專職提供公共服務的基層

官僚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督察所面對的政策標的人口不是失業者、低收入戶、罪犯

等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團體，而是一群可能掌握很多資源與特定專業知識、具有一

定經濟能力與在地勢力的企業、廠商（Nielsen, 2016: 119）。很多時候，督察與企

業、廠商的互動更像是一場賽局，他們時常須與這些被管制者進行協商、溝通，甚

至合作（Nielsen, 2016: 131）。 

    總的來說，西方所謂的基層官僚，就是一群以政府名義，在第一線處理政策標

的人口各種問題的專業工作者。 

                                                      
1 歐洲地區如丹麥、荷蘭等國家，在環境保護、火災管理、農業、食品安全等政策領域都有所謂「督

察（inspector）」，美國地方政府的環保署也有。督察與臺灣各領域稽查員的角色很類似，專門對排放

污染源或有危害公共利益之虞的對象進行追蹤和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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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基層官僚在政策執行中的能量 

    第一線工作是以政策執行為本。如果從由上而下的觀點看待政策執行，基層官

僚很多時候就像純粹的執行者，因為上層的決策者將政策目標設定了以後，其餘執

行的部分由基層官僚負責。由於決策者希望達到政策目標與執行行為的一致性，因

此偏好基層官僚有較小的裁量權。然而，若從由下而上的角度檢視基層官僚在政策

過程中的行為和選擇，那麼，基層官僚純粹執行政策的角色就會被翻轉。此時，影

響政策不再是決策者或高層行政官僚的專利，基層官僚也會形塑政策，並運用裁量

權和了解實務的能力去推動政策。換言之，政策是結合了決策者的意圖與執行者的

獨立判斷（Elmore, 1978: 216）。 

一、 從純粹執行過渡到決策 

    Lipsky（1980）說，基層官僚除了執行政策，也扮演了決策者（policy maker）

的角色。裁量行為與自主性兩大特徵便體現了基層官僚決策的角色（Lipsky, 1980: 

13）。裁量意味著基層官僚保有依據實務狀況進行自主決定的彈性空間。這源自於政

策輸送的工作性質係面對各式各樣的民眾需求，有著複雜性和多變性，迫使基層官

僚必須仰賴裁量權以幫助他們在工作中進行各種選擇，除了針對不同案件的情況對

症下藥（Lipsky, 1980: 15），也對提升基層官僚執行意願有加成效果（Tummers & 

Bekkers, 2014: 541）。自主性則表現出基層官僚執行政策並非貫徹組織的意志，而是

能依據自己的偏好進行資源配置。他們不只詮釋政策，他們的行動有些時候也會轉

變為政策（Brodkin, 2016: 30）。 

    從裁量與自主性的特性可以發現，基層官僚在政策過程中的行為，決定了「政

治」。因為在實務上，基層官僚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資源的分配，他們決定了誰得到甚

麼樣的公共服務、如何得到，進而形塑這個政策應該做些甚麼（Brodkin, 2011: 

i255）；同時，他們還時常要考量與誰協力合作、如何面對各界壓力、如何在組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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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與自我價值間權衡、如何強化自己的專業和說服政策受眾等等。例如 Brodkin

（2011）發現美國地方機關社福單位的基層官僚會將新政策所連帶提升的業務負荷

量成本轉嫁到政策受眾身上，透過降低職訓服務品質和讓民眾申請案不予通過以將

工作簡化、減量。因此，儘管政策變革前後皆有達到績效標準，但在政策輸送過程

中礙於資源有限且需求不減，基層官僚遂自行權變出一套政策執行模式，而這類執

行方式卻不一定能回應民眾需求（Brodkin, 2011: i273）。這說明了基層官僚的工作很

政治性，不只存在複雜的權力關係，也受到多元課責的影響。因此 Lipsky（1980）

才會說基層官僚很多時候更像是扮演了政治性的角色，因為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權衡

應該如何行動，並根據所在的制度情境進行政治性判斷和選擇（Lipsky, 1980; 

Hupe& Hill, 2007; Nowlin, 2011）。 

     如此看來，由下而上的政策執行觀點聚焦在基層官僚於執行上有更多的選擇，

他們的角色之一，就是想辦法讓政策目標變得更清晰，透過實踐將政策目標具體

化。所以說政策執行研究其實就是檢視基層官僚如何詮釋政策目標。那麼，基層官

僚決定政治的權力很大嗎？ 

二、 基層官僚的裁量行為：法規的引導作用 

Walker（2016）發現英國負責審核社會救助給付的基層官僚，在中央政府基於

行政效率的考量，修法將審核流程規格化且限縮基層官僚的裁量權後，已不再根據

民眾的個人需求調整補助方式和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而只是遵照行政程序和法規進

行機械化的裁量和回應。這一方面標誌著公共服務的回應性與行政效能的衝突，也

道出了在單一制國家，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基層工作很多時候會受到中央政

策、整個城市計畫的影響，中央政府描繪的政策圖像為何，基層官僚基本上必須依

循。當中央政府在執行的相關法規與行政流程上加諸較多限制的時候，基層官僚能

夠行使裁量的空間也隨之降低。 

    除了中央政府賦予地方基層官僚的權限大小會決定基層官僚在決策上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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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對於基層官僚執行業務所發揮的引導作用，也影響著基層官僚的裁量幅度。

Buffat（2016）以瑞士失業保險給付政策為例，發現基層官僚在此一政策的評估申請

者資格階段和核准階段的裁量幅度就不一樣。由於法規已明訂申請失業保險給付的

資格，因此大部分的案件，基層官僚只須就法規進行申請資格的判定即可（Buffat, 

2016）。而在核准階段，儘管失業給付相關法規已言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核發失業

給付予申請者，但法規終究僅做原則性的規定，無法鉅細靡遺羅列現實中各種狀況

的解決之法，加以每個申請者的處境大不相同，因此決定補助多少錢、補助到甚麼

時候，往往有賴基層官僚自行判斷並酌情處理（Buffat, 2016）。由此可見，法規會影

響基層官僚的決策權力大小。因為裁量是建構在法規的基礎上（Hupe & Hill, 2007;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0）。換言之，警察如何開罰單、行政人員如何決定

誰有資格取得建照、社工如何評估該給案主提供何種照護服務等等，這些都是在法

規的引導下，基層官僚所做出的判斷和決定。當法規已然無法協助基層官僚就個

案、特殊情境進行判斷與決策時，這時才需要採取裁量行為。 

當然，影響基層官僚裁量行為的因素很多。組織中管理者對於政策目標的訂定

和政策該如何執行所進行的佈局，以及基層官僚的個人行為，皆會對基層官僚的裁

量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Nielsen（2016）探究衛生安全、火災管理政策領域督察的

執法行為，發現督察對企業進行管制的強度會因為督察個人執法風格的鬆緊程度而

有不同，且督察會透過與被管制企業的互動過程，評估雙方是否利害一致、權力平

衡關係，決定採取何種執法行為。在此一形同賽局的互動過程中，督察多半選擇創

造與企業（亦即被管治者）的雙贏局面，藉此保全自身（Nielsen, 2016: 131）。 

這些圍繞著裁量的政策執行研究，凸顯基層官僚的裁量行為決定了政策輸送的

方式和結果。不管是決定人民社會福利申請案是否通過，還是對企業違規行為進行

裁罰取締，這些存在於各類政策領域的基層官僚裁量行為，都與法規有著千絲萬縷

的關係。裁量乃因法條已不足以引導基層官僚進行決策時而生，但裁量又是在法律

授權範圍內所進行的決策。因此政策執行研究中但凡論及基層官僚的裁量行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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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法律層面的問題。 

不過，基層官僚的執行行為不僅僅只有法律層面的裁量問題。Maynard-Moody

和Musheno（2000: 329）便批判：用裁量權來描述基層官僚的決策行為過於狹隘，

這無異將基層官僚視為「政府代理人（state agent）」，也就是基層官僚的行動幾乎是

反映了法律的規範和對科層負責。在依法行政之外，基層官僚是否能運用「專業」

做出能夠回應政策受眾需求的決策也至關重要。 

三、 超脫法規引導的專業執行行為 

NPM對於顧客導向服務的重視，對於基層官僚而言即是了解民眾需求進而提供

客製化的公共服務。在這樣的情境下，「公民代理人（citizen agent）」一詞較能精準

描述基層官僚的特徵，因為基層官僚的行為不是基於恪守法律而做成的，而是直接

根據政策受眾的需求進行判斷，法規和程序只是輔助他們進行判斷的工具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0: 347）。在Musheno和Maynard-Moody（2016）

後續的研究便發現，美國聯邦官僚會讓學校自行去規劃要怎麼執行教育政策，繼之

發明出符合在地特性、學生特質的新興課程。這類有辦法評估政策受眾的需求，清

楚掌握在地情況，而後做出一合理決策的能力，便是「專業」（Murphy & Skillen, 

2015: 636）。 

    基層官僚從對科層交代的政府代理人逐漸轉變為回應民眾需求的公民代理人，

標誌著基層官僚從具備面對外界壓力而有所應對的功力，過渡到能運用他們對於政

策的了解和管理事情的能力—這樣的專業來處理業務。在政策實務中，基層官僚表

現專業的場合非常多，因為隨時都有不同的政策問題和政策受眾需求等待基層官僚

去處理。在荷蘭的社會救助政策裡，van der Aa和 van Berkel（2016）發現協助失業

者職訓和再度就業的行政官僚在決定為失業者安排何種職訓計畫時，會呈現出三種

不同的專業表現模式：一種是完全遵照政策相關規定選定職訓課程而未考量個別失

業者的情況；部分基層官僚則會以「客」為尊，亦即從工作過程中不斷調和、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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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法規、標準，試圖為每個案主設計符合其個別需求的職訓計畫；另一些基層

官僚則不單單幫助失業者找到工作，達到政策目標所設定的績效指標（再就業人

數），還協助失業者找到更有發展性的工作。同一項政策裡，便出現了三種類型的專

業表現方式。這是因為此政策係由中央訂定，地方自行決定該如何推動，因此基層

官僚的專業表現很大程度是由其所處的系絡所決定：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策管理模

式、基層官僚專業的成熟度、不同的政策領域，都會影響基層官僚發揮專業的方式

（van der Aa, & van Berkel, 2016: 276）。 

    基層官僚政策執行行為取決於系絡的論點不只在實證研究中獲得支持，學界也

對建構理論來說明不同情境和個人偏好會影響基層官僚執行行為產生濃厚興趣。

Hupe和 Buffat（2014）嘗試建立一個整合影響基層官僚政策執行行為主、客觀因素

的概念架構來解釋政策輸送供需失衡的情形，他提到執行行為會因為預算的多寡、

業務訓練的有無、人力和時間等客觀因素而受到限制，不一定能完美達成民眾的需

求，因此可能會有公共服務落差。換言之，組織結構、工作性質不一樣的基層官

僚，會因為組織文化、資源的不同而在政策執行上有所差別。 

正因公共服務的回應性講求特殊性、個別化，基層官僚在政策輸送過程所表現

出的專業也就彈性而多變，他們會運用各種策略來滿足不同政策受眾的需求。然

而，基層官僚能夠進行專業判斷的自主性仍舊因為工作中時間壓力的影響而被大大

地削減。Murphy和 Skillen（2015）針對英國的教師、護理師及社工等三類基層官僚

進行探究，發現這些基層官僚受制於資源、時間有限，比起在核心業務上，也就是

深入了解服務對象狀況所投入的時間，他們更多時候是處理案件審核、向上級報告

等行政事項；當基層官僚不夠了解個案的狀況，無法掌握其特殊需求時，便會影響

專業判斷的品質，甚至破壞與服務對象間的信任關係。由此可見，基層官僚要體現

專業行為的前提是投注大量的時間，因為要確實掌握服務對象的特質、經歷和處境

並非一蹴可幾。有了這些「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Murphy& Skillen, 2015: 

637）」，基層官僚才具備提供客製化服務的能力，進而進行專業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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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獻對於基層官僚「專業」的討論，呈現基層官僚為了達到公民的需求而

採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提供個別化的公共服務。這些因應個別需求而做成的決策和

執行行為已經不再是依法行政下的產物，因為法規大多只能引導基層官僚進行一致

性和通則性的判斷，很多第一線的狀況基層官僚並無法從現行法規中找到解答，這

時就得仰賴基層官僚自行判斷。然而，判斷並非無根無據，這必須透過與服務對象

的溝通與磨合、對政策實務的掌握，才能在深入了解後提供所謂「專業」的—切合

個別民眾需求的公共服務。這些都不是法規所能告訴基層官僚該怎麼做便能解決的

事情，而是取決於基層官僚如何就第一線的狀況和服務對象的需求進行公共事務的

合理安排。 

    專業，便來自於基層官僚職務本身。它有很多彈性的施展空間，因此沒有唯一

的標準。基層官僚或許會重新詮釋政策標準，然而絕不是對法規或政策標準循規蹈

矩。相對於裁量是基層官僚本於法律授權範圍所為的執行行為；專業的體現，不是

依法行政，不是來自掌握多少與執行業務有關的法條，而是透過對服務對象的境

況、當地行政生態的了解，產製出具回應性的公共服務。 

四、 從政府代理人、公民代理人到基層管理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發現，西方所稱的基層官僚，是在政府第一線為民服務，

因應上游政策而採取行動的人。與民眾互動是基層官僚日常工作的核心，因此在文

獻裡，我們可以看見很多西方研究探討基層官僚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包括基層官僚

在第一線如何執法或提供服務、如何回應服務對象的需求。這層關係是發生在政策

執行過程中，著眼於機關執行第一線任務，基層官僚所付諸的行動。政策到了基層

官僚實際執行的時候，已細分為具體的業務與工作細節，基層官僚執行職務過程中

的裁量，科層組織和法規所給予的制約，以及因應服務對象不同需求的專業判斷，

都讓基層官僚的行為在政策執行端被描繪得多元且細膩。基層官僚是純粹依法行政

的「政府代理人（state agent）」，還是能隨時回應民眾需求的「公民代理人（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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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Maynard-Moody和Musheno（2000）將基層官僚回應民眾的方式區分成這

兩大類。「政府代理人」和「公民代理人」強調的是基層官僚與服務對象的互動關

係，著眼於執行層次，尤其是基層官僚在面對民眾時候的行動。 

有趣的是，立基於Maynard-Moody和Musheno（2000）的兩種基層官僚角色，

Gassner和 Gofen（2018）以校長、社福和警政單位首長等基層管理者（street-level 

managers）為研究對象，提出「客戶代理人（Clientele-agent）」概念。不同於「公民

代理人」著重回應個別服務對象的需求與一對一的互動，「客戶代理人」認知到民眾

需求的複雜性，因此更在意第一線服務是否能在政策施行期間，持續解決整體政策

受眾的問題。「客戶代理人」論點揭露了基層管理的四大特性，基層管理者既要將高

層交辦的政策理念轉譯（translation）為具體的行動方案，進一步用民眾可以理解的

方式進行政策說明；在執行過程還會不斷調適（adaptation），根據民眾需求調整服

務內容的安排，或是重擬新方案；也善於動員（mobilization）志工共同參與第一線

的服務輸送；甚至還會回過頭去說服高層管理者改善政策內容、採納新方案，或向

上級爭取資源以支援基層服務的順利推展扣連（articulation）機關與「客戶」的行動

（Gassner& Gofen, 2018: 565）。基層管理反映出基層管理者是高層決策者和政策受

眾之間的一個節點，比起關注是否滿足單一服務對象需求的結果，「客戶代理人」更

重視長期的服務經營與客戶關係，用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和解決執行落差的問題。 

「客戶代理人」的基層管理，呼應了 Barrett和 Fudge（1981）政策執行是政策

與行動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不單是機關本身所擁有的資源或內部決策會影響政策

後續如何執行，民眾的偏好和需求也會反覆影響政府在第一線的服務輸送安排。 

從政府代理人，到公民代理人，代表的是基層官僚面對服務對象的不同回應方

式。這類研究大多會從機關的角度切入，去探究基層官僚在特定機關的為民服務行

為與應對模式。這是在政策執行過程的某個橫斷面上對基層官僚行為所做的觀察，

包括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基層官僚為民服務行為，進一步地造成基層官僚做出哪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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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回應方式。這牽涉到許多執行層面的細部業務處理模式，對於理解基層官僚與

民關係或許已足，但為民服務的基層業務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它甚至牽涉到

基層管理的概念，因此才有「客戶代理人」的出現。此外，越來越多研究發現，基

層官僚在執行業務以外，還擁有帶動創新的潛力和改變既有服務模式的行動力—基

層官僚也扮演著「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s）」的角色（Arnold, 2015; 

Durose, 2011; Petchey et al., 2008）。 

參、 向政策過程前端推進：基層政策企業家的出現 

    政策企業家指的是推動政策與進行政策創新、變革的關鍵人物（Bernier& Hafsi, 

2007; Teodoro, 2009; Zahariadis, 2007），過去多由政府高層人員擔任，然而，Arnold

（2015）發現政策企業家的角色並非一定由政府高層擔當，在美國州政府的濕地保

護機關裡也有具備政策企業家精神的中、低階層官僚，這類人有的本身是生物學專

家，有的是法律界的專才，他們擁有豐厚的專業知識和社會資本，也具有政治敏感

度，因此有能力發展出一套新的濕地管理工具。對於新濕地評估工具的熱忱與執

著，促使這些基層官僚在說服其他相關政策行動者採用新工具上不遺餘力，試圖讓

新工具成為濕地評估標準作業流程的一環。 

管制性政策有這類政策企業家精神的人存在，而在社會福利、社區營造等服務

型政策中，也有很多第一線官僚也正做著創新的事情。 

Petchey等人（2008）對英國癌症照護政策在地方的執行狀況和成效進行大規模

研究，發現這個政策在各地方政府有很多元的執行方式，他們會對民眾的需求排定

優先順序，還會有諸多政策發想並提供當地過去未曾有過的創新服務（例如在鄉村

建立住宅式安寧照護服務）。這些都要歸功於好些已在地方工作一段時間的，本身具

有專業或技術背景、很了解當地特性且擁有廣大在地人脈，來自公部門或其他私

人、非營利機構的基層政策企業家（Petchey et al., 2008: 71）。他們的身分或為護理

師、醫療顧問、資深警務人員。為了尋找中央政府彩券挹注資金以外的財源使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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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政策賡續，以及發展出更符合當地民眾需求的照護服務，這些地方上的基層政

策企業家除了想出一些具有競爭性的創意政策爭取中央支持，還將問題與未曾透過

政策實現過的在地需求帶進地方議程，確保癌症照護進入地方政府的政策輸送計畫

（Petchey et al., 2008: 72）。 

類似的案例也發生在英國西北部的城市。Durose（2011）對英國西北部地區負

責社區發展、青少年身心發展、街區環境維護等社區服務工作的第一線工作者進行

研究，發現他們致力於發展各種符合在地需求的公共服務，透過設計許多有助於當

地居民凝聚社區意識的活動，包括透過教育宣導打破居民對社區內一些東歐移民的

刻板印象；舉辦球賽、街舞活動讓青少年學習團隊合作和社交技巧；成立工作坊讓

移民婦女習得烹飪技巧和照護技能，使移民婦女再回饋社區。 

    如今學者會用「基層政策企業家（street-level policy entrepreneurs）2」來描述這

類突破常規與帶動創新的基層官僚（Arnold, 2015; Bailey et al., 2008; Lavee & Cohen, 

2019; Petchey et al., 2008）。基層政策企業家具備第一線工作者（front-line workers）

長期與民眾接觸、了解政策實務與在地需求的特質，他們不只執法或單純提供公共

服務，還透過提案將一些創新的政策想法傳達予主管機關，或是為服務對象設計有

趣的活動。Arnold（2020）將基層政策企業家定義為：在其職位上比組織中其他人

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和資源，試圖在政策過程或針對結果進行創新，並積極鼓勵其

他人接納創新作為或設法將其制度化的基層官僚。他們多半熟悉政策實務、對議題

抱有敏感度且擁有社會資本（Arnold, 2015; Frisch-Aviram, Cohen& Beeri, 2018）。透

過美國六個州政府濕地政策的個案研究，Arnold（2020）發現基層政策企業家相較

傳統政策企業家，具備四大特點：第一，會捍衛組織所擁有的資源，並在維護組織

正當性前提下利用政策創新改善既有作法；第二，他們通常已在組織中待了一段時

間，或是與所在職位的前手順利完成交接，故一項計畫有前後連貫的領導力協助推

                                                      
2 Durose（2011）用「公民企業家（civic entrepreneur）」稱之。因為基層官僚長期與民眾互動，各種

構思與策略都用以解決在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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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第三，由於創意行動不一定涉及立法，基層政策企業家不太需要正式向外尋求

政治力的支持，反而大多訴諸內部同僚的援助；最後，基層政策企業家也面臨平衡

組織內、外部網絡的課題，包括作為重要政策創新來源與提供外部資源的專家可能

與基層官僚的動機不一致，或是府際關係中利害關係人對政策創新的接受度不高。 

如此看來，與組織外部行動者建立緊密關係成為基層政策企業家重要的行動策

略。在 Lavee、Cohen和 Nouman（2018）的以色列都更政策研究中，社工會為了捍

衛弱勢社區居民的權益，動員民眾、與議員溝通協調，進一步促成專責單位的成

立、修訂都更流程以及新法案的通過（Lavee, Cohen & Nouman, 2018: 344）。同樣

的，Aviv、Gal和Weiss‐Gal（2021）針對以色列服務社區的社工進行研究，也發現

社工為了廣泛和系統性地辨識社區需求，透過社區參與、倡議以及向外拓展同盟關

係，藉此與公眾和外部專家建立良好關係，成功引動地方社福政策的變遷，可說是

扮演了基層政策企業家的角色。 

本研究根據 Arnold（2020）對基層政策企業家的定義，將基層政策企業家定位

為滿足以下三項特質的基層人員：第一，願意投入比一般人更多的精力、時間和資

源來改變現狀，也就是說，他們想實踐理念的內在動機很高。第二，主動發起或投

入一項創意行動，試圖在政策過程中創新或造就全新的結果。第三，積極鼓勵其他

人採納創新作為，或嘗試將創新理念加以制度化。 

基層政策企業家的出現，代表政府第一線工作者的業務範疇已從純粹的執行層

面逐漸擴及到政策規劃階段，這在提供公共服務給政策受眾的情況下最為明顯。此

時基層官僚，已經不再只是依照法規的引導進一步判斷服務對象是否符合享受公共

服務的資格要件，而是根據服務對象的需求判斷要提供什麼樣的服務。他們透過草

擬方案和設計活動的機會，將創新想法注入提案，或是從服務輸送過程去反思現行

的活動安排還能有哪些突破或創新，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這樣的情境給足了基

層官僚思考和發揮創意的空間，也讓基層官僚的專業表現能夠從政策執行層面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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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到政策規劃層面。 

肆、 促成基層政策企業家產生的因素 

從上述西方文獻中可知，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特質不外乎主動發起創意理念或行

動、願意在其職位上付出比別人多的努力，且會善用組織內部人脈的支持將提案推

向制度化。然而，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產生條件，除了需要這類特質的人存在，也需

要客觀環境與條件的配合。 

制度情境是影響基層政策企業家產生的一項重要因素。Frisch-Aviram等人

（2018）研究以色列 53個地方政府三個時期針對廢棄物處理政策的做法，發現在治

理結構較為扁平且彈性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在政策草創初期，基層官僚較有機會參

與決策和推動其創新理念，因此能向外締結聯盟，形成政策網絡，進一步吸引公眾

對議題的關注。反觀在治理模式較為傳統科層的行政體系裡，決策被視為是政務官

的工作，基層官僚僅能嚴守執行本分，因此基層官僚即便想做一些突破先例的事，

也具備相當的專業能力，仍舊很難革命成功（Frisch-Aviram, Cohen& Beeri, 2018）。 

除了扁平式的治理模式會增加基層官僚實際影響政策內容的機會，上級對基層

官僚行動的支持，以及一個彈性開放且支持性的組織文化也是基層官僚創新與變革

之路上的強力後盾（Lavee et al., 2018; De Corte, Devlieghere, Roets & Roose, 2019）。

以色列都更政策中協助弱勢社區安置事宜的社工，之所以能在最後促成地方政府都

更政策規劃納入居民安置考量以及都更條例的修法，很大程度來自社福部門主管對

社工行動的鼓勵與支持（Lavee et al., 2018: 342）。 

De Corte等人（2019）研究比利時兒少保護政策中的社工，他們會與其他第一

線工作者、地方實踐家等組成聯盟推翻舊有高風險個案追蹤資訊系統以滿足特殊個

案兒童與青少年的迫切需求，反映出挑戰既有政策無法單獨仰賴基層官僚個人檯面

下的秘密行動，而是需要彈性且具回應性的組織文化加以配合，且此文化是容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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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官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在政策上進行公開辯論的。換言之，促成體制革新的

往往不是來自個別基層政策企業家的英雄式作為，而是整個組織包含制定者、管理

者和基層人員等集體行動的結果（De Corte et al., 2019: 1329）。 

另外，當基層官僚面臨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或重大危機、缺乏有效處理政

策問題的知識以及在外界對公部門創新行動有所期待的情況下，基層政策企業家的

精神也容易就此觸發（Gofen, Lotta, & Marchesini da Costa, 2021；Lavee& Cohen, 

2019: 488）。 

除了制度情境、組織環境與文化等外部因素驅動之外，基層官僚如果自身覺察

到既有政策和民眾需求間有所落差，也會採取一些影響政策設計的行動。Lavee等

人（2018）發現對公眾需求的感知、對專業倫理的堅持，是促成以色列都更政策中

協助弱勢社區安置事宜的社工成為基層政策企業家的重要因素。他們對於社會議題

的敏感度，以及維護服務對象權益責無旁貸的個人意識，更加凸顯了基層政策企業

家本身便具備「公民代理人（citizen agent）」的特質。 

伍、 政策協調與聯繫角色 

政策過程中牽涉許多行動者，也牽涉資訊的交流和意見的協調，而基層官僚很

多時候便是擔任這中間的協調者。Honig（2006）稱基層官僚就像是個「邊界扳手

（boundary spanner）」。在美國加州奧克蘭聯合教育政策的案例中，Honig（2006）

發現學區中央辦公室（school district central office）的行政官僚，會為學校、社區爭

取政策補助、籌措財源；召集政策利害關係人諸如校務委員會、市政會議成員、郡

政府代表開會；傳遞政策相關資訊並追蹤個別學校、社區教育政策的執行狀況，藉

此協助推動教育政策在地方的跨域合作計畫，建立市府與在地學校、社區的緊密關

係。這類「邊界扳手」與以往的基層官僚不同之處在於，他沒有直接提供公共服務

給政策受眾（如教育政策中的學生），而是作為政府與執行機構之間的紐帶，給予執

行機構各類支援，包括爭取更多執行經費、協助了解政策內涵，或是媒合其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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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營利組織參與政策執行。儘管他不是執行政策的主體，但因往來基層與政府，

因此很了解第一線的執行狀況。這類扮演「邊界扳手」角色的基層官僚能夠根據個

別執行機構的需求提供政策相關資訊、居中協調連結資源來協助第一線執行機構做

出決策。 

McCuaig、Rossi、Enright和 Shelley等人（2019）對澳洲昆士蘭 12所私立學校

負責學生健康福利的教師進行調查及訪談，發現教師邊界扳手的角色，除了透過向

外尋求社區組織、地方學校和社區工作者的合作取得資金和資源，有的還發揮企業

家精神，藉由純熟的網絡溝通技巧，主動發起新的校園健康防護網方案並在不同群

體間進行斡旋，進一步為私立學校爭取持續性的資金挹注與建立完善的學童健康支

持系統來確保學童的身心健康。換言之，邊界扳手可能只是純粹進行資訊傳遞、擴

展組織人脈與對外策略結盟，以及確保網絡得以維繫的掮客，但若邊界扳手本身願

意冒險，主動對現行公共服務設計和遞送方式提出新觀點，或是持續發起新的解決

方案，那麼他也可能成為企業家。 

    而在歐洲，以歐盟理事會的官員角色為例，在形成歐盟外國政策的過程中，促

進者（facilitator）專門提供資訊，並促成成員國間建立共識，調解委員會中成員國

的衝突；政策企業家則是辨識新政策問題並起草政策文件（Juncos& Pomorska，

2010）。Schuppan（2016）研究德國漢堡和柏林市府話務中心的基層官僚發現，資通

科技的出現對業務簡化和工作標準化的幅度很有限，因為民眾對於公共服務的需求

和請求諮詢的項目太多樣了，基層官僚不得不彈性使用各種應對策略來解決不同民

眾的問題，柏林話務中心的基層官僚甚至發明出新的流程來彌補資通科技的不足。

由於他們要蒐集、過濾很多資訊，也要詮釋不同民眾的需求和其他組織的立場，因

此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知識技能和分析統合能力。這就是 Schuppan（2016）所說的

基層官僚是「邊界扳手」，一個跨越組織疆界接收、篩選、解讀、應用資訊的基層官

僚。他們穿梭於組織內外，將外部資訊轉譯給內部人員，內部資訊解讀給組織外的

人，讓參與其中的人都能了解彼此業務運作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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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界扳手」描繪了基層官僚進行協調和聯繫的角色。在特定政策或業務的運

作過程中，基層官僚會接觸到不同的政策行動者，可能是政策受眾，可能是業務推

動的協力夥伴，可能是業務督導的上級機關和人員，也可能是其他政策利害關係

人，因此很多時候基層官僚不免要跨越組織藩籬進行溝通和爭取資源。 

    基層官僚從執行、提案，一直到進行政策協調和溝通的過程，都受到來自政策

行動者、組織資源等的影響。主管對基層官僚處理業務權限的下放幅度、機關本身

具有多少預算和人力、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等等，都影響著基層官僚專業發揮的空

間。爰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閱覽既有文獻中對於基層官僚與其他行動者權力關係的

描述。 

陸、 基層官僚所處權力關係的樣態 

    權力除了來自正式職位，專業知識、掌握資源的程度、動員外部政治支持的能

力等都是決定一個人在組織中地位的因素（Elmore, 1978: 218）。基層官僚與同僚、

其他政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關係，管理者給予基層官僚的業務處理權限有多大，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地方政務官對中央政策的態度，都影響著基層官僚推動

業務過程所能發揮的能量。 

    基層官僚的行為很多時候會受到聯邦或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標、政務官和業務督

導主管的影響。May和Winter（2007）以丹麥就業政策為例，發現當中央政府改變

政策內容，地方基層官僚大多會依照修訂後的政策方向執行政策。不過基層官僚執

行行為仍舊受到政務官和組織中管理者的影響而有部分差異。就政務官的影響而

言，當地方政務首長越重視就業議題，基層官僚會依照中央政策目標執行政策的情

況就越少，而可能將業務執行重點擺在其他面向上，例如培養失業者就業能力

（May & Winter, 2007: 466）。而且地方政務首長這樣的影響力會在地方政府和中央

政策目標不一致時產生更大的效果。也就是說，當地方政府對中央發布的政策有自

己的詮釋，而其政策目標顯然和中央不太一致時，基層官僚會較敢於不依照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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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推動業務，因為他們有市府作為後盾。另一方面，當組織中管理者對基層官僚

執行業務的狀況督導3越嚴格，那麼基層官僚越會遵循政策目標執行政策（May & 

Winter, 2007: 468）。而就總體來看，儘管政務官和管理者都對基層官僚的執行行為

有影響力，但影響有限；會使基層官僚依循政策目標來執行政策的主要原因，主要

還是受到他們自己對於政策目標的認知、詮釋以及專業能力所影響（May & Winter, 

2007: 470）。 

    除了科層和政治的影響力，Honig（2006）透過美國加州奧克蘭聯合教育政策的

案例，發現組織權威結構以及制度所提供誘因的變遷直接改變了基層官僚的執行行

為。原本作為「邊界扳手」的學區中央辦公室行政官僚，隨著承接越多聯邦和地方

政府本身所交辦的專案，同時又想獲取上層支持以為其所管轄的學校和社區爭取更

多資源、促進教育政策在當地推動的效率，這時基層官僚傾向選擇順從上級就政策

所為的指示和立場，而再不顧及地方的需求。因此在奧克蘭聯合教育政策的案例

裡，基層官僚從原本依轄區學校的需求和狀況提供學校、社區政策相關資訊和建議

的角色，轉變為用督導的方式監控學校、社區的執行狀況（Honig, 2006: 379）。此

外，當組織裡的其他同僚傳遞錯誤的政策相關資訊或過度詮釋時，也會造成基層官

僚無法適切回應學校、社區的實際需求。 

    綜言之，對於地方政府的基層官僚來說，地方政務首長對特定政策的關注程度

和態度意向，會影響基層官僚執行政策的方式；而當中央或聯邦政府，或者地方主

管機關交辦越多方案和任務給基層官僚，也可能會減損基層官僚在服務對象上所投

注的時間和心力，使基層官僚執行業務的目的只是為了向上級交代，而不是回應服

務對象的需求。 

柒、 西方基層官僚研究焦點的轉移 

                                                      
3 管理者督導的內容包括：基層官僚與服務對象接觸的頻率、關於找工作所提供的指引、服務對象參

加就業方案的次數、服務對象的就業結果、服務對象對基層官僚服務的滿意度等等。督導的密度因

人而異，有的管理者很久才追蹤基層官僚的業務執行狀況，有的則要求定期上報業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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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基層官僚文獻的爬梳，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基層官僚研究焦點產生以下幾

點變遷： 

首先，是基層官僚所指涉對象的範圍逐漸擴大。早期的基層官僚研究承繼

Lipsky（1969）對基層官僚的定義：「與民眾有直接接觸，在執行業務、進行政策輸

送方面擁有大量裁量權的公部門員工」，因此研究對象主要聚焦在執法或提供公共服

務過程會與公眾密切接觸者，像是教師、警察、社工、環境稽查員、公部門櫃檯受

理民眾申辦業務的基層人員等等（Hupe& Hill, 2007; Keiser, 2010;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0; May & Winter, 2007; Pautz, 2012）。即便後來 Hupe等人（2016）重新

定義基層官僚，將公部門以外受託行使公權力的個人和機構也含括在內，「與民眾接

觸」仍被視為基層官僚的核心特徵，因此我們除了會在一些基層官僚研究中看到委

外基層醫事人員、話務人員的身影（Harrison, 2016 ; Sager et al., 2014; Schuppan, 

2016），公部門中直接對管制對象進行執法，以及直接為政策受眾提供服務的基層人

員依舊是最被關注的一群（Bannink, Six, & van Wijk, 2016; Buffat, 2016; Evans, 2016; 

O'Sullivan, 2016; Nielsen, 2016; Tummers et al., 2012; van der Aa, & van Berkel, 2016; 

Walker, 2016）。這些研究透過這類直接接觸公眾的基層官僚來理解政策執行的概

念，是以，我們看到的西方基層官僚研究多半與政策執行的探討密不可分。 

在探討基層官僚政策執行之外，部分探討基層官僚在跨組織間居中協調和傳遞

訊息的「邊界扳手」角色，將不對外為民提供服務的基層人員也納入討論範圍，就

像 Honig（2006）研究中所稱扮演邊界扳手的中央行政官僚便不會接觸學生這類教

育政策下的標的群體。 

基層官僚研究演變到後來，開始有部分研究發現基層官僚也會扮演政策企業家

的角色，「基層政策企業家」研究遂開始拓展開來。這些主動引領創新的「基層官

僚」，包括社區工作者、社工師、地方醫療示範計畫執行團隊人員等會透過服務輸送

過程頻繁接觸政策受眾的基層人員（Bailey et al., 2017; De Corte et al., 2019; Du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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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Lavee& Cohen, 2019; Lavee et al., 2018），還有不直接對外提供公共服務而在組

織內部處理廢棄物管理議題的環境督察（Frisch-Aviram et el., 2018）；此外，這些基

層政策企業家還涵蓋了組織中的中階官僚4與基層人員，他們或為單位主管，或為領

導一個政策團隊的科學家，或為第一線員工（Arnold, 2015; Arnold, 2020; Aviv et al., 

2021）。換言之，傳統基層官僚研究以公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給政策受眾的基層非主管

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包含了委外機構的執行者；基層政策企業家研究則進一

步擴大基層官僚的指涉範圍，將政府機關裡管理單一部門或帶領一群人的中階管理

者也納入研究範疇，進而發現這類基層主管與第一線人員一樣均有影響政策設計的

潛力。 

更進一步地，部分研究開始將研究焦點轉向地方機關中的基層管理者，像是

Evans（2016）探討地方政府具管理職位社工的裁量行為；Gassner和 Gofen

（2018）以校長、社政機關首長及警察局長等基層機關的行政首長為研究對象，探

討政策執行研究中常被忽視的「基層管理（street-level management）」議題。 

綜言之，西方研究所指涉的基層官僚包含直接遞送服務的基層人員以及不對外

接觸而在組織內部處理政策議題的行政官僚；他們可能是非管理階層的普通基層員

工，也可能是科層體制中的領導單一部門的中階管理者，甚至是地方機關的首長。

此外，委外執行機構的個人也包含在內。也就是說，基層官僚涵蓋第一線執行機關

中的管理及非管理階層，他們的共通點是處理地方政策標的群體服務遞送的相關事

宜，無論是直接提供服務，或是在機關內部處理政策如何落實到地方服務的議題。 

再者，是政策執行橫跨政策設計的討論。基層官僚作為與政策受眾最近距離接

觸的一群，他們在第一線的裁量行為和為民服務的回應性向來是政策執行研究中的

重點，即便是近期的「基層官理」研究已逐漸關注基層主管在落實政策與動員基層

                                                      
4 Aviv等人(2021)研究發現中階職位的社工(meso-level positions within the social services)會扮演基層政

策企業家角色；Arnold(2015, 2020)研究中的中、基層官僚(low and middle-level officials)則包含非主管

職的生物學家與生態學家、行政機關中的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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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遞送服務之間承上啟下的重要性，仍舊屬於政策執行的範疇，只是補足政策執

行研究在管理面的失落環節。直到基層官僚顯露出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特質，不斷為

政策執行過程注入創新元素，促使遞送服務的內容和第一線機關執行模式的持續轉

換，甚至成功促成政策變遷，都讓西方研究者對基層官僚在政策設計上的影響力產

生興趣，進一步從政策設計去了解政策變遷。 

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二分的論述在具備基層政策企業家精神的基層官僚身上已

無法完全適用。不論是將政策想法轉換為一項可行性方案和行動，還是從第一線的

實務經驗中萃取養分並回饋到原本的方案，基層政策企業家所擁有的資源和內在動

機讓他們有能力在政策執行和制定間來回奔走，也有更多的機會進行政策調整。 

第三節  回首臺灣：誰是基層官僚？ 

    西方國家的基層官僚指的是在地方上，會與政策標的人口接觸的專業工作者。

這些第一線工作者以處理社福領域、社區發展等公共服務以及取締、稽查等管制業

務為大宗。那麼臺灣的基層官僚又是指哪類人員呢？ 

壹、 總被劃歸為基層的人物：承辦人員 

    國內基層官僚研究中，很多會以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接受民眾申辦業務的

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像是區公所裡的行政人員、負責審核社福補助的社會課承辦

人員、村里幹事、縣市政府負責線上申辦服務或回覆市政信箱的承辦人員、交通裁

決所櫃檯人員、戶政事務所戶籍員等等（宋秀英，2012；李臺榕，2011；陳智昆，

2011；陳瑞勇，2010；曾冠球，2004；廖洲棚，2006；廖慧美，2004）。另外，第一

線的執法人員諸如取締違法和交通違規的基層員警、縣市政府環保稽查人員、違建

拆除大隊從事認定和拆除違建的承辦人員也在列（朱達暉，1992；林文琋，2014；

邱毓玫，2007；彭渰雯，2008；廖慧美，2004）。 

    此外，部分研究會直接用「承辦人員」來指稱基層官僚。例如戴于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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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ipsky（1980）的基層官僚理論為基礎，對國內各鄉鎮市區公所負責「馬上關懷

方案」的承辦人，也就是負責審定資格、訪視、判斷給付金額的行政人員進行裁量

行為的分析。馬中哲（2016）所探究的政府開放資料承辦人員包含了中央和地方機

關內部的管理師、分析師等進行資料蒐集、篩選和評估的基層人員。 

    由此可見，臺灣官僚體系裡所謂的「承辦人員」幾乎成了基層官僚的代名詞。

而且承辦人員也不盡然都如西方基層官僚所言在地方政府的第一線進行服務或管

制，而可能在機關內部從事方案研擬或管理與民眾利益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事項，並

不會天天與民眾接觸。 

    我國實務界對於「承辦人員」一詞並沒有統一的定義，但習慣稱被指派實際辦

理特定業務的人為「承辦人員」。在政府採購法裡，負責採購業務的人被稱為「承辦

採購人員」；在各機關自行訂定的業務移交辦法裡，承辦人員指的是組織內直接經管

某種財物或業務之人員；在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5裡，承辦人員負責特定案子並就承

辦公文擬具意見。在教育部駐外機構推行電話禮貌實施要點裡，承辦人員接聽來電

者洽詢業務問題時，必須說明清楚相關作業程序和予以明確答復；而負責審理股票

上市案件的承辦人員6，對於申請人之資產狀況有深入瞭解和查核之責；我國中央與

各地方政府的獎懲作業規定7提及，當機關要獎勵職員時，應以主辦單位承辦人員為

優先，其他幕僚、核稿、督導及協辦等人員，則視實際情形給予獎勵。從這些法規

命令與行政規則可以看出，各級政府和機關對於不同業務類型的承辦人員有各自不

同的規定，然而，我們仍能從中歸納出幾個共同點：第一，承辦人員是「主辦」特

定業務或負責機關個別專案／計畫的人，不是協辦。就像促參案的承辦人員負責主

理促參流程（包括規劃、招商、甄審、簽約等階段）的業務（黃浩瑋，2012），臺北

                                                      
5 參考行政院 104年 7月編纂的「文書處理手冊」。行政院（2015）。文書處理手冊，2018年 1月 28

日，取自行政院官網：https://www.ey.gov.tw/news.aspx?n=950a35056632339b。 
6 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第 6條。 
7 例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職員獎懲作業規定、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

件處理要點、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原住民族委員會審議獎懲

案件作業原則等。 

https://www.ey.gov.tw/news.aspx?n=950a350566323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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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市發展局也有承辦人員負責社子島開發案。其他從旁提供意見、提供人力與物

力進行支援，或協助承辦人員進行資料蒐集、彙整等行政事項的同事或助手，但不

直接參與核心業務決策和布局的個人或團體，只能算得上是「協辦」。第二，因為是

業務的主辦人，所以承辦人員對於該項業務應如何安排、程序為何最為瞭解，他就

是特定案件的最知情人士，亦即掌握最多資訊的人。第三，就一個案子而言，承辦

人員是最底層的負責人，在科層體制下，有上級主管人員督導他的業務。 

    由此可知，臺灣政府機關的承辦人員大多是非主管職。承辦人員負責辦理特定

業務，不像主管人員主要職責為綜理科室業務或襄助首長進行核稿、決策但不主辦

特定案件。由於承辦人員是以承辦業務為中心而生的定義，因此不論承辦人員本身

的身分為何，官職等為何，只要是負責某項案子的人即屬之。他們可能是委任一職

等的書記、委任三職等的辦事員、委任五職等的助理員、薦任六職等的科員、薦任

七職等的專員，又或者，是約聘僱人員。 

    承辦人員在科層體制裡的位階也能從我國各級政府機關的文書處理要點裡一探

究竟。承辦人員的業務或來自公文收發室的分辦，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的手諭和口

頭指示，或是依照職務分工而必須辦理的事項。承辦人員被交辦這些業務之後，必

須擬出具體的辦法，讓上級批閱、做決斷。因此，在公部門的整個行政流程裡，承

辦人員先就業務或文件進行「擬辦」後，就案件性質和分層負責規定遞送給主管人

員核決；當然，這個「陳核」過程可能會有好幾個核決的主管，最後才由機關首長

對案子「決行」。換言之，一項方案最初是由承辦人員進行撰稿、簽辦意見，在逐級

呈核的過程中，如果複核的主管有意見，會要求承辦人員修正內容；若無，則經主

管人員核決後便依承辦人員的擬辦進行方案後續的推動事項。 

    如此看來，承辦人員其實在政策規劃階段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因為方案的起草

之責，都落在了承辦人員身上。 

    另外，除了承辦案件的擬稿和呈核流程之外，我國的公文處理流程還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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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辦）」制度。當業務性質或案件內容與其他單位或機關有關的時候，需要先與對

方溝通聯繫、討論和協調，再向上陳核案件。會商的過程可能是正式的公文會辦，

也可能透過 e-mail、電話等進行非正式行文的通知、洽詢、聯繫、資料蒐集（行政

院，2015: 5）。當然，除了公文簽核過程的聯繫協調，承辦人員在執行專案或計畫的

過程，也時常要進行跨局處溝通與各類活動場地的安排、接洽各領域專家學者和民

間實務家。西方稱基層官僚這樣的溝通協調角色為「邊界扳手（Honig, 2006; 

Schuppan, 2016）」；而在臺灣，被視為基層官僚的承辦人員會在執行計畫或業務的過

程中，進行各種聯繫與調節。 

    綜言之，在臺灣，我們習慣稱政府機關裡負責辦理特定業務的人為「承辦人

員」。因此，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一項政策或政府計畫，除了有主辦機關之外，主辦機

關也會指派一位基層人員作為該政策或計畫的負責人，這個人就是政策／計畫承辦

人員。他們是該計畫的對外聯繫窗口，也是處理計畫籌備和執行期間各類事項的主

要負責人。這些承辦人員多半不是管理階層的人。 

    是以，本研究定義政策承辦人員為：以政府計畫或政策為單位，由官方指定負

責主辦該項政策或計畫的基層員工。 

貳、 我國基層官僚推動創新的潛能 

    國內既有文獻大多集中在討論基層官僚的裁量和執行行為，尤其是警察如何執

法，戶政、區公所等臨櫃人員如何在依法行政和民眾需求上取得平衡，以及影響裁

量的因素（朱達暉，1992；宋秀英，2012；邱毓玫，2007；陳瑞勇，2010；曾冠

球，2004）。與多數研究不同的是，彭渰雯（2008）發現警察在性交易政策的取締

上，會因警察本身對爭議性政策的議題框架（framing）而在執法上排除特定利益和

價值。陳智昆（2011）則透過分析司法判決檢視全台鄉鎮市區公所在國賠案件中的

執行行為，發現這些基層官僚會基於專業決策的情形比理性自利導向的案例略多一

點。當然，我國基層官僚除了執行政策，在政策過程的前端，也存在很大一股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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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蘇偉業（So, 2012）對臺北市健康服務中心和戶政事務所的績效競爭機制進行個

案比較，發現同樣在服務品質促進方案下，健康服務中心並沒有進行實質的政策創

新，只藉由改變公共服務輸送的形式以達成主管機關衛生局所給定的績效指標（例

如推出子宮頸抹片到家服務，透過增加服務可近性來增加每月服務人次）；另一方

面，戶政事務所雖然工作性質很例行性，卻能從平時與民直接互動的過程和經驗中

不斷推陳出新政策方案（例如公文英語化服務、將戶政資料庫與殯葬處的進行比對

以清查死亡人口）。這些創新的服務或由戶政事務所自行推動，或跨局處合作。比起

健康服務中心在意績效上是否能給予主管機關合理的交代，戶政事務所更致力於回

應民眾的需求（So, 2012: 209）。 

    這告訴我們，就算基層官僚處理的業務是純粹的執行或行政工作，仍舊存在將

政策執行階段的經驗回饋到政策制定階段的潛力。如果說例行公事在 Lipsky

（1980）的基層官僚理論裡，是一套用以「應付（coping）」民眾各式各樣需求和外

在壓力的方法，那麼，在現今強調顧客導向政府服務的氛圍裡，例行業務已非單純

基層官僚執行政策時的緩衝機制，而是能成為政策發想和創意的源頭，為政策過程

的前端注入活水。 

    基層官僚推動創新的能量不只如此。李仲彬（2016）透過分析臺灣地方政府的

43個創新政策個案發現，政策中的創新想法主要來自行政機關內部，以行政首長

（縣市首長、局處首長）提出為最，承辦人員與其他組織成員次之；源自機關外部

的智庫、學者專家、民眾等的比例相對較低。而且這些來自機關內部的創新想法所

具備的特質是：儘管有時候內容較為複雜，但因已經過內部了解政策內容且熟悉政

策業務的承辦人員一翻初步評估，因此風險和不確定性大幅降低，最後能被接受和

執行的機率也就相對較高（李仲彬，2016：28）。這雖反映出政府就政策資訊與知識

的取材管道缺乏多樣性，與此同時，卻也凸顯承辦人員具備在政策過程前端進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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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和規劃的潛力。 

    不論是從例行業務中研發出創新政策，還是本於承辦業務直接撰擬方案，臺灣

基層官僚在政策制定階段進行分析、規劃的潛力已然可見。 

    從前述國內外基層官僚研究的發展脈絡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基層官僚從純粹政

策執行、依法行政，到如今會從執行過程中發想出一些創新的服務來回應民眾，甚

至直接在上級所交辦的計畫裡展現出創新的策略。這凸顯出基層官僚的角色功能其

實很多，除了在政策過程的後端負責執法和政策輸送，也可能參與政策規劃或是將

第一線的執行經驗反饋到政策過程的前端，而成為政策制定的來源。 

第四節  重新聚焦與提出研究問題 

    從前述整個基層官僚研究的發展脈絡來看，傳統西方文獻關於基層官僚的探討

仍多集中於政策執行層次。這些政策執行研究，最常以執法和在社福、教育、醫療

政策提供服務輸送的基層官僚為案例，呈現出基層官僚執行政策時，原則上是依法

行政。因此不管是取締違規還是審核民眾申辦案件，法規足以引導基層官僚做決定

的就依照辦理，若無則行使裁量權。然而，執行政策的過程不是只有法律層面的問

題，基層官僚還有許多本於職務上應當履行的責任和義務，這些不是法律所能概括

的，因此西方研究才會進一步探究基層官僚表現專業的行為模式。專業不像依法行

政有一個至高的指導原則協助基層官僚進行業務上的判斷，它是跟著服務對象的需

求而變動的，並沒有唯一的標準。 

    因為沒有單一準則，專業造就了基層官僚執行行為上的多種可能性。基層官僚

會重新詮釋法規以讓個別服務對象取得所需的資源，或是轉換服務輸送的型態和內

容，讓方案以更符合地方生態的方式落實。執行行為的多樣性儘管呈現了基層官僚

在執行過程中的角色能量，卻也顯見多數研究的討論仍舊圍繞在政策的輸送端。這

反映出西方的政策執行研究已假定政策推動的方向是由上而下，政策到了基層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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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幾乎可以說是進入了最後執行和收尾的階段，所以才會討論執法和政策輸送

過程中的裁量和專業行為。反觀西方基層政策企業家（如英國）之所以能在第一線

的政策實務中帶動創新服務，很大原因是這類研究中的政策個案多為中央政府給定

一個政策方向，其餘推動事項交由地方政府來做。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得以自行

提案，決定政策該如何執行，政策流動的方向自然便能由下而上。因此，政策過程

中的制度結構會是影響基層官僚行為的重要變數，但國內外既有文獻卻忽略了政策

所提供的制度情境在這之間的作用。 

    再者，我們也發現西方基層官僚研究的焦點已逐漸從傳統 Lipsky（1980）所定

義「與民眾接觸」的基層官僚，擴展到試圖帶動政策創新的基層政策企業家以及在

機關內部居中協調並傳遞訊息的基層管理者。這代表了在政策過程中，西方基層官

僚已非純粹政策執行者，而需花很多時間與心思琢磨如何與不同政策利害關係人打

交道，思考如何提升整體公共服務品質，甚至提出創意解決方案來影響政策設計。 

    既然在西方的脈絡下，基層官僚在政策規劃與執行過程均有一定程度的發揮空

間，那麼，臺灣公部門中有一群與西方基層官僚同屬基層人員的「承辦人員」，他們

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是否又有甚麼不同？尤其若結合政策的發展脈絡來看，政府機

關的一項政策或計畫，多半會由最基層的承辦人員掛名，他們對外是這項計畫的負

責人，因此會承接計畫從起始到結束的各種交辦事項與工作安排。在一項計畫或政

策發展的過程中，承辦人員所在的制度系絡會形塑他的行動，而這些政策承辦人員

也會在政策規劃和執行的過程中，接觸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自己也會對政策有不同

認知，進而採取行動，並對後續的政策結果產生影響力。這些前因後果都會拼湊出

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的不同樣貌。然而，國內既有承辦人員或基層官僚研究未有

從政策發展脈絡出發，藉此探究做為基層人員的政策承辦人員，在制度結構的影響

下，如何採取行動以及回應其他政策參與者。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承辦人員」

作為臺灣本土個案實證分析的對象，探究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功

能，以補足既有文獻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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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 制度結構如何形塑政策承辦人員的角色？ 

(二) 從政策發起、制定到執行，政策承辦人員會採取哪些行動？這些行動如何影響

政策的後續發展？  

(三) 政策承辦人員是否有可能成為西方所謂的「基層政策企業家」？促成基層政策

企業家產生的可能因素為何？臺灣政策承辦人員與西方基層官僚相比有何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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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索政府機關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試圖了解政策推動過

程的承辦人員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政策與承辦人員執行行動的關係，以及制度情

境對承辦人員參與政策的影響，以下依序說明本研究的分析架構、研究範圍與研究

方法。 

    經過第二章的文獻回顧，我們梳理出了西方研究中基層官僚的定義，以及我國

實務界在談論承辦人員時，所可能指稱的對象。為了瞭解基層官僚在政策過程中的

角色，本研究首先以政策/計畫為單位，尋找並指認政策/計畫承辦人員作為研究對

象。接著，透過梳理個案計畫由發起、制定到執行之過程，也就是政策運作的流

程，瞭解特定政策個案的整體推動程序，進一步了解承辦人員在政策參與過程採取

了哪些行動、接觸哪些人事物。這部份我們會借用 Barrett 和 Fudge（1981）政策與

行動關係的概念，透過梳理四個政策個案的來龍去脈，辨識政策在推動過程的幾個

重要元素：政策發起者是誰、政策如何形成與執行、第一線行動會如何影響機關的

政策安排，以及以政策為中心所圍繞的主要行動者也有些人，這些人，特別是基層

官僚，在政策形成以及政策執行的階段，會採取甚麼樣行動，藉此釐清基層政策承

辦人員的角色。 

    Cohen（2018）將影響基層官僚決策行為的因素分成「個人特徵」、「組織特性」

及「環境系絡」三大類，Cohen和 Frisch-Aviram（2021）在後續探討基層官僚是否

會跨越政策執行而扮演政策企業家角色的研究中，進一步整理前述三類因素的內

涵：「個人特徵」指的是基層官僚個人的價值觀、對政策的態度、信念、偏好，以及

組織承諾等，這些會影響他面對政策受眾的態度；「組織特性」包含組織所提供的資

源和誘因、與其他同僚的互動關係、同事的想法、管理者的態度、組織權威結構與

管理模式以及組織文化等；「環境系絡」則指基層官僚所面臨來自組織外的各種壓

力，包括立法者、政黨政治、其他機關或非政府組織的影響，或是政治文化、NPM

改革潮流、人民的期待等。本研究將借用上述概念，更有系統性的歸納影響政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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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員行為的因素。 

    同時，藉由承辦人員與其他政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情形，包括承辦人員與機關

內部主管人員、協辦機關、受託執行單位或其他政策參與者之間，各自在計畫中的

業務權責、所擁有的資源，以及彼此之間的資訊流通方式，瞭解各個政策行動者在

計畫中的相對位置為何，並分析這樣的關係所形成的制度結構如何影響承辦人員在

政策規劃與執行階段中的行動，以及承辦人員採取行動後對政策結果所產生的影

響。最後，藉由前述的分析綜合歸納出我國公部門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定

位，藉此比較我國與西方基層官僚角色功能的不同之處。 

第一節  研究範圍 

    經過第二章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西方基層官僚的一項重要特徵，就是有特定

的服務或管制對象，因此基層官僚會直接接觸民眾。也就是說，基層官僚是政府機

關直接在第一線提供服務輸送給政策受眾，以及對人民進行管制的人。進一步地，

陸續有研究發現機關裡的中、低階官僚會處理回應服務輸送和管制行為以外的業

務，他們會像「基層政策企業家」一樣，善用人脈和匯集資源的能力去改變為民服

務模式或影響政策設計；又或者是像個基層小主管一般進行「基層管理」，扮演政策

受眾和高層管理者之間的樞紐，不僅要向服務對象傳達政策目標、動員志工群，還

要將民眾意見回報給高層作為調整後續執行方向之參考。這些是西方基層官僚研究

中常見的基層人員角色，基層官僚可以是基層政策企業家，也可以做基層管理的事

情。 

    既有西方文獻中的基層官僚大多是來自地方政府，或是鄰里、社區的第一線服

務人員，因為他們就是政策或計畫在地方落實後，最直接處理第一線問題的政府單

位。為了銜接西方「基層官僚」的概念，本研究鎖定創新政策與創意提案最活躍的

臺北市政府，從中挑選政策個案，並指認出負責各創新政策的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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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了瞭解政策承辦人員推展計畫的歷程，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分析法梳理四個

個案的政策發展脈絡，並輔以深度訪談法，針對政策承辦人員、受託單位等主要政

策參與者的計畫參與經歷分享，進行政策個案的資料蒐集。 

壹、 文獻分析法 

    為了充分掌握每個政策個案的發展歷程，本研究先行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政府檔

案、局（處）務會議紀錄、施政計畫、施政報告、議會工作報告和質詢紀錄、政府

新聞稿、媒體報導等二手資料，藉以釐清政策個案的發展脈絡。 

貳、 深度訪談法 

    訪談法是研究者透過口語交談的方式，從被研究者身上取得第一手資料的研究

方法（陳向明，2002：221）。這種方法可以瞭解受訪者生活、工作的歷程，以及對

於特定事物、議題的看法和情緒反應（陳向明，2002：228）。本研究目的是探索我

國政府機關政策承辦人員、受託執行單位、其他政策利害關係人實際參與政策由發

起到後續執行的過程，這不只包含個人的外顯行為，也牽涉到受訪者對於自己參與

整個政策推動過程的內在認知和意義解釋，問卷調查法和參與觀察法難以達到此目

的。因此，本研究採用訪談法，藉由提問讓受訪者能深入且細緻地描繪自身參與政

策推動的歷程，以及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情形，並補足文獻分析中所難以探求

的個人行為動機和政策態度。 

參、 個案研究法 

    採用深度訪談法對數個特定對象進行資料蒐集的同時，本研究也是在進行個案

研究。個案研究法是針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性的觀察和探索，瞭解一個事件如何進

行，計劃、決策為何被採用、如何執行，以及產生什麼樣的結果，藉此達到描述

性、解釋性和探索性目的（尚榮安（譯），2001：38）。由於本研究試圖從臺北市政

府四個政策個案的政策發展過程，瞭解政策承辦人員在此過程中會採取哪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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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行動背後的動機和外在驅動因素為何，以及最後產生的結果，藉此描繪出政

策承辦人員促進者（enabler; facilitator）甚至是政策企業家的角色。故本研究的分析

單位為「政策個案」。 

一、 研究個案的選定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政策承辦人員；換言之，這類承辦人員是負責特定政策、

計畫或專案的人。為確保四個政策個案係適用同一套市政體系和治理模式運作，本

研究鎖定臺北市政府的四項創新政策個案，這四個個案的政策發起時間相去不遠，

均在同一任市長執政期間啟動與執行，且均為實驗型或示範性政策，意味著政策最

初的發想對市府來說是全新的概念且無前例可循，政策一開始在概念上具有高度模

糊性，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多半未明示具體的政策執行方向，這相當於給予政策執

行者，或我們所稱的政策主辦單位更多得以嘗試不同實施方法的機會，以及建構出

政策具體輪廓的彈性；而政策承辦人員身為政策主辦單位的一員，不論是在政策執

行層面所做的具體安排，或是參與政策形成過程中均有更多的發揮空間，而可能呈

現出類似基層政策企業家的角色。 

由於本研究的焦點是個案中政策承辦人員的角色，為了解政策承辦人員在該個

案中的行動策略和政策參與動機，因此首先選定負責四個個案承辦人員為受訪者。

研究者先透過政府施政報告、議會公報、新聞等次級資料找出政策個案的主辦機關

後，進一步從機關網站的業務職掌中篩選出負責該計畫/政策的承辦人員，再電洽承

辦科室是否能對政策承辦人員進行訪問。 

除了針對個案中的政策承辦人員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以承辦人員為軸心，訪

問其他在個案中與承辦人員有密切接觸的委外受託廠商、政策利害關係人等，透過

滾雪球方式，或由受訪者介紹，或由研究者從訪談資料及其他次級資料中判定。針

對前述四個政策個案究竟各自的政策運作流程為何，以及實務上個別機關成員是負

責哪些政策相關的具體工作內容，倘若透過爬梳現有的新聞報導、官方公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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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報、施政計畫等）和資料，尚無法清楚了解，則進一步訪談臺北市政府各政

策個案的主政機關、曾經參與或現正參與該計畫推動的承辦人員，藉以確認以及深

入了解承辦單位推動該計畫或專案的動態過程。本研究訪談對象詳如表 3-1所示。 

表 三-1本研究訪談對象 

受訪

者 

代

碼 

個案 訪談方式 訪談時間 受訪者背景 

1 A1 石頭湯 面訪 2018/9/7 承辦人員 

 A1 石頭湯 面訪（二訪） 2018/12/7 承辦人員 

2 A2 石頭湯 面訪 2018/11/28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受訪者 

3 A3 石頭湯 面訪 2018/12/03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

會受訪者 

4 B1 田園城市 面訪 2018/9/11 承辦人員 

 B1 田園城市 電訪（二訪） 2018/12/25 承辦人員 

5 B2 田園城市 面訪 2018/12/19 里長 

6 C1 北門街招 面訪 2018/9/6 承辦人員 

7 C2 北門街招 面訪 2018/12/29 被改造店家 

8 C3 北門街招 面訪 2019/5/7 景澤創意有限公司受訪者 

9 D1 臺北眾力

方程式 

面訪 2020/2/24 承辦人員 

10 D2 臺北眾力

方程式 

電訪 2020/8/14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

會受訪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訪談內容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一方面事前準備訪談大綱，一方面又能依據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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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陳述狀況調整提問的順序和內容。在問項內容方面，針對四個政策個案的承

辦人員，訪談大綱的提問涵蓋了政策發起的原因與過程、承辦人員與其他利害關係

人的互動關係、政策階段性成效，以及政策滾動式調整的前因後果等等。針對受託

單位與重要利害關係人，研究者會詢問受訪者參與計畫的理由，以及在承辦過程中

會接觸到哪些對象，進一步釐清這些利害關係人如何與承辦人員互動，包括協辦單

位會如何提供協助、服務對象的狀況等等；此外，研究者也會針對受訪承辦人員或

文獻資料中所未述及的計畫推動過程，或經由研究者評估有必要進一步詢問的部分

進行追問，以補足本研究對政策發展脈絡以及承辦人員與其他政策參與者關係的了

解。本研究訪談大綱綜整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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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策承辦人員角色分析 

以下依序就選定的四個政策個案：臺北市社區整合照顧服務計畫（俗稱石頭湯計

畫）、田園城市計畫、北門周邊社區營造—廣告物示範操作計畫（俗稱北門街招計

畫）以及臺北市社區營造點媒合培力計畫（俗稱臺北眾力方程式）進行分析。 

第一節  石頭湯計畫 

臺北市社區整合照顧服務計畫，又名石頭湯計畫，是 2016年 1月柯市長訪日考

察後，為了在臺北市建立新的長照服務模式而衍生出的創新計畫。此計畫透過在臺

北市的各個行政區設立整合式服務站，由具備社工或護理背景者擔任「個案管理

員」，負責連結醫療、居家服務、輔具、無障礙空間規劃等跨專業資源，成為長者與

其家屬尋求資源的單一窗口，進而提供服務對象個別化和專業化的照顧服務。 

壹、 緣起 

在還沒有石頭湯計畫之前，臺灣的長照服務模式是屬於單向式的服務輸送。舉

例而言，當服務個案被核定同時接受居家醫療、居家照顧和復健等三項服務時，醫

師、居服員以及復健師等三方服務提供者是各自前往服務個案的家中進行服務，但

彼此間並無溝通協調，也不會和其他兩方的專業人員分享目前就個案已提供了哪些

服務內容以及個案的現況（張文瓊、吳淑瓊，2014；受訪者 A1）。由於長照牽涉醫

療、居家照顧、職能治療等各項專業資源的投入，當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在提

供長照服務的時候僅就其專業進行判斷，各自提供服務而不互相分享彼此服務的內

容時，長照的服務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柯文哲市長在 2016年赴日本考察後，

認為東京的社區整體照顧計畫值得借鏡（林冠妙，2016年 1月 27日），遂於同年 2

月 2日的市政會議8指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研擬「社區整合照顧服務試辦計畫（俗稱

                                                      
8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機要組（2016）。臺北市政府第 1873次市政會議紀錄，2018年 8 月 5 日，取

自：https://www.gov.taipei/News.aspx?n=D6946078AE437FF0&sms=14AEF9A8536E3B5E。 

https://www.gov.taipei/News.aspx?n=D6946078AE437FF0&sms=14AEF9A8536E3B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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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湯計畫）」，希望藉由整合在地的居家服務、醫療、居家護理、安寧照護等資

源，以跨專業團隊的形式為長者量身訂做個人照顧計畫。 

石頭湯計畫就此開展，而承辦人員也成為其中的重要樞紐，在計畫發展各個階

段，串起部門間、人際間以及資源的連結。以下將沿著石頭湯計畫的發展脈絡，一

探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的角色與行動。 

貳、 實驗計畫的成形與初期準備工作 

石頭湯計畫的產生，源自 2016年臺北市長柯文哲的起心動念。柯市長有意將日

本的整合式長照服務模式移植到臺北市落實，因此發起了石頭湯計畫。由於整合式

的長照服務過去在臺灣並未施行過，即便有國外的經驗參照，也不確定哪種照顧模

式最符合臺北市長者的需求，是以，柯市長將石頭湯計畫定位為一個實驗性質9的計

畫，秉持「政府也抱著實驗的態度，成功就推廣到其他地區適用，失敗就直接收掉

10」的精神，先從幾個試辦點做起，當摸索出成功的營運模式再推廣到全臺北市。

這是政策草創初期，市長對於石頭湯計畫的願景與想像。 

就這樣，柯市長將整合式長照的想法導入市政，將石頭湯計畫納入市府議程，

並指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主辦機關。市長將計畫交辦給社會局，社會局內部再層

層向下交辦給老人福利科主政，並指定一位具有社工背景的基層員工為該計畫的主

要負責人。這個人，就是石頭湯計畫的承辦人員。 

                                                      
9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8年 6月 1日）。「社區長照石頭湯 整合服務新主張」臺北市 12區社區整

合照顧服務正式啟動。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新聞稿，2018年 7月 15 日，取自：

https://dos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CA16D3397A7A302&sms=72544237BBE4C5F6&s=DC2C

55FA894D1FC2。 
10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媒體事務組（2016年 4月 17日）。出席青年社會企業創業者論壇 柯文哲：市府

推動石頭湯計畫讓所有企業、創業者試辦經營。市長新聞稿專區，2018年 7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2044902FC839D045&sms=72544237BBE4C5F6&s=5ED0A

7F5F506170A。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2017）。臺北市政府第 1939次市政會議紀錄，2018年 8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gov.taipei/News.aspx?n=D6946078AE437FF0&sms=14AEF9A8536E3B5E。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6）。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5年 4月份第 3次局務會議紀錄，2018年 8 月 6

日，取自：https://dosw.gov.taipei/News.aspx?n=1AC674230A818433&sms=A65A028D4DF57C03。 

https://dos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CA16D3397A7A302&sms=72544237BBE4C5F6&s=DC2C55FA894D1FC2
https://dos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CA16D3397A7A302&sms=72544237BBE4C5F6&s=DC2C55FA894D1FC2
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2044902FC839D045&sms=72544237BBE4C5F6&s=5ED0A7F5F506170A
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2044902FC839D045&sms=72544237BBE4C5F6&s=5ED0A7F5F506170A
https://www.gov.taipei/News.aspx?n=D6946078AE437FF0&sms=14AEF9A8536E3B5E
https://dosw.gov.taipei/News.aspx?n=1AC674230A818433&sms=A65A028D4DF57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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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承辦人員是主要負責人，也是計畫的對外聯繫窗口，但在研擬石頭湯計畫

的過程，承辦人員並非單打獨鬥，而是與其他同事集思廣益進行政策討論，社會局

上至局長、副局長，下至老人福利科的科長、專員、承辦人員，均參與其中。也就

是說，社會局推動石頭湯計畫者，是以承辦人員所屬的老人福利科為核心的團隊。

受訪的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A1）提及： 

在我們科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同事11跟我一起負責這個石頭湯計畫，但是石

頭湯整體政策的討論，不只是承辦人，還會有主管，一直到局長的層級都

會一起來討論這個計畫。股長、專員、科長，然後局長、副局長。（受訪石

頭湯計畫承辦人員-A1） 

由於石頭湯計畫是一項創新計劃，在臺灣未有前例可循，因此「一開始確切大

家要朝甚麼方向或是怎麼樣執行，這都是經過非常多會議的討論才討論出來有一個

具體的雛型之後，我們才正式找單位來做。（受訪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A1）」換言

之，社會局進行計畫研擬時是透過不斷梳理各國案例、向專家學者取經、徵詢有長

照服務經驗非營利組織的意見，以及多次局處會議和市政會議後，才形成計畫的架

構和內容（受訪者 A1、A3）。這也是為何研擬石頭湯計畫除了承辦人員的參與，還

需要發動整個科的討論，甚至局處首長的支持。 

由此可知，市長拋出整合式長照服務的想法並啟動新的政策議程，承辦人員則

依循上級交辦下來的政策方向與指引，進一步蒐集與研讀相關資料、安排專家會

議、參與政策討論。這類政策形成初期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以及溝通聯繫工作，在

選定石頭湯據點的過程尤為重要。 

社會局先在臺北市選定了 4個據點作為石頭湯計畫的試辦場域，再透過公私協

力方式，亦即以採購標案的形式在四個據點進行石頭湯計畫的招標，委託在地的社

福機構進行服務輸送。由於每個據點皆委由不同的社福機構或醫療單位提供整合式

                                                      
11 本案受訪的承辦人員是計畫主要負責人，負責石頭湯計畫的綜合規劃和四家受託單位的管理與核

銷；受訪者口中的同事則負責石頭湯計畫另外四家受託單位的管理與核銷。兩人皆為社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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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鎖定特定國宅作為標案的服務範圍有利於受託單位中實際進行走動式服

務的居服員可在一天內服務不同的案主，便於做時間上的安排，而國宅裡老年人口

密集，因此社會局以國宅作為挑選試辦點的標的。 

承辦人員先向都發局調了臺北市各個國宅的人口統計資料，接著進行國宅人口

結構的盤點和分析，他（受訪者 A1）提及，當時挑選國宅的標準是根據當地「機會

人口」多寡，也就是未受長照服務的人口數量進行優先考量，排除已有外籍看護照

顧以及使用長照服務的家庭，從而挑出現行長照服務資源最缺乏的國宅，再拜訪這

些國宅所在區域的社區頭人諸如鄰、里長，探詢意願： 

國宅裡面我們就比對他的 50 歲以上人口、失能人口、老人人口、聘用外勞

的人口，找出這些國宅裡面大致上比較有機會可以充斥更多長照服務個案

的區域有哪一些，然後我們再從這些區域裏面去挑選、去一一拜訪，跟鄰

里長還有這些國宅裡面去做拜訪，了解說有沒有可以讓我們進去示範這個

計畫的可能性。（受訪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A1） 

社會局最後選定大同、松山、內湖及中正等 4個行政區的國宅進行石頭湯計畫

的試辦。這是歷經承辦人員與其科內政策團隊進行統計資料的蒐集、國宅長照機會

人口的盤點與分析，以及實地探詢地方進行實驗計畫的意願之後，所成就的結果。 

參、 計畫執行階段：負責履約管理的承辦人員 

社會局雖為石頭湯計畫的主辦機關，但實際在第一線提供服務的是受社會局委

託執行計畫的長照機構，包括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

障礙者福利促進協會、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糧堂等。

社會局與這些受託單位建立契約關係，石頭湯實施計畫也明訂服務對象範圍、服務

項目，受託單位年度應完成的服務案量以及權責等，作為受託單位履約的準則。承

辦人員則是石頭湯計畫委外招標案的履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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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履約管理者，承辦人員必須掌握實施計畫裡的內容，包括石頭湯的開案指

標、據點外宣導活動及個案研討會的召開頻率、年度服務案量，並負責前述相關委

託業務及程序的監督和輔導，例如透過受託單位定期回報的服務統計、個案研討會

的會議紀錄，以及每月與受託單位召開行政討論會議12，了解受託單位服務輸送的

概況，以及第一線遭遇的問題。計畫執行初期每月一次召集各行政區石頭湯參與的

行政討論會議，由受託單位針對現行的服務成果及個案狀況進行報告，除讓承辦人

員了解受託單位的執行進度，並針對受託單位的個案服務與資源連結情形給予意見

與回應，也藉此場合讓不同的受託單位彼此交流，分享不同的服務模式與經驗。受

訪承辦人員提及行政討論會議的狀況： 

我們也想要了解我們的個管員13在實際服務他們的服務品質和服務方向

是不是正確的，所以那時候就會一個月一次，把每個單位都找來，然後

請他們針對他們目前服務的成果報告或個案報告。個案報告的部分，我

們就可以瞭解說，他今天接了這個個案，跟他連結哪些服務，是否還有

哪些不足的地方。（受訪石頭湯承辦人員-A1）  

這類聯合所有受託單位參與的行政討論會議，以及其他由社會局指定的各項會

議，便由承辦人員聯繫各單位共同與會。實施計畫中的其他考核事項或行政業務，

諸如結案驗收、每季繳交成果報告的審核、隨時派員抽查工作成果、計畫執行情

形、續約評鑑、核銷以及個案通報資訊系統的系統操作問題，承辦人員也參與其中

並提供諮詢（受訪者 A3）。 

除了合約內服務項目與流程的督導，承辦人員也會將受託單位在實務中的回饋

意見帶回局裡與政策團隊進行討論，並動員人力與資源來協助受託單位解決瓶頸。

舉例而言，為確保受託單位提供石頭湯服務的品質，社會局在實施計畫中訂定了服

                                                      
12 參考自 105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社區整合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13 個案管理員負責擬定服務個案的照顧計畫，例如個案的補助額度內可提供陪伴就醫幾次。照顧計

畫擬好後，個案如有需要服務（如輔具申請、復健、喘息服務…），個館員會協助連結資源，把居家

醫療、居家護理、營養餐飲等服務帶去給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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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績效指標，以 2018年為例，受託單位必須協助 40個服務個案達成三項以上指標

的改變，然而，不同個案使用的長照配方不同，生活自理能力改善情況也時常因人

而異，因此承辦人員最常接獲受託單位反應服務績效指標達成不易的問題，這時承

辦人員會與受託單位溝通，瞭解其需求並提供意見，若是承辦人員無法自行解決的

問題，他也會把問題帶回社會局，從局裡尋求資源與解決之道來協助受託單位： 

這次他（社會局的實施計畫）設定要達成指標共 10 項，10 項中我們要

達成 3 項，有些對我們來說會比較難操作，比如有個指標是藥物，個案

使用 10 項以上的藥物，如果他能減少使用到 8 項以下就算成功達標。但

是藥物又攸關個案本身就醫的條件，因為他就醫時，醫生多半開給他的

藥物是有做過一些整合，可是再回到我們手上去幫他做藥物減少，可是

我們又不是專業的醫生，也不是他的主治醫生。也可能主治醫生的判斷

跟居家醫療醫生是有落差的，那家屬就會覺得我還是相信長期看的主治

醫生的標準。所以這個指標對我們來說就很難達成。再來還有一個比較

難達成的就是，家屬願意簽署個案的 DNR（拒絕心肺復甦術），因為它

（社會局的實施計畫）期待半年可以達到指標，可是半年的時間除非家

屬本來就很有意願了，否則一開始就會很難去推動說，欸你們有沒有意

願簽屬 DNR。（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受訪者-A3） 

個案跌倒的因素可能很多種，可能是他病理因素導致他步態不穩，或是

他家庭環境的無障礙設施不足，或是環境很髒亂、昏暗讓他跌倒。但我

們希望說透過石頭湯進去而且幫他設定了這個指標，可以降低這個長輩

跌倒發生的次數。那服務單位會跟我說……個案跌倒的原因太多了，我

沒有辦法把他控制在只有設定他一個原因就可以解決他跌倒發生的情

形。……也許你了解個案的問題，改善他的用藥，就可能讓這個跌倒發

生的次數下降了阿。所以我們都會跟服務單位講說，第一個一定是要先

了解這個個案……那這個指標可以解決的方式有哪些，就會跟單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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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討論。（受訪石頭湯承辦人員-A1） 

又或者是，受託單位會趁著社會局實地訪查、績效評鑑或召開行政討論會議的

機會，將實務經驗回饋給石頭湯承辦人員，作為未來修正指標或政策內容之參考。

受訪者（A2）提及： 

昨天我在評鑑也有提出說……長輩其實面對最大問題是他們老朋友都往

生了，他們沒有朋友了，所以最後你看到老人都窩在家裡不出來，越退

縮他身體老化就越快。不管身體也好，心理也好都是很大的問題。尤其

心理問題很嚴重嘛。我以前在安養院待過三年，看到那種老人自殺的比

例還蠻高的，他們都很想趕快結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覺得在心理支持

這塊，未來…我昨天有提出來啦，那就看之後能不能引進。 （社團法人

愛福家協會受訪者-A2） 

另外，如果受託單位媒合居家醫療、居家護理、居家藥師等跨專業資源有困難

時，承辦人員也會協助受託單位轉達需求，進一步啟動社會局的人脈網絡並連結資

源給受託單位： 

如果有任何問題需要協助的話，還是會直接跟承辦討論……（2018 年）

5 月份的時候他們（社會局）有安排局長、聯合醫院黃總院長到每個石

頭湯去做拜訪，我覺得那次拜訪給了我們一些建議和協助是蠻有幫助

的……我們在居家醫療其實沒有連結的那麼好，所以那時候社會局局長

也特別請聯合醫院協助我們，後來他們就有指定一個醫生跟我們合作。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受訪者-A3） 

由此可見，承辦人員在石頭湯計畫裡最直接接觸的是實際提供長者服務的受託

單位，作為標案負責人，承辦人員成為社會局與受託單位之間，社會局與專家學者

或其他局處之間的聯繫窗口。從設定服務績效指標與流程，一直到監督受託單位的

服務狀況、協助連結資源進場、傳遞政策資訊或給予意見回饋等，均透過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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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完成。 

肆、 因應計畫調整：承辦人員的參與和行動 

石頭湯計畫從最初 4個據點的先行試辦，隨而新增至 5個點，到了 2018年已擴

及全臺北市 12個區都有服務據點。就在據點逐步增加的同時，石頭湯計畫在 2017

年底因為中央長照 2.0政策的影響而進行了政策內容的調整。中央長照 2.0在 2018

年計畫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式服務體系，並在全國佈建 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B（複合型服務中心）、C單位（巷弄長照站），透過照顧資源的連結，提供個

案彈性化且連續性之服務。這樣的政策方向與臺北市政府的石頭湯計畫所欲達成的

目標極為相近。為配合中央長照政策的施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便針對石頭湯計畫

的內容進行修正（受訪者 A1）。 

就這樣，石頭湯計畫在 2018年 4月調整了執行方向。承辦人員也參與了這場計

畫修正過程。從承辦人員受訪的陳述可以發現，2018年石頭湯實施計畫的大幅調

整，除了參考中央長照 ABC政策的規定，調整服務經費等服務項目，也從過去兩年

石頭湯計畫的執行過程中汲取經驗，為個案設定服務績效並新增加值服務，以確保

失能者受到完善的照顧服務。承辦人員便提及修正版的石頭湯計畫除了另外訂定個

案進入石頭湯服務的門檻，例如家庭照顧者支持系統較薄弱、生活自理能力有提升

可能性的長者等，也進一步為篩選進來的個案設定達成指標。這些指標是經過委託

研究，與專家學者討論後所訂定的，並納入採購契約的服務項目之一： 

我們有幫他設定十項指標，譬如他服務連結的時間可以比一般人更為縮

短，我們期待說，我們的團隊進去之後，原本他原本連結時間比較長的

時效，但我們石頭湯可以更積極地幫他連結這些服務，縮短他等待服務

的時間。或者是說他的失能程度可以……提升他生活的自理能力，然後

他的失能程度就不要像以前一樣，就是服務進去之後但他還是一直維持

一樣的失能……就是我們會幫他設定目標。或者是我們減輕他的憂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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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是減輕照顧者的負荷，這就是我們跟 A 級中心做的比較不一樣的

地方。（受訪石頭湯承辦人員-A1） 

除了向專家學者請益，石頭湯計畫在開案指標上的調整，部分是來自 2016及

2017年推行石頭湯計畫過程中的發現： 

其實有些個案在服務進去之後他就可以穩定他的生活，他也不一定是要

高密度或是專業服務人員進去，譬如說他很簡單只要輔具或是交通接

送，那他這樣子就不需要醫生、護理師、物理治療師這些團隊大批人馬

進去他們家。我們希望透過有一個…針對我們服務個案設定開案的條件

後，把這些資源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受訪石頭湯承辦人員-A1） 

在執行的過程中，承辦人員發現並不是每位服務對象都需要醫療、居家護理、

居家照顧這樣完整跨專業團隊進入才能獲得長照需求的滿足，有些長者只需要簡單

的輔具支持就能改善生活自理能力。服務對象需求各有不同，若根據石頭湯計畫原

初的理想，不論服務對象需求為何一律投入高密度醫療、照顧資源的設定就變得浪

費資源。正因為從實際執行中瞭解到石頭湯計畫中個案狀況的差異，社會局在 2018

年的計畫中加入石頭湯的個案加值服務，讓有特殊需求的長者，例如家庭支持系統

薄弱，或是屬於需要跨專業團隊合作協助之複雜性個案，或是失能狀況有改善可能

的長者，能夠不受單項服務補助額度限制而取得更符合個人需求的照顧服務。而在

2021年的計畫裡，石頭湯的服務對象則以經評估為中、重度，或是老老照護、近

貧、高風險與困難處遇等複雜型個案為主，更明確了計畫服務對象是以複雜性個案

為標的群體的方向。 

這些林林總總，從資料蒐集、數據分析、向上級報告石頭湯計畫的執行狀況、

聯繫專家學者以及各據點的受託單位與會、辦理招標和履約管理、督導受託單位執

行情形等，小至行政文書工作、聯繫事項，大至資料分析、撰擬報告，或是參與整

個局的政策討論，都是承辦人員在石頭湯計畫裡的管轄範疇。承辦人員（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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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笑稱，自己作為石頭湯計畫的承辦人員，負責石頭湯計畫的「綜合規劃」，顧

名思義就是甚麼事都要做，業務涉獵層面很廣。 

伍、 討論 

透過上述對石頭湯計畫發展過程以及承辦人員行動的梳理，我們可以歸納出石

頭湯計畫承辦人員角色的幾項特點： 

一、 無須承擔計畫中專業判斷的責任 

柯市長是石頭湯計畫的議題發動者。對於石頭湯計畫的主辦單位，同時也是規

劃單位的社會局而言，石頭湯計畫是一項從無到有的政策。正因為國內無前例得以

參考，加以長照服務涉及居家醫療、居家照護、職能治療、用藥等結合醫學、社

政、心理和衛生的專業，因此在政策規劃階段，社會局老福科的政策團隊是找了很

多長照的專家，就石頭湯運作的過程、內容跟績效指標來討論（受訪者 A1），這些

專家包含也有推動社區整合照護服務的衛生局；聯合醫院或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

基金會等有長照服務經驗的執行機構，或謂民間實務家；或是社會局進行委託研究

的學者和研究機構，共同參與石頭湯計畫內容的政策討論與擬定。由此可見，社會

局在規劃過程中，十分仰賴學界和實務界的專家，顯示政策團隊對專家學者專業知

識的倚重。再者，計畫啟動之初，雖然市長僅原則性的指示規劃方向，但柯市長與

時任社會局長許立民均為醫師出身，可以提供政策團隊醫療專業知識方面的指引，

也能協助解決第一線服務所反應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形下，儘管承辦人員亦具備社工專業，但就社會局在政策規劃上的

資源分配與分工，規劃過程中如需較多專業知識進行判定的項目，例如指標如何設

計藉此評估服務對象健康狀況的改善，則多半交由外部專家學者研擬以及具醫療背

景的高層管理者進行決斷。承辦人員則根據上級指示的政策方向進行後續的統計分

析，例如在上級選定國宅為政策目標群體之後，承辦人員就全市的國宅資料進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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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蒐集和需求評估，並將分析結果陳報上級以提供決策參考。換言之，儘管石頭湯

計畫當初由市長交辦下來時具備高度政策模糊性，作為主辦單位的社會局有較多的

彈性和空間進行行動方案的規劃，但因議題本身的專業性，社會局在設計據點提供

服務的運作模式以及計畫的績效管理時，十分仰賴專家學者的意見，而承辦人員在

這之中，多數時候是在過濾、消化和彙整諸多政策資訊，並根據上級長官的指示進

行全臺北市石頭湯服務的需求評估，就客觀資料進行分析和解讀，為上級的決策提

供有力且充分的科學依據，實際能影響政策設計的空間有限。 

二、 公私協力關係形塑與服務對象一臂之遙的關係 

再者，針對承辦人員與政策受眾的關係，石頭湯計畫的服務對象是失能的長

者，單就主辦機關社會局老福科的人力，並不足以提供個案完善的服務。因此石頭

湯計畫與多數政府計畫一樣，透過公私協力的方式委外執行計畫，由民間企業或機

構提供實際服務給計畫的目標群體，而承辦人員則代表政府對受託單位進行履約管

理，把關受託單位的服務案量與品質，並成為政府向外傳遞與接收訊息的窗口。由

此可見，與西方研究中的基層官僚不同，石頭湯計畫的承辦人員並非長照服務的直

接提供者，因此不會直接接觸服務個案，而是跟服務單位（受託單位）接觸比較密

切（受訪者 A1）。即便與服務對象有所接觸，也多半屬於實施計畫內容的諮詢；如

果是涉及據點的實際服務項目，則會轉介給各該受託單位處理提供後續的服務或進

行問題回應。而實際在第一線服務失能長者的是受託單位的個案管理師，以及透過

媒合進場的其他機構之居家服務員、醫師、藥師等專業人士。 

計畫委外執行的結果，讓承辦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有著一臂之遙。直接接獲服

務對象需求和反應的是受託單位，他們在家訪和舉辦社區活動的過程接觸長者，並

透過與跨專業團隊定期召開的個案研討會，解決服務個案的問題。承辦人員反而需

藉由各種媒介，間接瞭解第一線服務的現況，例如閱覽受託單位個案研討會的會議

紀錄、透過有登載病歷及服務紀錄的個案通報資訊系統來追蹤個案的服務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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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藉各種開會場合瞭解受託單位的執行困境及對服務內容的意見回饋等。換言

之，承辦人員多數時候是透過受託單位來瞭解政策受眾的需求與想法。受託單位就

像是政策受眾的傳聲筒，可以提供承辦人員很多有關民眾需求的訊息，而機關內部

獲得第一線民眾的反應，必須通過承辦人員；就石頭湯服務而言，幾位受託單位受

訪者向社會局反應服務個案困境的舉動，在在顯示受託單位代替了承辦人員扮演

「公民代理人（citizen agent）」的角色，致力於提升服務的回應性。比起關注服務個

案的需求是否有獲得滿足，承辦人員更多時候是透過整理這些由受託單位回報的第

一線消息去辨識整體服務的缺口，並陳報給上級進一步帶動機關內部的政策討論，

促使社會局後續調整開案指標、提供加值服務等行動。這時的承辦人員就像是個

「客戶代理人（clientele agent）」，關注每個時間點服務輸送的變化，進而引動機關

內部持續修正服務模式。 

三、 小結 

總的來說，石頭湯計畫在形成之初的政策模糊性儘管給予主辦機關社會局大量

的政策規劃空間，但涉及高度專業知識的政策性質，也讓政策規劃的主導權落在專

家學者和機關決策層級身上。承辦人員也會參與政策討論，但多半屬於與實質政策

決定無涉的客觀數據分析與資料蒐集，或是諸如綜整會議記錄、聯繫利害關係人或

是辦理計畫後續招標、履約事項等行政協調作業。 

比起西方基層政策企業家對政策設計的實質影響力，石頭湯計畫裡的承辦人員

在專家主導規劃以及公私協力的制度情境下，更傾向於扮演機關決策層級與委外服

務單位之間的樞紐。在不直接接觸服務對象的情形下，承辦人員把關第一線整合式

長照服務品質的方式，是透過招標契約對受託單位進行履約管理；不像受託單位因

直接服務長者而有回應個別需求的機會，承辦人員吸納與整理來自受託單位回饋的

在地意見，成為機關滾動式調整計畫內容的養分。儘管我們很難判定石頭湯計畫在

2018年以後的幾次調整，與承辦人員的行動有直接明顯的關係，但他在執行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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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類行政溝通環節，是主辦機關與第一線服務單位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可以說

是履行 Gassner與 Gofen（2018）「基層管理」中扣連（articulation）的概念，將第一

線反應帶回機關內部，促成政策受眾與機關科層體制中的上級主管產生連結，並不

斷調適（adaptation）執行落差的一個重要節點。 

第二節  田園城市計畫 

田園城市計畫是柯市長在 2014年競選期間，於個人市政白皮書所提出的政見，

期望臺北市變成一個可以種田、種菜的城市，透過綠地和新的公共空間創造出新的

人際互動關係，市民也能在參與種菜的過程瞭解每天吃的蔬果來自哪裡，學會用另

一種眼光看待周遭的環境。此計畫藉由整合田園基地空間，推動學校及公有建築物

屋頂綠化，並開放公有閒置空間和畸零地讓民眾認養；同時結合田園城市網路平台

的建置，提供市民可供栽種地點和認養申請資訊。2019年開始全面推動綠屋頂，除

擴大臺北市田園栽種面積，亦推廣食農教育及農業技術輔導，計畫持續至今14。 

壹、 緣起 

隨著都市農耕網、主婦聯盟、臺北市社區大學等關注都市農耕議題的社群團體

於 2014年不斷地加溫倡議，成功促使當時的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將「田園城市」的構

想納入政策白皮書當中（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2017）。柯市長當選後，隨即

於 2015年 1月 6日第 1817次市政會議裁示將田園城市政策納入百日維新計畫之一

環，並指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以下簡稱公園處）為政策統籌機

關，教育局、產發局、建管處等協辦15（黃立遠，2016年 11月），擬定「田園城市

推廣實施計畫」。 

                                                      
14 根據臺北市政府公園處發布的「108-111年臺北市田園城市推廣實施計畫」，2021年（民國 110

年）計畫尚在執行中。 
15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2015）。田園城市推廣實施計畫專案成果會議紀錄，2018年 10 月 1 日，取

自：http://tcgwww.taipei.gov.tw/sitemap.asp?mp=garden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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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策統籌機關，公園處進一步將此計畫交由園藝科承辦，並指派各個管理

所諸如園藝管理所、南港公園管理所等協助園藝科闢建示範點及田園基地的植栽維

護，成立所謂「田園城市專案小組16」。園藝科負責田園城市推廣實施計畫內容的擬

定，從確立執行架構與策略，到彙整各協辦機關就業務權管所擬定的子計畫等等，

均由園藝科負責綜整和簽辦17。這樣一個需動員多個局處、由 13個子計畫所組成的

龐大計畫，自然需要一個團隊的人力來支撐。園藝科負責推動田園城市計畫的，便

是由承辦人員（受訪者 B1）與同科的 5名同事所組成的團隊。承辦人員和他的團隊

成員，除了要連結各局處和民間的資源，彙整跨局處資料及統計分析計畫成效，還

須就計畫擬定後，委外建置示範點、策略規劃等管理顧問服務和工程事項進行後續

標案管理。在這裡，我們先從政策草創初期，主辦機關公園處所採取的行動開始，

逐步挖掘出承辦人員的行動，以及這樣的行動在整個政策發展脈絡中所代表的意

義。 

貳、 集結學界與民間實務家的創意與資源 

由於過去臺北市並無全面推廣社區園圃和可食地景的經驗，對於政策主辦機關

公園處來說幾無前例可循。根據時任公園處處長張郁慧所言，當時市長交辦田園城

市政策下來後，其實公園處就政策該如何籌擬是「完全沒有甚麼概念，這（案子）

完全是天外飛來的。（張郁慧，201518）」。鑑於此，公園處在 2015年政策草創初

期，透過社區大學工作坊及府級專案會議，邀請公私部門共同思考田園城市的願景

與內涵，除了盤點民間所擁有的資源、目前推動田園城市的困境與未來發展方向，

也透過公私部門的對話，讓政府、民團和專家學者均能了解彼此在這計畫上所能提

供的資源。 

                                                      
16 參考臺北市政府公園處 10508次（105年 3月 17日）處務會議紀錄。 
17 參考臺北市政府公園處 10428次（104年 8月 27日）、10440次（104年 12月 17日）處務會議紀

錄 
18 引述自張郁慧於 2015年 3月 6日「都市農耕—田園城市社大工作坊」與談內容，2018年 8月 18

日，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MomAujOAc&t=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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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園處除了藉由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的田園城市跨局處會議與其他協辦機

關和民間團體代表討論之外，還透過社區大學工作坊和多次的訪談，不斷與專家學

者、在都市農耕議題上深耕多年的民間團體，諸如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都市農耕

網的老師、農藝系教授、地景建築系教授、園藝治療師、景觀學會理事長、設計顧

問公司等等進行田園城市議題的討論（黃立遠，2016年 11月；張郁慧，201519），

一步步地建構出田園城市推廣計畫的執行架構和政策方向。 

在諮詢這些都市農耕議題的專家學者和民間實務家之後，公園處提出由下而

上，藉由社區培力和社造團體的力量帶動市民在臺北市種菜的執行策略，並結合柯

市長指示由上而下，先由政府帶頭建立示範區，讓民眾注意到這項新政，進一步讓

可食地景的設置逐漸在臺北市各個角落開枝散葉，擴展至全市各區域。因此，公園

處在擬定田園城市推廣計畫時，便將這兩項策略皆納入該計畫 3年的執行期程裡：

計畫的第一階段先由公園處建立可食地景的示範區；產發局、教育局等協辦機關分

別就權管範圍建置市民農園與學校的小田園基地；第二階段則透過輔導和補助民眾

種菜，讓市民自行認養田園基地進行種植。 

可以說，田園城市政策的演進與一系列行動，由市府先開啟政策窗，透過鼓動

政策民團、學者專家參與田園城市的規劃設計，驅動整體政策執行方向。這些政策

民團和學者專家是公園處推動田園城市計畫的市政顧問，而承辦人員與其政策團隊

則做為機關對外的聯繫窗口，邀請這些具備景觀和園藝背景的專家和在地方上已經

有一些田園經營成果的民間團體和個人，參與田園城市的政策討論會議，作為政策

擬定和修正的參考： 

那我們在過程中除了邀請本府各局處外，我們也邀請社大，就是社區大

學來參加會議。因為其實社大它們本身有在推動田園，他們跟民間接觸

蠻多的。然後我們也有邀請里長阿，一些 NGO 團體來討論。（田園城市

                                                      
19 引述自張郁慧於 2015年 3月 6日「都市農耕—田園城市社大工作坊」與談內容，2018年 8月 18

日，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MomAujOAc&t=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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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B1） 

我是公園處的評選委員。他們（公園處）覺得我有實務經驗所以找我。

這個會議的組成有學者、實務界的人、顧問公司、政策民團代表。在會

議上就會請里長（我）分享一些經驗，或是問我對未來政策方向可以怎

麼走，有沒有甚麼建議。像他們最近就有發公文來叫我過去，最近還蠻

常被叫過去的，所以才說我會知道他們田園銀行網站要改版的事。（受訪

里長-B2） 

那今（2018）年我們又有增加一位顧問是全國花卉理事長…花卉同業公

會的林理事長。那林理事長為甚麼會想推動呢，是因為黃前市長很想推

動綠屋頂，然後他在大安老人中心推動這個綠屋頂，那他一直推動推

動……可是只有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所以他就去勸說這個林理事長

請他投入，畢竟林理事長是同業公會嘛，有一些資源可以運用。林理事

長後來說他是被黃前市長感動，因為黃前市長真的很…為了這個環境真

的很用心。因為黃前市長本身是康乃爾大學畢業的，那他就是推動這個

農業，推動整個都市綠化；那其實他之前當市長的時候就一直在推動，

到現在就算已經 80 幾歲還在推動。林理事長就覺得很感動，所以就開始

跟著黃前市長一起推動綠屋頂。……既然他們都很熱衷推動綠屋頂這件

事，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們進入我們的團隊，當我們的顧問，有任何的問

題或需要協助的就請他們協助。（田園城市承辦人員-B1） 

由此可見，地方上不乏對都市農耕議題有想法和實務經驗的人與組織，他們協

助公園處研擬田園城市計畫，引介更多專業者進入市府的顧問團隊，並爭取更多民

間組織加入田園基地認養與管理的行列。這對於沒有那麼多都市農耕的經驗，也無

足夠機關內部人力來管理臺北市所有田園基地的公園處來說，是一大助力。公園處

正是借助這些民團的力量，讓田園城市理念得以具體落實，也讓可食地景得以在臺

北市由點、線、面進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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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統整分析資訊與跨局處溝通聯繫 

學者專家與民間實務家為公園處擬定「田園城市推廣實施計畫」提供了想法和

執行策略的建議。然而田園城市作為一個跨局處推動的計畫，其內容不僅包含公園

處草擬的總體執行架構，也囊括其他 13個協辦機關就其業務權管範圍所擬定的子計

畫。這些協辦機關包括教育局、產發局、建管處等等，分別負責整個計畫執行架構

下的不同工作項目。舉例而言，產發局負責公有田園城市農園示範園圃建置、社區

園圃推廣補助及推廣人員培訓等工作項目；教育局負責辦理學校小田園體驗研習活

動；建管處則就綠屋頂及建立綠能示範社區進行評估診斷。公園處作為政策統籌機

關，便要彙整各局處所擬定的執行架構和策略，並確認各局處每年是否有達到年初

設定的目標值。 

除了統整各局處的資料，承辦人員與其政策團隊還必須管理田園城市計畫委外

進行策略規劃與提供技術服務的標案、統計分析計畫成效向上陳報、舉辦或支援田

園城市相關的現場活動（例如田園城市競賽、成果發表會），以及處理執行過程中的

聯絡事項和行政工作。受訪承辦人員（B1）除負責田園城市政策的籌畫，亦整合科

內同事所負責的田園城市業務20。他提及科內其他 5名同事就田園城市計畫的業務

分工是： 

這五個人裡面，他們有的人是專門做會議的資料，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府

級會議會跟各單位接觸，所以會有某個人專門做這個會議資料；那有的

人專門做我們的標案，就是我們委外廠商做的標案；然後有個同仁專門

做統計資料，因為我們有很多 data 嘛，像是田園基地的面積阿，多少人

種植阿，可能還有一些補助金額等等，就是這些是要做統計的，因為我

                                                      
20 參考臺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官網之組織架構和業務職掌，檢索日期：2018年 7月 22日，取

自：

https://pk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C2DFEFA42339B690&sms=A2B20440BA18ED01&s=97095D

23CDF56A85。 

https://pk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C2DFEFA42339B690&sms=A2B20440BA18ED01&s=97095D23CDF56A85
https://pk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C2DFEFA42339B690&sms=A2B20440BA18ED01&s=97095D23CDF56A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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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整個市府的 PM（project manager），就是專門管理田園城市這個計

畫，所以我們要統整很多資料。那有的同仁就是專門辦擺攤或是活動；

有的同仁專門辦其他各局處需要田園城市配合的事項，譬如說循環經

濟、海綿城市，他會有一些展攤或是研討會等活動，會跟田園城市有關

的。（田園城市承辦人員-B1） 

此外，這些團隊成員也須在各自負責的行政轄區定期巡視公園處所轄管的田園

基地，勘察田園基地經營狀況，了解里長或民眾有甚麼地方需要幫助，亦會要求田

園基地的認養單位定期提交基地產量、農產用做公益比例等數據（受訪里長 B2）。

有時候民眾會因為田園基地的大小事或維護管理問題（例如基地水管漏水、被偷倒

垃圾）而向公園處求助，公園處承辦人員接獲民眾通報後，會提供解決方法，或協

助轉介給該田園基地的管理單位來解決問題。例如： 

像我們一樓菜園，原本都是用塑膠容器來種菜，但塑膠這種東西經過長

時間日曬雨淋就容易壞掉。那時候公園處就建議我們可以改用空心磚作

圍籬，直接把菜種在土裡。後來也是經過很多時間的翻土、搬磚頭才改

造成現在這個樣子。（受訪里長-B2） 

至於田園基地的用地取得，由於牽涉所有權以及土地利用相關法規的限制，多

半須由公園處出面協調，協助民眾取得認養與栽種許可。例如承辦人員會從法規面

去檢視並協同會勘，評估里長或議員所提出閒置空間是否能作為田園基地使用21，

以及介入用地取得涉及爭議時的協調： 

以國產署它的土地來說，公有土地是有價值的，所以它產出來的東西，

到底是歸公有管還是私有管。所以會有一些利益上問題，所以國有地以

前是不開放（種菜）的。但是後來我們就一直去協助、溝通協調，目前

                                                      
21 105年 3月 2日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議紀錄。裕民里莊里長振寧建請將本里里內閒置公有土地規

劃為田園城市都市菜園，參考 105年 7月公園處處務會議紀錄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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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來是有機會國有地鬆綁的，就是可以讓民眾在上面種菜。（田園城

市承辦人員-B1） 

肆、 委外輔導市民建置與經營基地 

由於田園城市計畫所牽涉的層面十分廣泛，從政策研擬，到用地取得和田園基

地的維護管理，到開設課程教導民眾栽種技術等等，主辦機關公園處園藝科僅有 6

位正職人員承擔這項計畫的種種業務，人力不足以因應所有田園城市業務的執行細

節，因此必須藉由標案與委外廠商建立契約，將政策決定以外的執行事項交由受託

單位承攬和施作。舉例而言，受託單位須辦理拍片進行政策宣傳、田園基地植栽及

資材申請、田園基地案例參訪活動、籌辦學校與社區之田園技術交流活動、編寫成

果報告書、協助公園處辦理成果發表會並策劃相關競賽、展攤活動主題及內容等

等。涉及立法和跨局處協商之外的其他執行細項或事務性內容，大多交由受託單位

辦理： 

資材補助，或是建置田園基地，也就是輔導民間建置田園基地，這就是

由禾拓公司協助。他們會找專業的老師到現地去輔導民眾建置田園基

地，或是看現場田園資材需要補助多少錢，這部分就是由他們來出（人

力）。那像剛剛講到說，我們今年辦的（綠屋頂）比賽，那他們（禾拓公

司）就是整個比賽的頒獎典禮的場佈阿，聯絡事項阿，就是比較事務性

的內容，就是由禾拓公司處理。（田園城市承辦人員-B1） 

這些相對事務性的工作屬於田園城市計畫標案中的履約內容，承辦人員會在履

約期間的各個檢核點審核受託單位是否有完成階段性工作，或是藉由現場實地勘查

執行狀況。 

伍、 觀察實務而後調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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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城市政策作為府級列管計畫，其執行績效是市府追蹤列管的目標。對於公

園處承辦人員來說，田園城市計畫的績效統計和成果分析，是推動該計畫相關業務

的重要一環。據受訪者（B2）所述，田園基地之認養單位須提報產量及公益用途比

例等數據給公園處。公園處承辦人員得以針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了解每月、

每季甚至每年田園面積的增長幅度，以及其他計畫相關行動的發展趨勢，作為日後

政策發展方向的建議。受訪承辦人員（B1）提及民間公益共餐給他及政策團隊的啟

發： 

去年（2017）底的話，我們先調查過一批，整個全府的田園基地，做公

益共餐部分的比例，那我們發現其實這個比例不算低耶，大概有百分之

四十幾。就是田園基地平均下來，它公益供餐部分……就是它可能是捐

給弱勢團體，或是捐給社福團體、給獨居老人，或是直接里長種完就在

社區供餐，可能里民或老人家就一起來用餐這樣子。它的比例是蠻高

的。所以我們就發覺說，欸，其實這塊（田園城市的產出物用來共餐）

我們想推，但是不知道怎麼推的時候，就發現社區已經跑在前面了，就

是里長們都已經覺得這塊可以做了。所以我們今年就在思考想要推這

塊。那其實市長和副市長都覺得這塊是很值得去推的。（田園城市承辦人

員-B1） 

這種以「公益菜園」為出發點的田園基地，是將種出來的菜分送給獨居老人和

社福機構，作為公益共餐的食材。而公益共餐概念也體現在後來田園城市標案的規

劃裡—在 109-110年田園城市建置輔導推廣技術服務案的需求書中，舉辦共餐活動

成為受託單位的履約事項之一。 

透過整合分析田園基地管理單位回報回來的統計數據，承辦人員得以從新增的

田園面積、參與人數，推估田園城市計畫施行後所產生的社會效益，以及臺北市整

體環境的改善情形。當然，除了成效評估，承辦人員也會對計畫進行預評估，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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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指示的新政策方向，初步檢視其可行性。舉例而言，2018年以「綠屋頂」為推動

主軸的背後，就是來自承辦人員和政策團隊對綠屋頂建物的盤點和統計分析： 

先了解整個綠屋頂…市府到底有哪些建物；這些建物哪些已經做綠屋頂

了，哪些還沒做；那為甚麼它不能做，又為甚麼它還沒做。那我們就要

去了解原因，要去做統計阿，所以這部份其實花了蠻多時間的。（田園城

市承辦人員-B1） 

除了透過定期回收回來的統計數據了解第一線執行概況，進一步作為田園城市

政策未來採取行動的參考方向，公園處承辦人員在為市民規劃農業技術課程上也不

斷隨民眾需求而推陳出新。承辦人員表示，一開始所推出的課程僅以基礎的種菜技

術為主，然而當政策推行越久，民眾種菜的技術已漸趨成熟，也具備基礎的農業知

識，因此原本的基礎課程已然無法滿足民眾的需要。基於此，公園處承辦人員在規

劃田園城市課程的時候，便會考量民眾現階段在農業知識上的成熟度和偏好，決定

是否開設新的農業技術課程和調整教學主題。承辦人員道出他在安排課程中的發

現： 

我們會發現民眾越來越專業，所以我們的課程有很多內容還需要再深

入……那我們請的老師或是講的課程就會不一樣，以前可能最簡單就只

講怎麼種菜，怎麼做堆肥；那後面可能會講到，當有病蟲害發生了，可

是我又不能用農藥，那我要怎麼管理病蟲害；在來就是我的產出物，我

怎樣自立自強、自給自足；甚至更進階就是，我可不可以把產出物做一

些其他的產品拿去義賣，譬如說我做香茅香皂、香草茶、做包子等等，

這些都是周邊產品，那它未來是否還有機會拓展到產業。（田園城市承辦

人員-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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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透過上述對田園城市計畫發展過程以及承辦人員行動的梳理，我們可以歸納出

田園城市計畫承辦人員角色的幾項特點： 

一、 跨機關合作的計畫特性凸顯承辦人員促進者角色 

田園城市政策是來自市長政策白皮書的政策落實，而該項政策之所以納入市長

政見，則是民間都市農耕倡議團體積極催生的結果。這項利用都會閒置空間全面建

置可食地景的政策，對市府而言是全新的嘗試，也因為政策包含諸多面向，舉凡建

置網路平臺揭露田園基地資訊與媒合認養、建立農業技術輔導、經營管理田園基

地、食農教育推廣等等，單就 2019年至 2022年的計畫架構，便包含三大綱要及 23

個執行項目22，因此在政策規劃時期，主辦機關公園處邀集各機關及許多在都市農

耕議題上深耕的專家學者和非營利組織，加入田園城市計畫的政策討論。換言之，

田園城市議題囊括多個面向，從公有閒置土地管理單位，到田園基地的管理和市民

食農觀念的建立，僅憑公園處的機關人力與資源並不足進行全方位的政策管理，是

以需要跨局處資源的介入，以及動員民間組織進行基地管理和農業技術輔導。 

公園處與其他局處、民間組織在推動田園城市政策上的緊密合作關係，也反映

在承辦人員的行動上。首先，承辦人員和他的團隊成員，必須頻繁進行跨局處溝通

與聯繫，包括洽詢財政部國產署以及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提供可作為田園基地之潛力

點，藉此清查與評估得納入田園城市之基地；在政策草擬階段，聯絡各局處召開跨

局處政策討論會議，並彙整各局處草擬的子計畫成為一份完整的實施計畫；在計畫

執行過程中，向各局處索取有關計畫成效的統計數據，例如轄管地區認養面積、基

地數及社會公益活動參與人數等等。這些跨局處溝通協調的目的，主要是協助計畫

執行單位（受託單位）解決用地取得之適法性問題，或是配合其他局處有關田園城

                                                      
22 參考自 108-111年臺北市田園城市推廣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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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展攤和研討會活動，以及作為計畫統籌機關的資料蒐集與彙整作業。這些都顯

示出在田園城市這樣一個強調跨機關合作的計畫，承辦人員就像是個促進者

（facilitator），在各局處間傳遞和蒐集政策資訊，並就涉及其他機關業務的問題提出

討論並從中斡旋，進一步促成受託單位後續輔導民眾經營田園基地之便利性。 

二、 管理利害關係人 

至於承辦人員與政策受眾的關係，承辦人員除了受理民眾直接向公園處陳情與

諮詢有關田園城市計畫的事項，基本上不會與民眾產生直接接觸。因為承辦人員與

政策受眾間，還隔了一個委外廠商，這一受託單位在政策規劃時期負責建置田園城

市示範點、策略規劃等管理顧問服務，在後續幾年的執行期間則進一步投入農業技

術輔導推廣。承辦人員則就標案與受託單位建立的契約關係，對其進行履約管理，

監督受託單位與履約期間是否完成契約裡所規定的工作項目。這些工作項目牽涉田

園城市計畫執行過程的各種細節，從政策宣傳、辦理田園城市建置成果競賽、針對

市民需求及各處田園基地辦理植栽及資材申請，以及媒合農業技術師資輔導認養單

位建置基地等，均由受託單位提供人力或媒合相關專業講師與資源進入田園基地。

承辦人員與其政策團隊主要協助田園基地認養規範等法規的訂定，以及協助公有閒

置土地的取得問題，其他推動計畫所需的資源，須仰賴這些受託單位，或在地有都

市農耕經驗的民間團體與社區組織（例如社大）提供。 

由此可見，比起直接接觸民眾回應其需求，田園城市承辦人員更多時候是在進

行利害關係人管理，透過彙整跨局處的意見調整計畫架構，或是針對第一線回傳的

問題尋求跨局處支援；連結民間倡議團體和非營利組織進入政策場域，借助該等組

織在都市農耕上的實務經驗和田園基地管理能量，讓可食地景在臺北市各個角落開

枝散葉；又或者是對受託單位履約項目與品質的直接管理與監督。這些，都代表了

在政策輸送的背後，是靠著承辦人員傳遞資訊，讓高層管理者的政策理念得以在第

一線落實，而在地的聲音也能經由受託單位向承辦人員反應，而回饋到機關內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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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策討論與行動方案的修正。 

三、 小結 

總的來說，田園城市計畫一開始由政見落實為一政府計畫的交辦過程，對於主

辦機關公園處而言是具備高度政策模糊性的。儘管這給予了公園處相當的政策規劃

空間，但田園城市作為一個由民間倡議團體催生進入政府議程的計畫，倡議都市農

耕地團體其實早已對該計畫的執行策略有初步的架構及想法，加以學界、公會、前

市長、社區大學等民間關切都市綠景觀與生態永續的個人與組織的響應，使得田園

城市計畫的政策設計多半是在府級會議中與這些政策民團與學者專家研商後所做成

的。承辦人員能實際參與政策討論的情形有限。 

此外，田園城市計畫牽涉不同用地田園基地建置、農業技術輔導、田園課程推

廣、資材補助等多面向議題，使得計畫本身便是一項需要跨局處分工與協調的大型

計畫。這對於政策統籌機關公園處而言，除了要彙整各局處提出的子計畫、控管績

效，以及其他各種涉及跨機關協調的事項，公園處也需協助處內委外進行管理顧問

服務和建置輔導推廣技術服務的受託單位處理用地取得、田園基地認養規範等法規

議題。在沒有具體明確服務對象的情形下，田園城市計畫承辦人員更傾向於扮演一

個利害關係人管理者，管理受託單位輔導民間建置田園基地的服務品質、設立認養

條件與契約訂定原則、彙集各局處績效資訊；而承辦人員在跨組織間的溝通協調、

政策資訊的綜整，就像是個傳遞訊息與促成對話的樞紐，與西方所謂邊界扳手

（boundary spanner）、促進者（facilitator）的特質相符。 

第三節  北門街招計畫 

為改善北門周邊廣告物招牌凌亂的現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於 2016年 10月開

始推動為期半年的「北門周邊社區營造—廣告物示範操作計畫」，俗稱「北門街招計

畫」，透過社區營造方式進入北門地區進行招牌改造的示範操作，除與在地居民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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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亦邀請設計師、招牌業者等各領域專業者加入，重新解構招牌意象，並結合當

地景觀與產業發展，改造出符合北門的招牌樣式。 

壹、 緣起 

2016年初忠孝橋引道被拆除後，北門重現於市民眼前。北門周邊廣告物林立，

與整體歷史街廓不和諧的現象引發社會關注，城市美學的議題再度被挑起。輿論引

發柯市長的關注，柯市長遂於同年 2月指示將北門周邊的違規廣告物進行拆除。但

直接進行拆除的方式引發當地店家反彈，因此才委由都發局底下、負責社區營造業

務的都市更新處，轉用社區營造此種軟性方式對北門周邊進行招牌改造。可以說，

北門街招計畫係因民意壓力而進入政府議程，再由市長交辦給都發局，由都發局主

責社區營造業務的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更新處）承接該項計畫。 

這項計畫，便落到了更新處更新經營科的頭上。該承辦單位將「北門街招計

畫」以標案的形式委託民間廠商執行，透過公開評選選出承攬該案的廠商，並簽訂

合作契約。北門街招計畫最後由景澤創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景澤創意）得標，並

自 2016年 11月開始執行為期半年的計畫。承辦人員就在這公私協力的過程，負責

招標、履約管理等作業，也串起更新處與其他機關、協力廠商的溝通。 

貳、 確立執行架構的簡要計畫書 

既然計畫要以公私協力的方式進行，那麼招標文件中的簡要計畫書，就是承辦

單位對外表達計畫理念的媒介。依照採購標案的程序，承辦單位須就投標廠商的資

格要件進行設定。以北門街招為例，承攬廠商必須為建築師事務所、都市計畫或景

觀設計相關的技師事務所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並就北門街招案擬定簡要計畫書。

這個簡要計畫書形同於機關向投標廠商就該案所提出的需求與規格，而廠商在投標

時則須提交企畫書（或服務建議書），告訴機關在這項計畫上，他們擬定那些工作項

目，辦理哪些活動，以及人力、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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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街招計畫的簡要計畫書，由承辦人員與其科內同事、主管共同討論後，撰

擬出該案的計畫目標、經費補助項目、執行內容、工作期程及審查規定等等，讓投

標廠商能明瞭計畫的施作內容和範圍。這項招牌改造計畫被定位為一示範性計畫，

回應當時市府高層啟動該計畫時所設定的目標是要以軟性社造手法改善北門周邊招

牌凌亂的景觀，進一步提升城市美學的期待，美學教育以及藉由社區溝通讓居民重

新思考社區門面意象成為北門街招計畫的核心目標。承辦人員談及該計畫的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是說，如何讓市民對招牌有另外一種想像。因為過去大家

覺得招牌要越大越好，覺得越醒目越好，或者是說越亮越好，所以招牌

大家都在比「大」的，所以這對都市街景有很大的影響是，我招牌各式

各樣、很雜亂、很多線，這就會讓整個景觀很難看。所以是想透過這個

案子去示範說，招牌可以改的不一樣。這個不一樣指的是，我招牌要大

要小，是可以根據我這個空間是車行通過，或是我是以步行為主的，那

兩種招牌的設計就會很不一樣。車行通過的招牌當然就是要大，因為它

（駕駛）只要一秒的時間就可以看到它（招牌），或找到你的招牌；但在

步行空間裡面，就像這個（北門）街廓裡面的空間，這些招牌其實不用

大，主要你可以發展你店家自己特色的方式，讓招牌變得有特色。所以

其實也是想要對城市景觀做美學教育（北門街招承辦人員-C1）。 

計畫的目的是讓市民與在地店家，能透過本案的政策擾動，對招牌有新的想

像。既然是示範性計畫，又是以招牌為出發點強化社區溝通以達成美學目的，因此

更新經營科以受託單位必須在半年的執行期程內完成至少 6面招牌作為標準，並要

求在執行初期先行盤點北門周邊廣告物設置的現況，了解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

利用社區機制進行廣告物管理的操作模式，並分析如何將這些國外案例應用在臺

北。完成基地現況調查後，須與在地店家溝通，亦須舉辦 23場以上的工作坊及微旅

行，且工作坊須包含色彩美學、招牌字體、廣告物在歷史街區的定位等主題，讓當

地居民、店家、招牌製造者、設計師能參與並相互交流，以達到該計畫社區溝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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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重要環節。 

除了以實地訪查和辦活動做為執行策略，由於招牌改造會涉及臺北市相關的廣

告物規範，包括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建管處招牌設置審查規定，以及針對不同

管制區域內的招牌大小、色彩等進行管制的〈北門周邊地區設置廣告物都市設計準

則〉，因此擬定計畫書時，更新經營科也一併將招牌改造示範點所須配合政府相關管

制規定的條件納入考量。也就是說，受託單位在改造招牌的同時，必須符合臺北市

相關招牌設置規定。 

承辦人員和其科裡的團隊將北門街招計畫的執行細節呈現在標案中的簡要計畫

書裡。歷經投標、審標和決標的過程後，更新處評選出優勝廠商，並開始就計畫內

容與該案的受託單位—景澤創意進行密切討論與實踐。 

參、 伴隨協力廠商進入社區溝通 

計畫從凝聚在地共識到談城市美學的策略、每場工作坊講授的主題、內容、時

程，以及各個活動之間的關係，都是承辦人員和景澤創意經過討論後決定的，且這

樣的架構在一開始景澤創意得標後，便與更新處一次討論完畢（景澤創意有限公司

受訪者-C3）。這時的計畫目標更為聚焦，採用先進行社區溝通達成共識，後談美學

教育的執行策略： 

招牌製作者、設計師都很不重要嘛，因為最重要的就是商家。可是這些

人都在裡面，所以他們都必須理解。設計師會覺得招牌製作者沒有做得

很好，商家沒有 sense，他覺得自己的最漂亮，可是這件事是需要被對話

的，因為他（設計師）不懂商家的需求，居民更不在意商家，而是他住

的環境。那這些人要共同去討論嘛，那這些人的最大公約數不會是美學

阿，絕對不是嘛!社區居民在意的是，我們生活會不會好一點，所以我們

才會從社區營造開始，到在地共識……後面進來才是美學的部分。（景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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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有限公司受訪者-C3） 

雙方確認計畫執行架構後，便由景澤創意實際在第一線發起社區行動，從前期

對北門周邊進行基地調查和盤點，拜訪當地店家和地方組織，試圖瞭解在地人士對

於在北門歷史街區進行招牌改造的想法和立場，到進一步與當地居民和店家建立共

識，並透過各種美學講座、國外招牌改造案例分享、願景工作坊、小旅行來讓不同

利害關係人進行對話。 

換言之，在北門街招計畫裡，是由景澤創意的團隊代表更新處進入社區與民眾

溝通，而承辦人員作為計畫負責人，為督導廠商執行情形，在計畫執行期間，也會

陪同景澤創意頻繁走訪社區與參與廠商辦的活動，瞭解實地狀況。承辦人員表示

「一個禮拜兩、三天常常要往外跑，去跟店家拜訪、溝通」： 

我們會去做的事情是，會去驗證……說驗證嗎？或是說這過程當中會跟

著委託的廠商一起協助他們去完成基地調查，去探詢意願，跟這些活動

的辦理阿，然後選定店家阿，然後改造當中有些行政程序要跑。那這些

行政程序要跑就是我們（更新處）要去協助的（北門街招承辦人員-

C1）。 

其實我們前兩個月進去都是被罵出來的。「阿臺北市政府拆我們的招牌

啦……」每一次進去，每次被罵出來，大概有持續了兩個月左右。（胡如

君23，2018） 

承辦人員很認真阿，他幾乎所有可以找的資源他都找…他的出席率很

高。科長出席率也不低喔…像這種比較大的活動（北門街招資訊展）科

長一定會來嘛，然後像這個「在地想巷工作坊」他就有到，這就只有他

到。所以他出席率最高。那像這種工作坊、設計師的招募，科長也有

                                                      
23 都市更新處更新經營科科長。引述自胡如君 2018年於臺北 e大課程「106年創意提案分享會-創新

獎」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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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覺得還是以他出席率最高啦，其他同仁就是比較大的活動會來，

那他大概幾乎是每場都跟。算是一個不錯的年輕公務員。（景澤創意有限

公司受訪者-C3） 

北門街招計畫的目標群體是在地有待改造招牌的店家，不管是初期的店家意願

調查與街區工作坊的辦理，還是後續招牌徵選到媒合設計師進行招牌設計，景澤創

意均是直接提供服務的主體，承辦人員則確保服務背後所需遵行的行政流程暢通，

並在必要時協助導入政府資源。 

肆、 跨局處協調與溝通 

承辦人員是北門街招計畫執行單位向其他政府機關求援的管道。如果廠商在執

行計畫過程中遇到無法獨力解決的問題，尤其所遇問題涉及其他局處的權管範圍，

便會尋求承辦人員的協助。承辦人員便會與相關單位聯繫協調，請相關單位協助處

理一些衍生問題或一起討論解決方法。舉例而言，在計畫的執行後期，除了改造招

牌之外，還進一步對北門的整體街景進行改造，而整體都市景觀和空間的改造所牽

涉的議題包括：招牌周邊電纜線的清理、路面停車告示牌的位置調整、招牌申請與

審理流程等等，這些事項涉及其他機關諸如新建工程處、建管處、停管處等所權管

的業務，因此當承辦人員偕同景澤創意團隊實地會勘發現有額外的街區景觀問題尚

須改善，承辦人員會將這些問題回報局裡，並就與相關權管單位接洽、溝通，甚至

召開多次跨局處會議討論案情。據受訪者所言： 

其實店家附近都會有很多電纜線…如果你要讓他變好看，你就是要跟很

多業者或政府機關做接觸，例如臺北市在管電纜線的機關是新工處，他

向下有個道管中心。這個中心本身就會跟第四台公司，像中華電信、台

電等所有可能會用到線的局處、機關或業者接觸，所以在這裏面你就要

去一一跟他們溝通說，哪些線是可以拆掉重做的，哪些線是要隱藏起來

的，哪些線是不能懸掛在天空……所以就會請他們從這邊去改善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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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另外，人行道旁邊其實都會有停管處停車的告示牌說禁止停車，或

是幾點到幾點這裡禁止停車阿等等的，所以這些告示牌如果聳立在人行

道中間其實也很醜，也沒辦法真的改善環境，所以會去跟他們協調說是

不是可以移進去一點。或是很近的街廓就有一支（告示牌）了，那是不

是可以這兩支合在一起等等，因為這樣整體景觀是可以改變的。然後這

個案子我會直接接觸的是，廣告物直接的管理機關是建管處，所以在這

裏面會跟建管處要做很多內部溝通，包括審理招牌的方式，還有審招牌

的流程可不可以快一點等等（北門街招承辦人員-C1）。 

唯一感到困難的就是（招牌）申請……所以花很多時間在做後面的溝

通。這時候更新處就幫了蠻多忙的。就是那個承辦（受訪者 C1），跟我

們去碰這些釘子……承辦人員很認真阿，他幾乎所有可以找的資源他都

找（景澤創意有限公司受訪者-C3）。 

由於這次的招牌改造範圍均在計畫管制區，依照當時新立法的「臺北市北門周

邊建築物廣告招牌設置辦法」，管制區招牌的申請須經都更審議，相較一般招牌申請

程序繁雜。承辦人員在協助受託單位與建管處等招牌管制權管單位的同時，也促成

招牌改造流程的建立，供建管處及其他地區未來推動招牌改造之參考，並催生簡化

招牌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的辦理流程。 

承辦人員除了協助廠商及上級長官進行溝通聯繫、連結資源，就北門街招計畫

的標案本身也負履約管理的責任。由於是標案的受託方，景澤創意一系列的社區行

動與成果均會受到承辦人員監督與控管。督導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一是透過期中和

期末審查，要求景澤創意在特定時間對現階段的示範點媒合和工作坊執行成果、宣

傳行銷成效和成果彙整與建議，做成期中、期末報告書和總結報告書，更新處及外

聘專家學者則就其書面報告進行書面審查或召開審查會議，確認受託單位每個階段

均有達成一開始所設定的目標。其二是直接跑現場參與受託單位辦理的工作坊、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77 

覽以及陪同進行社區溝通，藉此瞭解其實際服務輸送狀況。 

伍、 行動後的結果 

過去臺灣並沒有專門設計招牌的設計師，但因為北門街招案的討論，這些參與

其中的平面廣告設計師和工業設計師開始走進招牌設計這塊產業。承辦人員提及： 

過去的招牌製造業者等於就是設計師了，他就跟你講說招牌他們幫你拿

去直接做，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文字放上去，我就幫你印出來，可是這

種招牌通常很醜。所以在這（案子）裏面的廣告物設計師他們其實不是

真正在做廣告物設計的人，他們可能是一些工業，或是平面廣告設計背

景的設計師，然後在這個案子裡嘗試設計招牌，所以臺灣其實沒有那種

專門設計招牌或廣告物的設計師。那也是因為這個案子的討論，開始有

一批設計師，去接觸廣告物設計。後來就會有很多案子，他們接過來，

也會想請他們設計招牌。所以慢慢的有一些平台，有一群人開始做廣告

物設計（北門街招承辦人員-C1）。 

此外，此案的示範操作也產生外溢效果，北門周邊開始有店家會自發性對自家

的招牌或整個建築立面進行修繕和改善。而建管處招牌更置補助原以街廓為申請單

位，後修法成「進行社區營造或廣告物更新計畫之街區」也能申請24。 

陸、 討論 

透過上述對北門街招計畫發展過程以及承辦人員行動的梳理，我們可以歸納出

計畫本身以及承辦人員角色的幾項特點： 

                                                      
24 臺北市廣告物示範區美化更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第二條修正，自 105年 9月 29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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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方向明確的示範性計畫 

北門街招計畫是在臺北市政府對北門周邊招牌祭出強制拆除手段後，以另一種

政策工具—社區營造實現舊招牌拆除並改造的計畫。所謂社區營造的做法，是透過

雙方或多方充分的理解和溝通，達成共識後才進行招牌改造的方式。因此當時更新

處在進行政策規劃的時候，便已訂下幾個操作策略：包括前期先與在地居民和店家

「一起討論說，這個街區到底甚麼樣是最好的，什麼是大家最想要的、最需要的，

又能夠在符合城市美學的這個狀況下，共同推動（胡如君，201825）」；接著透過工

作坊、展覽，開始與店家討論招牌並媒合招牌設計師與業者進場，最終達成招牌改

造。這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來自計畫由市府層級交辦下來時便有相對明確的目標與

政策工具，包括委託專業設計團隊，透過工作坊及社區營造的方式更新店家招牌。

由於計畫時程僅有半年，因此在主辦機關更新處確認以上的計畫目標與內容之後，

便著手進行招標作業以及後續執行單位的履約管理。 

二、 接地氣與連結資源的承辦人員 

在北門街招計畫裡，承辦人員的履約管理體現在偕同委外廠商拜訪社區，以及

參與各類美學講座與街區願景討論工作坊，以實地驗證的方式確認受多單位的執行

狀況。當然，在實地走訪之外，承辦人員也書面檢核受託單位在不同履約階段所交

付的文件，確保受託單位提送的資料符合契約內容。儘管因為標案契約關係，受託

單位是目標群體—店家—服務的提供者，但在北門街招計畫裡承辦人員勤跑第一線

參與各類受託單位舉辦的活動和陪同社區溝通的情形來看，承辦人員有更多直接接

觸民眾與了解現地狀況的機會，也促成後續機關資源的導入與連結。也就是說，承

辦人員偕同參與在地活動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確保受託單位的履約品質，第二則

是直接掌握店家對政策介入的反應與態度，作為後續回饋機關內部的有用資訊。 

                                                      
25 都市更新處更新經營科科長。引述自胡如君 2018年於臺北 e大課程「106年創意提案分享會-創新

獎」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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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招牌改造過程牽涉諸多法律層面問題，尤其北門周邊管制較為嚴

格，包括須符合臺北市廣告招牌管理規範、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建管處招牌設

置審查規定，這些適法性問題必須透過承辦人員向各法源管理機關洽詢、溝通，以

協助受託單位在為店家完成新招牌設計與製造後，可以通過最後合法性的檢驗而完

成招牌申請。 

此外，在計畫執行後期，除了改造招牌之外，還進一步對北門的整體街景進行

改造，諸如招牌周邊電纜線的清理、路面停車告示牌的位置調整等等，這類管線、

車行路牌之移除必須向各該管制單位通報，並溝通處理方式。而承辦人員作為更新

處的代表，透過反覆與局處、事業單位的橫向聯繫，為受託單位連結其他政府部門

的資源，以及每一項溝通與協助處理背後所需完成的行政手續。可以說，承辦人員

就是個促進者（facilitator）、邊界扳手（boundary spanner），處理跨局處協調事宜，

讓受託單位後續在執行上無須過度擔憂適法性問題。 

三、 小結 

在北門街招計畫發起之前，臺北市政府已實行直接拆除北門周邊店家招牌的管

制政策，因此市府高層交辦北門街招計畫給更新處的指示很明確，就是希望以另一

種政策工具—招牌更新補助結合社造活動的舉辦，觸發店家美化招牌的行動。加以

計畫執行時程為期半年，亦無政策賡續問題，因此在確立行動方案後，承辦人員多

數時間均花在第一線的活動參與、跨組織的溝通協調以及受託單位的履約管理。尤

其在北門街招計畫裡，輔導店家進行招牌改造不僅牽涉招牌設計是否遵循當時廣告

招牌設置辦法的規定；改造完的招牌尚須經合法申請與都更審議流程；若是招牌改

造牽動周邊電纜線清除與牆面的美化，受託單位須仰賴承辦人員以機關的名義去接

洽其他公部門的權責單位，便於其他機關動員人力處理這類招牌改造的衍生問題。

在此個案裡，最後也確實在承辦人員的幫助下，催生招牌合法化流程的簡化、路面

與街景周邊環境的改善等等，成為計畫執行過程中名副其實的促進者（facili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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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更新處）自 2018年開始推動「臺北市社區營造點

媒合培力計畫，又稱「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並於 2021年邁入計畫第四年。該計

畫嘗試跳脫過去政府直接提供補助經費給社造團體的框架，以社區集資的方式，協

助社造團體與組織向公眾募集資金來實現提案目標。 

壹、 計畫緣起 

「臺北眾力方程式」自 2018年啟動並賡續至今26，是由更新處發起的實驗型計

畫，並委由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執行（以下簡稱全促會）（臺北市都市更新

處（編），2019：5）。這項計畫參考國內外社區集資的經驗，嘗試將群眾募資的概念

導入社區營造，突破過去政府單向挹注社區經費的社造補助模式，讓社造提案團隊

透過網路社群媒體直接訴諸公眾的支持，向他們推銷理念、募資與拓展行動，藉以

打破社造僅是區域性社區行動的侷限，促成跨域性的社群連結，並培養提案團隊自

行募集人力、資源與技術的能力，為社區組織將來獨力營運與永續發展建立基石。 

該計畫第一年（2018年）以「人才支持」、「社區專戶」、「天使投資」和「集資

輔導」四種提案類型，讓不同規模、發展策略的社造團體得依團隊本身所具備的條

件選擇此計畫中的不同補助模式，更新處與全促會並依據團隊選擇投入的議題媒合

輔導資源。第二年因為適法性問題移除「天使投資」；第三年則將「人才支持/起步

培力」這類由市府直接提供媒合基金的提案計畫類型刪除，僅留下須由提案團隊撥

入部分自籌款的「社區專戶」及資金全數來自群眾募資的「集資輔導」類型。 

相較於石頭湯和北門街招計畫來自市長的創新理念、田園城市計畫因民間倡議

而被市長納入市政議程；臺北眾力方程式是一個在政府機關內由下而上發動的計

畫，計畫發起人來自官僚體制中的基層—承辦人員。是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員

                                                      
26 2021年臺北眾力方程式邁入計畫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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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意發想，讓這項結合群眾募資精神的社造推動計畫，得以孕育而生。 

貳、 為社造老問題尋找出路的強烈動機 

承辦人員坦言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是他所發起的，也分享了他個人的發起動

機。在各科室準備就 2018年預算提出計畫時，承辦人員在科內會議上主動提出了社

區集資想法。據承辦人員所述，這個想法最初是受到網路發起的一項公益募款活動

所啟發，也因「觀察到民間（全促會）有在鼓勵社區集資這件事」。加以承辦人員過

去四年多的社造經驗，有感於傳統社造補助模式導致社區長期以來對政府資源的依

賴，以及社造時常被詬病參與者侷限於同溫層族群，因此萌生以群眾募資方式推動

社造的念頭： 

之前就有看到 HowHow（知名 Youtuber）在情人節的時候發起一個運

動：他幫別人告白，然後別人 donate 他，然後 HowHow 會把這筆錢拿去

做公益……就想說為甚麼我們在做的社區的事情沒辦法用 donate 的方式

完成……有沒有可能在我未來的提案裡面，增加這個 donate 的環節，也

就是透過群眾募資的方式跟大眾訴說，透過影片、上募資平台讓更多人

關注（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此外，承辦人員「也覺得這件事蠻有挑戰性的。所以才會願意加入試試看（臺

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D1）」由此可見，承辦人員想改變現狀，想嘗試利用社區集資

這樣的新工具協助推動社造的機構與團體取得資源，即便知道這是政府部門第一次

推動社區集資，存在各種不確定性，也很願意冒險嘗試。在這裡，我們看見承辦人

員發起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個人動機，一方面展現的是承辦人員個人對本土公共

議題的關懷，另一方面又呈現出承辦人員對創新事物的高度接納程度和主動積極態

度。這樣的主動提案行為，並非受上級指示，也不是因為外環境壓力（例如民意驅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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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處推動社區營造的四年資歷，使承辦人員熟悉政策實務並保有對議題的

敏感度。從過去所累積的實務經驗中，他發現長期以來社區取得社造資金的方式均

為政府提供社區補助經費的單向關係，且社區是否取得政府補助端看社區的提案是

否獲得少數學者專家的青睞。這樣的機制所引發的後果是，社區的提案與行動僅需

對唯一的金主，也就是政府說明提案的理由與負責，很可能忽略社造議題的公共

性，也容易陷入社造參與者背景過於單一或侷限於特定區域的情形（臺北眾力方程

式承辦人員-D1）。 

我長期就觀察到…社區其實不太在意你在做什麼事，他只要拿到資源就

很 OK，但並不會覺得你政策在引導他做甚麼事情或怎麼樣。所以就想

說，有沒有可能有一種方式，讓社區不是只是在跟政府要資源，而是轉

向民眾、企業去要資源（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相對的，「社區集資」透過直接向公眾募資來爭取資金，藉由群眾募資平台等網

路媒介的行銷與推廣，吸引更多對該議題有興趣的一般公眾加入和參與社造，進而

擴大參與，讓在地性的公共議題更為人所知，也增加參與者的多元性。這也是承辦

人員想借社區集資之力來突破社造補助現狀的理由。 

    由此可見，結合臺北市社造發展的長期觀察，以及對社造政策實務的反思，再

憑著突破現狀決心的加持，承辦人員有了十足的動力發動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 

參、 建構計畫雛形：團隊腦力激盪的加乘作用 

承辦人員對於改變現狀的強烈動機固然是催生計畫的源頭，不過將創意理念具

象化為一提案的過程，並沒有想像那麼簡單。提案的第一步，便是先把想法與理念

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操作方式。受訪者表示，當對年度提案有新想法產生但又不清楚

具體可以怎麼做時，通常會先私下與同事交換意見，初步形成提案的架構和方向，

再提報到科內每周的例行會議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便為科內共識，發展成提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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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架構，再由科內團隊成員共同守護提案向外推展。 

承辦人員會跟比較友好的承辦人員一起去討論工作內容、工作細節，因

為工作方法很類似，然後再提上去給股長、科長。在提上去的過程中，

你會發動整個科的討論……大家討論出來就會是科內的共識。科內的共

識是不容質疑的……就會去捍衛他。今天你不管誰出去講，你不能說這

支計畫不好，因為你要捍衛這支計畫，不管哪個長官問你，你都要嘗試

去解釋它（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以第一年推動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來說，承辦人員先提出以社區集資推動社造

的想法，經過與科內同事開會討論，承辦單位最後取得內部共識，決定自 2018年

起，將過去以臺北市社造中心作為媒合基地，提供小額補助給社區和社群的社區營

造點計畫27中止，並以強調社區集資的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取而代之。經費來源則

同樣來自更新處 2018年所編列的「街區活化計畫」（臺北市都市更新處，2019；受

訪者 D1），而這個提案後來也受到機關內部的採納。 

考量這是更新處第一次嘗試在臺北市推動社區集資，尚不清楚民間對群眾募資

的接受程度，因此在政策設計上，承辦單位「援引過去社造中心計畫的想法」（受訪

者 D1、D2；全促會秘書長楊志彬，201828）規劃出「人才支持29」類型的輔導模

式，以單一個案 5至 10萬的補助，鼓勵關心社區事務的人來提案並輔導他完成想做

的事。這樣一來，新計畫中便有舊式的社造補助操作模式做為緩衝。 

單向補助模式自然不是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初衷。為了讓在這個計畫裡推動

                                                      
27 臺北市社區營造中心自 2013年至 2017年間辦理社區營造點公開遴選，鼓勵關注社區事務的個人

或團體透過創意提案獲得小額補助，成為社區營造點；社造中心則提供這些社造點輔導支援，並進

行資源整合與網絡串連等協助（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編），2014） 
28 取自全促會秘書長在 2018年 10月 27日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社區經濟 X社區營造學程」—「社

區集資在臺北的推動經驗」的演講內容：「在更新處目前的做法裡頭，他有些是承繼社造中心來的想

法，那個就是補助，社區提案的補助，補助款在十萬、八萬以內，這是幾年來例行的做法。就你

來，我補助你，競爭型的補助……」 
29 2018年（計畫第一年）的「人才支持」類型輔導模式，於 2019年起更名為「起步培力」，概念均

為以一定上限（5~10萬）的媒合基金，扶植社造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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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造的人不再只是跟政府拿錢，而是能與政府共同承擔社區工作的後果，承辦單位

設計出「社區專戶」類型的輔導模式，由政府補助款及社區自籌款共同組成提案團

隊專戶的資金來源，專戶內的金流受到會計事務所的監督並向社會大眾公開（受訪

者 D1、D2）。此外，社區專戶的媒合基金可跳脫會計年度限制，讓提案團隊在下一

年度的行動中也能使用。而這樣的設計來自承辦單位觀察到過去社區行動因配合政

府經費年度核銷而時程過於緊湊的限制，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受訪者 D1）提

及： 

政府的預算都有會計年度，一年之內我要把預算花完。因此我們常常看

（提案）徵件是在 3 月，9 月要開始收尾，因為 10 月要結案，所以社區

真正有在工作的時段是在 5~9 月的時候，其實時間是不夠的。你想想看

嘛，你要做社區蹲點、社區溝通，可是你就是 5~9 月，每年都很短暫就

結束了。當你沒達到執行率，你就會被檢討為甚麼你錢沒有花完……我

們有這個壓力在，也沒辦法讓社區做太久（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

D1）。 

基於上述考量，承辦單位便將「人才支持」及「社區專戶」兩種輔導模式納入臺北

眾力方程式計畫的初始架構中，成為該計畫後續採購標案的投標規格（全促會受訪

者-D2）。 

肆、 採購招標階段：民間組織為計畫注入創意想法 

當承辦單位將社區集資的計畫構想寫入標案30中並開啟招標程序，便吸引數家

對該計畫有興趣的廠商投標。更新處在投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就簡要計畫說明

書所載工作內容撰擬服務建議書，更新處則在接下來的採購評選過程中，針對各家

廠商提交的服務建議書以及現場簡報內容進行評分，選出最後的優勝廠商。全促會

                                                      
30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係以採購案的形式委託民間辦理，其標案名稱為「臺北市社區營造點媒合培

力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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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便在更新處「人才支持」和「社區專戶」的基礎下，於服務建議書中提出另外

兩種更趨近於群眾募資概念的操作模式—「天使投資31」和「募資輔導32」，加以該

組織在臺灣推動社區集資的多年實戰經驗，成功獲得評審委員青睞並得標（全促會

受訪者 D2）。 

全促會在投標階段所提出的群眾募資理念受到更新處的採納，並促使更新處修

正計畫內容。更新處在原本計畫的媒合工作架構中，加入「天使投資」和「募資輔

導」兩種更強調動員社會力量與減少政府資源依賴的集資模式。全促會在決標後所

提交的工作計畫書，便是依據更新處修正後的工作架構，擬定出計畫各階段具體工

作項目的辦理期程及執行細節（受訪者 D2）。此時，「人才支持」、「社區專戶」、「天

使投資」和「募資輔導」這四種提案類型，就此定調為臺北眾力方程式第一年

（2018年）的計畫執行模式。 

伍、 執行過程中的協調與溝通 

從上述分析，我們看到承辦人員將創意發想導入政府議程並與機關團隊逐步建

構計畫雛形的過程，並在公私協力過程汲取民間實務家的創意，進一步將計畫的執

行機制描繪得更完整。當計畫架構確立，著手輔導提案團隊進行募資時，承辦人員

會採取以下行動： 

一、 勤跑第一線了解提案團隊需求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每年平均須輔導 7至 12個提案團隊，這些團隊的社造據點

坐落於臺北市的不同區域；而社造議題本就與在地行動脫不了關係，要想了解計畫

的目標對象，也就是各個提案團隊的實際募資籌備情況，實際走訪社造點是最直接

且快速掌握在地狀況的方法。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受訪者 D1）提及執行期間

                                                      
31 先給提案團隊一筆啟動基金籌備募資行動，等到提案團隊募資達到 80%，政府再提供加碼挹注。 
32 政府不提供提案團隊任何經費，僅提供輔導與媒合專業人力進場，提案團隊須自行募得資金。

2018年的募資輔導類型自 2019年起更名為「集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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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走訪社區的情形： 

在募資這段期間，假設有籌備期，有上架時期，募資案正在跑，所以有

很多細節要確認，還有到底哪些還沒募資、還沒贊助，你都要去追蹤，

所以我們幾乎不會在辦公室，你就是要不斷去開會，或到社區現場看狀

況怎麼樣（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儘管依照本計畫委辦案的性質，計畫的實際執行者是全促會，平常與提案團隊

直接接觸的也是全促會，但承辦人員仍舊透過實際走訪第一線，實際了解提案團隊

的需求以及當下所面臨的困境。承辦單位依照當初規劃的媒合機制，為每一提案團

隊配置一位輔導業師，當全促會隨同輔導業師陪伴提案團隊盤點社區資源和籌備募

資的過程中，遇到輔導業師無法解決團隊的問題時，承辦單位便會引薦自己的人脈

給全促會，協助引導其他專業者進場；或是媒合行銷、平面設計等經驗的專業人

員，協助團隊撰寫募資文案；又或者，在與全促會例行的檢討會議上，共同討論計

畫未來可供調整的方向（受訪者 D1、D2）。 

在這裡，承辦人員透過實際接觸社區，了解社區需求，也掌握提案團隊的動

向。這些從地方上蒐集來的意見和問題，也成為承辦人員下一年度計畫調整的養

分。 

舉例而言，計畫第一、二年的募資輔導團隊原本由全促會的執行團隊成員作為

提案團隊的集資顧問，鑒於群眾募資輔導人力問題，第三年的計畫直接由募資技術

與經驗十分純熟的嘖嘖、FlyingV等集資平台業者來輔導與控管提案團隊的募資進

度，讓提案調整的速度加快許多（全促會受訪者-D2）。 

此外，隨著臺北眾力方程式於 2021年邁入計畫的四年，承辦單位對於該計畫的

定位也越發清楚。從一開始以類傳統的補助型集資模式做為緩衝，避免這樣一個實

驗型計畫失敗；到第三年（2020）開始將「人才培力」類型從計畫架構中移除，將

輔導資源集中在「社區專戶」和「募資/集資輔導」的提案類型上，期待臺北市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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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點均能發展出群眾募資的能力： 

我最鼓勵這件事（集資輔導），我反而沒那麼鼓勵它（起步培力）。所以

今年（2020）案子還沒出來，可是今年只會有這兩個類型（專戶、集資

輔導）……我最終的政策目的是不希望提案人跟我拿錢。他如果再跟我

拿錢就沒有意義了。（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2019 的時候，更新處有新增了一個標案，叫做「育成案」，他專門輔導

對社造沒有什麼經驗、剛起步的人，所以這個其實就會和我們的起步培

力型有點衝突，兩個明明在做差不多的事。所以更新處後來第三年就把

起步培力從我們這個案子拿掉，全部把這一類型的目標族群交給「育成

案」去負責……臺北眾力方程式 focus 的是比較難一點、進階的，像是

集資輔導…（全促會受訪者-D2）。 

二、 動員各界資源解決方案合法性問題 

承辦單位第一年在推動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過程，「天使投資」機制遭受適法

性的挑戰。依照《公益勸募條例》的規定，基於公益目的且具有主管機關核可勸募

字號的團體，才能合法向公眾募資。而在社區集資裡，以社區利益出發的提案是否

屬於公益性質；又社區集資的發動者有很多是對社造富有熱忱的議題青年或是個

人，可能不符合現行《公益勸募條例》主管機關許可團體的定義。更新處如若以

「天使投資」模式，提供補助給多數未立案的提案團隊發展募資活動，容易被外界

視為鼓吹違法的行動。 

鑑於此，承辦單位動員了許多法律界的專才，包括學者專家、立法委員、民間

倡議團體、群眾募資平台業者等等，共同研議社區集資的適法性，並提出解套方

法。儘管最後「天使投資」方案因為合法性考量，自計畫第二年後被移除，但也因

為這件事，催生了《公益勸募條例》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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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停掉「天使投資」的原因是，群眾募資現在在台灣法律上面是遊

走在灰色地帶，因為募錢有個條例是《公益勸募條例》。《公益勸募條

例》的規定是，你如果向公眾募資，你要取得衛福部的認可，衛福部會

給你一個序號，只有這個序號的人才可以募資。而且他限縮了個人是不

能去做募資的，是違法的，只有受到許可的團體才可做這件事情。但這

個法條很不合時宜，所以當時全促會也有去遊說立委改這個條例，這個

條例目前已經在改了，只是還沒有改完（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

D1）。 

三、 善用組織人脈資源為社造行動牽線 

社區營造的推動，從來就不是單打獨鬥。尤其不同社區所面臨的問題十分多

元，須借助不同專業領域個人與實務工作者的力量進場解決，或是與社區中具影響

力的公民領袖建立關係，藉此打通在地人脈。在執行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過程，

承辦人員利用科室所累積人脈來協助受託執行單位解決問題。這些人脈是過去科

長、承辦人員自己或其他同事在不同專案中所認識的各領域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

以及社區領袖，有的是專案中的協力夥伴，有的是靠協力夥伴牽線所結識的新朋

友。這個網絡的組成就如同滾雪球般，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布越密，能夠提供都市更

新處資源的個人與組織也越來越多。承辦人員（受訪者 D1）也提及其所屬科室習慣

將這些曾經合作過的個人或團體之資料進行系統性建檔，讓其他同事未來因推動專

案而需要尋求不同屬性單位或專業者進場支援時，能借助資料庫的聯絡名單，迅速

找到合適的人協助解決問題。 

一如西方基層政策企業家研究所言，基層政策企業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除了

個人的人脈，還仰賴同事的人際網絡層層堆疊。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執行這項

計畫所尋求的專業資源，要歸功於組織長期以來所建構的人際網絡。這讓承辦人員

在執行計畫的同時，能夠馬上從組織既有的協力夥伴名單中找到合適的人選，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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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受託執行單位或提案團隊進行集資輔導。受訪者以第一年的提案團隊為例： 

唭哩岸石這個團隊是在北投，當時我們第一年做「臺北眾力方程式」，我

們找不到案例（業師）去支持這個團隊，所以我們就找了在基隆，一個

叫做星濱山的團隊，他們在那邊做地方創生，他們當時有個群眾募資計

畫，他們成功了，然後星濱山這個團隊，裡面有一些成員是我們更新處

有認識，所以我們就轉介紹給全促會，全促會再提供給唭哩岸的這個團

隊（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陸、 討論 

透過上述的計畫發展脈絡，我們知道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承辦人員不僅參與的

計畫的發起，在執行過程也很積極尋求資源並在跨組織間溝通協調。由基層人員發

起計畫是此個案的一大特色，接下來我們將針對承辦人員這一項創新行動進行分

析： 

一、 承辦人員作為基層政策企業家 

在第二章的文獻回顧中，我們歸納出基層政策企業家的幾個關鍵特質：願意投

入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來改變現狀；試圖在政策過程或結果中注入創新元素；積極

鼓勵他人參與創新或嘗試將創新理念制度化。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承辦人員，也

同樣具備以上三項特質： 

(一) 改變現狀之強烈動機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承辦人員總結過去的社造經驗並結合對民間社造行動的觀

察，將社區集資的概念移植到政府機關裡，從而發動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提案，

讓社區集資有機會進入政府議程。儘管民間已有推動社區集資的先例，但這是臺北

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第一次，也可以說是市府第一次大膽嘗試突破傳統政府補助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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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慣例，以社區集資的操作模式進行在地社區營造的培力。這樣的變革，來自

承辦人員對地方社造事務的長期關懷與批判性思考，這是多年參與過大大小小社造

事務與歷練的結果。承辦人員不僅覺察現有社造體制單向補助的侷限，也發現傳統

補助關係下社造單位對核銷流程中過多繁文縟節的感知，強烈的改革動機讓承辦人

員主動在新年度提案中提出社區集資想法，試圖說服同僚和主管支持該計畫的實

現。 

當然，想推廣社區集資工具的滿腔熱血不只存在於提案階段，在後續 3年執行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過程，承辦人員也積極參與計畫中的各項活動，並協助受託

執行單位（全促會）改善與精進計畫的執行方式。與承辦人員共事過的全促會受訪

者便提到：「他（指承辦人員）跟我們的關係蠻 close的，他會一直 follow我們在做

什麼，然後我們的輔導訪視他（們）也幾乎每場都會跟，所以他（們）其實很掌握

每個團隊的狀況。（全促會受訪者-D2）」全促會祕書長楊志彬也曾在一次社區集資與

談會議33中肯定承辦人員在研發社區集資績效衡量工具的付出。可見承辦人員不論

在計畫形成過程或是執行階段，均主動參與其中，並與計畫中的協力夥伴合作無

間。這些都顯示承辦人員願意投入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發動新提案。 

(二) 發動創新並帶來新成果 

從承辦人員發起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動機可以發現，承辦人員引入社區集資

概念進入政府計劃的初衷，是源自對社造實務的長期觀察，有感於政府單向挹注經

費會增加社區對政府的依賴，對於培養社區永續經營的能力和推展社區事務的積極

性相對有限，因此嘗試突破政府既有分配社造資源的模式，引導社造團體向公眾募

資作為推動社造的主要財源。這不僅是創新理念的引進，還改變了既有社造資金的

流動方向。 

                                                      
33 臺北社造環境與社區型集資結合的輔導案例分享，由全促會於 2020年 10月 28日召開的線上直播

會議，與談人包含全促會、更新處、flyingV集資平台業者、Open Green計畫及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老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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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覺察到既有社區治理的困境可以透過群眾募資進行改善，也認知到民

間有一些資源，例如全促會在社大推動社區集資的經驗，可做為公部門後續推展社

區集資相關計畫的取經對象，再配合更新處內部對創意提案的鼓勵，社區集資的想

法有機會納入新年度提案，因此在綜合評估機關內、外資源以及行政體系的接受度

後，發起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 

歷經 3年的推動，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不只引動更多社造團隊加入社區集資的

行列，也觸發更多元的社群串聯，讓提案團隊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透過網絡

推播讓議題在不同地域發酵，並展開行動，進而發揮社會影響力。不管是為公部門

計畫植入社區集資的想法，還是促成社區治理模式變遷的成果，承辦人員都符合基

層政策企業家為政策過程及結果帶來創新的特質。 

(三) 橋接組織內外資源與人脈 

在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裡，更新處委託全促會執行該計畫，由全促會輔導社區

中的提案團隊利用群眾募資平台推展在地的社造行動。這些提案團隊就是計畫的標

的團體，而全促會就像一個中介團體，媒合輔導業師指導提案團隊盤點社區資源、

規劃提案與募資期程、設計廣宣文案等等。當全促會安排的輔導業師或專業者無法

解決提案團隊執行提案過程所遭遇的問題，承辦人員會透過機關內部的人脈網絡，

尋找合適的人力或專業者進場；又或者是動員學者專家、立委與群募平台業者等共

同研議天使投資類型募資的適法性問題。 

穿梭組織內外進行資源連結，以及跨組織間溝通協調的行動，讓發起臺北眾力

方程式計畫的承辦人員不僅具備基層政策企業家（street-level policy entrepreneurs）

的特質，也是所謂促進者（facilitator）與邊界扳手（boundary spanner）。承辦人員從

向組織內部提出社區集資想法開始，到與科室主管和同僚捍衛提案並取得計劃落實

首肯，均符合基層政策企業家嘗試將創新理念制度化的作為。而計畫執行過程的社

區集資推廣、資源媒合與社群串聯更讓社區集資在臺北市社造領域的能見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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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深耕在地的組織與有志之士以及社會大眾對這項新工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二、 承辦人員與政策設計的關係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會發現，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承辦人員具備了西方基層政

策企業家的三項特質：對政策實務的洞察力與十足的社造經驗，以及想要改變現狀

的決心與動機，再加上懂得利用組織既有的社會網絡尋找資源，因此，能讓提案自

官僚體系的底層，向後揭開序幕。然而，僅憑基層政策企業家個人的滿腔熱血和創

意理念是不夠的，草擬計畫的過程也需要其他團隊成員，無論基層人員、中或高階

管理者加入討論，共同勾勒出計畫的輪廓與執行方向。而從本案例中可發現承辦人

員所屬單位（科室）十分重視提案的討論過程，也協助承辦人員建構出「人才培

力」和「社區專戶」兩種可行的計畫執行架構。 

不過，這還不是最終的計畫架構。長年耕耘社區集資的民間倡議組織和實務

家，經由招標、評選等採購程序，與更新處在社區集資的理念上相互加乘與碰撞。

這樣的現象，主要來自計畫本身由更新處委託民間辦理的特性。臺北眾力方程式計

畫透過正式的採購程序，選出有能力承接此媒合培力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的民間組

織；對社區集資深感興趣的全促會過去在台南新化社大及彰化二林社大已有推動社

區集資的實績，趁著更新處推動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便想與更新處聯手，嘗試在

臺北市推展社區營造結合群眾募資的行動。 

帶著豐厚經驗和社區集資想法的全促會，將其對群眾募資的想像轉化為具體的

操作模式並呈現在提交給更新處的投標文件中，正好補足了更新處原先設計兩種提

案類型的不足。更新處也進一步採用全促會的提案。 

由此可見，基層政策企業家發動新提案之後，仍須願意冒險實驗新計畫，並提

供各類資源協助基層政策企業家將想法草擬成具體可行的方案。而在現行計畫多半

以委辦案執行的情形下，來投標的民間組織又為政府計畫增添了更多的創意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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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想像，而新的計畫內容，就成為府方政策意圖與民間創意相互磨合的結果。臺

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形成過程，除了以基層政策發起人作為先鋒，在創新理念具象

化的時期也仰賴機關內部的人力與資源，以及民間組織或實務家的理念與創意。如

果說承辦人員是來自政府機關的基層政策企業家，那麼全促會可能就是來自政府體

制外的民間政策企業家。 

三、 基層政策企業家產生的因素 

要將創意想法落實在未來的政策環節中，單憑承辦人員對於推動社區集資的強

烈動機是不夠的，還需要一些外在條件加以支撐。 

(一) 提案權力下放的治理結構 

承辦人員（受訪者 D1）表示，針對法定預算後續的用途，機關高層給予承辦科

室很大的彈性調配空間。換言之，在不違背預算編列所欲達成目標之前提下，承辦

科室根據年度依法被分配到的預算進行提案時，可以決定特定預算項目下要發展哪

幾支計畫。而承辦人員在準備提案時，可以衡酌既有計畫的成效來判定計畫的去

留，成效佳或仍有發展空間的計畫可以賡續進行；成效差者則另以具創意或發展潛

力的計畫加以替換。 

過去是在做「社造中心計畫」，可是我在 2018 年的時候選擇不發這支計

畫，我把錢拿去變成一個社造點媒合培力計畫（臺北眾力方程式），然後

發展這 3 件事情（起步培力、社區專戶、集資輔導等三種類型的社區集

資方式）。所以這就是 800 萬。你問我錢哪裡來？就是從這裡（社造中心

計畫）來的，這件事情被我調整掉了。如果你從預算項目來看的話，你

是看不出來的，因為我就說我在做「街區活化」，可是實際上我已沒在做

（社造中心計畫）這件事情（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更新處從 2018 年開始社區營造有很大的方向轉變—他們也把社造中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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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了，然後他們希望社區營造可以有一些創新的想法（全促會受訪者-

D2）。 

此外，倘若承辦人員想嘗試新的創意行動，處內長官通常都很鼓勵。除非是偏

離計畫目標太多，否則上級不會輕易否決承辦人員的提案。由此可見，在計畫形成

之初，承辦人員擁有提案權，可以決定預算資源如何分配，而這樣的裁量權，某種

程度上是來自機關內部上級長官的支持，只要提案合理、無損機關立場，承辦人員

的提案大多能獲得上級的採納，最終得以成案。因此，社區集資的想法之所以能被

提出來討論，最後成為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而取得提案正當性，是因為科室主管及

機關首長的支持，讓基層人員能義無反顧的拋出對政策的新想法，並轉化成實際提

案，讓新提案有付諸行動的機會。 

(二) 開放且支持創意的科室文化 

受訪者表示，他所屬的科室主管很注重培養科內成員創意思考以及團隊合作的

能力。對於某些有改善空間或得以發揮創意的業務項目，諸如提案內容或是社造活

動的舉辦模式，若是部屬選擇沿襲舊例而不求新求變，那麼提案便難以取得科內共

識與主管支持。 

如果你跟我說，今天我要辦一場說明會，過去怎麼辦，所以我今年怎麼

辦，那你會先被我罵一頓；然後再去找科長，會被科長再罵一頓，因為

我們不做那種沒腦的事情，因為覺得在浪費生命。（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

人員-D1）。 

主管要求創意的領導風格，敦促科內成員保有思辨與創新的能力，也自動淘汰

不認同或無法適應此等管理風格的組織成員。但對於本來就有意改善更新處現行社

造補助現狀的承辦人員來說，這樣的領導作風等於給了承辦人員自由揮灑創意的空

間，讓政策發想與創意能夠被傾聽、交流；當提案者的想法能取得在科內討論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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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日後才有向上提報至上一層級長官的可能性。 

除了科長所帶動的創意思考風氣，科內緊密的團隊合作關係以及成員間習慣溝

通與交流的文化，也進一步加速創意提案的成形。 

（我們）花很多討論時間，每個禮拜有兩天的 11 點到 12 點的時候，是

在聽同事講他自己的案子在做甚麼…當你提出一個想法，大家就會去攻

擊他，就會去挑戰他說你哪裡想得不夠清楚。所以被丟出來大家挑戰完

之後，就會是最後你可以往外推的事情（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

D1）。 

從以上的交流模式可以發現，每周兩次開會的目的不僅僅是業務報告，更多時

候是透過會議中的腦力激盪，讓團隊成員間有彼此交流與回饋意見的機會，一方面

是協助提案人梳理提案的邏輯和強化提案說服力，另一方面也靠眾人之力把原本單

薄而抽象的想法轉化為更具體可行的執行架構，讓提案被描摹得更為飽滿。而經過

此番討論與交流洗禮的提案，因為擁有來自全體團隊成員的背書，所以取得了向外

（單位以外）提案的正當性，讓提案得以繼續向上級陳報。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正

是在這樣的團隊機制中淬勵而成的。 

再者，組織內部對於新計劃開展持開放態度，機關高層認可計畫推動過程所累

積的經驗，對於計畫結果失敗的容忍度高，因此基層人員在推動一項無前案可供參

考的全新計畫，可以義無反顧地向前走；受託執行單位也可擁有較多執行上的彈

性： 

（更新處）起初沒有自己設定，他們沒有對這個（計畫）有個框架，就

是說，一定要怎麼樣，所以第一年的話，他們態度其實蠻開放的。（全促

會受訪者-D2） 

我們也沒想過推出群募會真的募到錢或是怎樣，就想說這是一個方法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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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一下，也沒有設定說他一定要成功或失敗。……我就是去嘗試、實

驗，成功了就推廣出去，那接著我必須要去開發下一個我覺得有意義的

事情。我們很討厭做一成不變的事情。（臺北眾力方程式承辦人員-D1） 

由此可見，政策或計畫的形成，單憑基層政策企業家個人的衝勁和創見是不夠

的，它還仰賴集體行動。換言之，想要突破政策現狀，不能只有個別承辦人員願意

創新，還需要一個開放且支持創意的組織文化支撐。這樣的組織文化必須是能接受

承辦人員提案與發動創新，也容許組織中的基層人員、管理者針對創新提案開誠布

公進行討論、修正，並且願意為改變付諸行動。當整個組織願意支持創新行動，無

形中給予了基層官僚創意提案的正當性，一如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發動契機，除

了承辦人員本身對政府推動社區集資的期待，某種程度上也是認知到科室鼓勵創新

的態度，才會勇敢邁出創意行動的第一步。因此，開放且支持創新的組織文化是促

成基層政策企業家產生的關鍵因素。 

四、 小結 

總的來說，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承辦人員自發性發起該計畫的創意與勇氣，以

及促成臺北市社區治理模式產生變化的行動，符合西方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特質。而

在推生創意提案的過程，承辦人員受到組織的奧援進行行動方案的集思廣益，也在

招標和履約過程與掌握實務經驗的民間組織切磋想法，讓執行目標更為明確，計畫

架構也越完整。允許機關計畫提案下放的治理模式，還有開放且支持創意的科室文

化下，均讓承辦人員有成為基層政策企業家的機會。當然，除了在政策設計中擁有

相當影響力，承辦人員在計畫執行階段也相當活躍，除了就須尋求跨局處資源才得

以解決執行困境的事項進行多方協調，也為受託執行單位連結資源，可謂十足的促

進者（facili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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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前述論及，Cohen和 Frisch-Aviram（2021）承繼 Cohen（2018）的分類，將影

響基層官僚決策行為的因素進行再整理，區分為三大類別：「個人特徵」、「組織特

性」及「環境系絡」。此一分類可協助我們更有系統性地檢視影響本研究個案中政策

承辦人員角色的因素，並進一步探究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生成條件及限制；其中「組

織特性」及「環境系絡」兩個分類可體現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中，「制度結構」形

塑政策承辦人員角色的分析，歸納分析如表 4-1：  

表 4-1個案基本特性與影響政策承辦人員角色的制度結構因素比較 

概念 石頭湯 田園城市 北門街招 臺北眾力方程

式 

議題發動者 市長 民間倡議團體

施壓促使納入

市政白皮書 

市長 承辦人員自提 

利害關係人 衛福部、受託單

位、里長、民眾 

產發局、民政

局、教育局、衛

生局等協辦機

關；社區大學、

花卉公會理事

長等民間實務

家；受託單位、

民眾 

建管處、道管中

心、台電、受託

單位；設計師、

廣告商等專業

者、商圈發展協

會、廣告公會等

在地組織與店

家 

受託單位、社造

提案團隊、募資

平台業者、輔導

業師 

計畫是否受

市府列管 

是 是 是 無 

影響基層官僚行為的因素 

組

織

特

性 

內 部 管

理模式 

承辦人員會參

與政策討論，但

高層決定政策

方向 

承辦人員會參

與政策討論，但

高層決定政策

方向 

允許基層提案，

惟計畫執行初

期承辦始接手

參與 

允許基層提案 

組 織 資

源 

有預算，無足夠

人力提供長者

服務；無整合式

長照經驗 

有預算，無足夠

人力建置田園

基地；無都市農

耕經驗 

有預算，無招牌

設計專業及辦

理活動的足夠

人力 

有預算及社造

人脈，無策劃活

動與辦理輔導

募資課程的足

夠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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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石頭湯 田園城市 北門街招 臺北眾力方程

式 

執 行 業

務委外 

委託社福機構

提供長照服務，

承辦主責履約

管理 

委託廠商建置

田園基地與輔

導農業技術，承

辦主責履約管

理 

委託廠商辦理

工作坊與媒合

設計師製作招

牌，承辦主責履

約管理 

委託廠商輔導

社造團隊募資，

承辦主責履約

管理 

組 織 文

化 

不明顯 不明顯 支持員工創新 支持員工創新 

環

境

系

絡 

與

NGO、學

界 等 外

部 專 家

互 動 情

形 

外部專家意見

成為形塑計畫

內容之重要參

考，承辦影響政

策設計有限 

社大、都農網等

民間實務家提

供想法與經驗；

多個協辦機關

參與政策討論 

計畫執行過程

較無訴諸外部

專家提供政策

意見情形 

全促會提供社

區集資經驗與

想法 

政 治 家

影響 

市府高層影響

決策 

市府高層影響

決策 

市府高層影響

決策 

機關自行推動，

未引高層關注 

社 會 期

待 

計畫推動前較

無公眾壓力 

民間倡議團體

施壓 

輿論促成議題

進入政府議程 

計畫推動前較

無公眾壓力 

其

他 

政 策 性

質 

議題具高度專

業性，基層對政

策制定無實質

影響力 

議題涵蓋面向

廣，承辦需動員

跨局處、民間資

源 

執行方向明確

的示範性計畫，

承辦在執行過

程參與較多 

實驗型計畫，仍

有政策賡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再者，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政策承辦人員從政策發起、制定到執行，政策承

辦人員會採取哪些行動？這些行動如何影響政策的後續發展？我們透過第二章文獻

回顧中「政府代理人」、「公民代理人」、「客戶代理人」、「邊界扳手」等角色及行動

產生的政策結果，針對石頭湯計畫、田園城市計畫、北門街招計畫及臺北眾力方程

式計畫等四個個案進行比較分析並歸納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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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四個案政策承辦人員角色及行動後政策結果比較 

概念 石頭湯 田園城市 北門街招 臺北眾力方程式 

政策承辦人員角色 

政府代

理人 

符合，依採購法

和契約規範進行

履約管理 

符合，依採購法

和契約規範進行

履約管理；訂定

田園基地認養規

範 

符合，依採購法

和契約規範進行

履約管理；確保

招牌改造符合臺

北市相關招牌管

理規範 

符合，依採購法

和契約規範進行

履約管理 

公民代

理人 

部分符合，不接

觸服務對象，但

會間接回應民眾

需求 

部分符合，不接

觸服務對象，但

會間接回應民眾

需求 

符合，由委外廠

商、設計師與店

家討論招牌設

計，但執行初期

常偕同委外廠商

了解店家反應 

符合，常偕同委

外機構輔導訪視

了解提案團隊

（服務對象）狀

況 

客戶代

理人 

符合。 

1.調適：為特殊

個案新增加值服

務 

2.動員：定期召

集委外機構開會

瞭解第一線服務

狀況 

3.扣連：回報委

外機構意見給主

管 

符合。 

1.調適：調整規

劃符合民眾需求

的農業輔導課程 

2.動員委外廠商

管理基地 

3.扣連：將各單

位執行績效及地

方公益供餐行動

回饋機關內部 

符合。 

1.動員委外廠商

進行社區溝通 

2.扣連：回報第

一線狀況給主管 

符合。 

1.轉譯：將社區

集資理念轉化成

社區專戶、集資

輔導等操作模式 

2.調適：逐年調

整提案類型、修

正集資顧問人選 

3.扣連：透過參

與訪視與會議將

各利害關係人的

意見回饋機關內

部 

基層政

策企業

家 

較無 較無 較無 符合，主動發起

提案 

邊界扳

手/ 

促進者 

初期每月召集委

外機構分享服務

成果與交流；協

助委外機構連結

醫療資源 

跨局處會議聯繫

協調、彙整計畫

與績效資訊；協

調公有閒置土地

用地取得 

 

洽有關單位調整

招牌申請 SOP、

清理電纜線及路

面招牌等 

引薦專業者及輔

導資源給委外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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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石頭湯 田園城市 北門街招 臺北眾力方程式 

行動後政策結果 

回應地

方需求 

新增加值服務、

調整成以複雜性

個案為主的服務 

更新農業技術課

程主題；公益共

餐納入後續計

畫、發展綠屋頂 

街景改善 調整計畫的操作

模式 

修法或

改善內

部流程 

較無 較無 招牌申請流程簡

化、廣告物更置

補助修法 

引動公益勸募條

例修法討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最後，針對第三個研究問題：政策承辦人員是否有可能成為西方所謂的基層政

策企業家？促成基層政策企業家產生的可能因素為何？我們先借用 Arnold（2021）

的定義，檢視四個個案的承辦人員是否符合基層政策企業家的三項要件，接著再依

照前述 Cohen和 Frisch-Aviram（2021）的分類，就「個人特徵」、「組織特性」及

「環境系絡」逐一檢視四個個案是否客觀上有足夠孕育臺灣基層政策企業家的條

件，歸納結果如表 4-3。 

表 4-3政策承辦人員之基層政策企業家角色分析結果 

概念 石頭湯 田園城市 北門街招 臺北眾力方

程式 

基層政策企業家的定義 

願意投入比一般人更多的

精力、時間和資源來改變

現狀 

未符合 未符合 符合 符合 

試圖在政策過程中創新或

造就全新的結果 

未符合 未符合 未符合 符合 

積極鼓勵其他人採納創新

作為，或嘗試將創新理念

加以制度化 

未符合 未符合 未符合 符合 

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生成條件 

個人特徵 對公眾需求

的感知 

符合，透過

受託單位間

接了解長者

需求 

符合，透過

受託單位間

接了解第一

線問題 

符合，實際

參與第一線

活動了解需

求 

符合，覺察

既有社造補

助限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36
101 

概念 石頭湯 田園城市 北門街招 臺北眾力方

程式 

個人創新動

機 

較不明顯 較不明顯 較不明顯 符合 

組織特性 治理模式 計畫由市府

列管，高層

主導政策設

計；計畫內

容仰賴學者

專家意見；

承辦人員主

責服務委外

的履約管理 

計畫由市府

列管，政策

設計主要來

自市府高層

及學界、實

務界意見；

承辦人員主

責服務委外

的履約管理 

雖有自由提

案空間，但

計畫由市府

列管，基層

實際參與政

策 設 計 有

限。 

非市府列管

計畫，機關

內部允許承

辦人員自由

提案。 

組織文化 部分受訪者

較不傾向表

述 

部分受訪者

較不傾向表

述 

支持員工創

新，強調團

隊合作與腦

力激盪 

支持員工創

新，強調團

隊合作與腦

力激盪 

與同僚的互

動關係 

業務專業分

工下，同事

間互動較不

明顯 

同僚協助整

理 會 議 資

料、管理標

案、統計分

析、現場活

動等 

較不明顯 同僚支持並

協助方案具

體化 

管理者態度 較不明顯 較不明顯 科長常隨同

承辦人員實

際走訪第一

線 

鼓勵創新與

提案 

基層政策企

業家精神之

領導力連貫

性 

未符合，發

起人為市長

(非基層官

僚) 

未符合，發

起人為民間

倡 議 團 體

(非基層官

僚) 

未符合，發

起人為市長

(非基層官

僚) 

發起人承辦

人員自計畫

發起到執行

均參與其中 

環境系絡 其他機關、

NGO影響 

較無直接對

政策內容的

影響 

社大、都農

網等民間實

務家掌握都

市農耕經驗

並積極倡議

理念，影響

較無直接對

政策內容的

影響 

全促會的實

務經驗為政

策設計注入

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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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石頭湯 田園城市 北門街招 臺北眾力方

程式 

計畫內容甚

鉅 

政治家影響 市長關注 市長關注 市長關注 無 

社會期待 無，由政府

內部 (市長 )

發起 

民間倡議團

體鼓吹都市

農耕 

輿論反映街

景待改善 

無，由政府

內部 (承辦

人員)發起 

面臨危機 無 無 無 無 

其他 政策性質 議題專業性

高，計畫內

容仰賴專家

學者意見 

議題涵蓋面

向廣，需動

員跨局處、

民間資源 

執行方向明

確，參與政

策設計有限 

機關自行發

起的計畫，

有較多規畫

空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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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四個臺北市政府的政策個案，分析政策承辦人員在政策發展過程中

所扮演角色。最後，我們要整合對四個個案承辦人員的角色觀察，嘗試歸納出影響

政策承辦人員規劃、執行行為的制度因素，以及其行為對政策結果，並進一步與西

方基層官僚研究比較，描繪出臺灣政策承辦人員有別於西方經驗的角色輪廓。 

第一節  結論 

從前一章的個案分析裡，我們看見即便同樣是臺北市政府的創新政策，在不同

的制度情境裡，承辦人員扮演的角色會有所不同；而承辦人員的行動，也以不同的

形態影響著政策結果。透過梳理石頭湯、田園城市、北門街招以及臺北眾力方程式

計畫的政策脈絡，以及承辦人員與其他政策參與者之間的相對位置與互動關係，我

們可以歸納出整體環境和制度結構對政策承辦人員的影響： 

壹、 制度結構對承辦人員角色之影響 

第一，機關選擇將計畫執行業務委外的作法，形成受託單位提供服務，承辦人

員監督受託單位的服務輸送關係。無論是石頭湯計畫裡提供長者的整合式長照服

務；田園計畫中輔導民眾建置田園基地；北門街招計畫裡協助店家重新打造招牌與

街景；還是培養社區提案團隊群眾募資的能力，均是由政策主辦機關的委外執行機

構或廠商直接向政策受眾提供服務。這要歸因於，在主辦機關裡，負責特定計畫的

承辦人員多半僅一人，即便是動員整個科內的其他員工協助辦理計畫也僅額外增加

大約三、五人，以承辦單位整體的人力而言，尚不足以應付所有第一線的政策受

眾；也就是說，政府機關普遍存在服務量能有限的情形，而透過採購案委外招標民

間機構執行計畫可彌補機關人力的不足。在這樣的執行業務分工下，受託單位是政

策執行中第一線服務的直接提供者，承辦人員則扮演管理受託單位的角色，督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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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單位的服務品質與執行情況，並視察或偕同受託單位參與活動。因此，在四個政

策個案裡，承辦人員會控管受託單位計畫的執行期程；實地訪查第一線的服務狀

況；實際參與受託單位舉辦活動；或是確認受託單位於期限內交付契約指定的會議

紀錄與結案報告。這類對於受託單位服務品質把關的行為，來自機關對委外機構所

應負的履約管理責任，而承辦人員作為特定計畫或政策的承辦人員，自然成為機關

對外的監督者。可以說，履約管理中各種監督委外廠商服務品質的作為、採購事

項，以及衍生的各項行政協調事項，都是公私協力關係下，作為政府計畫標案負責

人的承辦人員之主要工作。 

第二，計畫所牽涉的利害關係人多寡也會影響承辦人員溝通協調工作的強度。當

一項計畫必須與其他協辦機關、民間團體合作，主辦機關在規劃與執行政策的過程，

勢必須與協辦機關共同開會研擬計畫、協調計畫執行的人力與資源分配、分享政策資

訊以及階段性成果等等，這中間所涉及的行政協調事項，均仰賴承辦人員居中聯繫、

傳遞訊息、蒐集和彙整資料。這類跨組織溝通的邊界扳手（boundary spanner）角色，

在利害關係人較多的計畫裡尤為吃重，田園城市計畫就屬這種類型。田園城市計畫本

身所涉及的議題面向很多元，舉凡可食地景的建置、市民農業技術能力的培養、不同

土地轄管單位的認養空間管理、資材補助等，因此計畫本身所切分出的子計畫與行動

方案非常多，各項子計畫也依業務性質交由不同的協辦機關執行。主辦機關公園處的

承辦人員，相較於其他三個個案，須處理較多跨機關與跨組織協調事項；加以政策統

籌機關的定位，使得承辦人員必須整合各局處的政策意見、績效成果，藉以將計畫成

效回報上級。 

第三，提案權力下放的治理結構，較容易促成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產生。在四個

政策個案裡，僅有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承辦人員符合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特質，是

唯一一個計畫由承辦人員發起且加以實踐的計畫。該計畫承辦人員得以實質參與政

策設計的理由，很大部分來自機關給予承辦科室自行決定資源分配的權力，尤其當

承辦科室鼓勵創新，那麼承辦人員便有更多的機會得以推銷自己的想法和發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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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較於此，石頭湯和田園城市計畫這類由市長室列管的重點施政計畫，決策權

主要掌握在市長或局長等高階管理者手裡，政策制定多半採召開市政會議、府級專

案會議與學者專家研議或將民間實務家納入顧問團隊的方式進行，在這樣的情況

下，承辦人員僅須負責執行，依照上級交辦事項或決策採取行動，以及執行政策決

定後續的履約管理，或是處理行政溝通事項，承辦人員主要扮演促進者

（facilitator）或邊界扳手（boundary spanner）角色，很難成為基層政策企業家。這

也符合 Frisch-Aviram等人（2018）研究發現地方政府授權基層的扁平式治理模式，

比起傳統階層式的治理結構，更容易為基層政策企業家打開一扇政策窗。北門街招

計畫同樣也是屬於市政會議列管追蹤事項，相比石頭湯與田園城市計畫在政策形成

階段多仰賴決策高層、專家會議或政策民團的建議，北門街招計畫則是由主辦機關

自行研議執行方案，但受限於計劃是由市府高層啟動，規劃過程雖有承辦科室與機

關首長等內部政策團隊的共同參與，但計畫方向與資源分配仍由決策高層主導；加

以承辦人員係於計畫擬定後的推動之初才接手作為該計畫的承辦人員，故承辦人員

僅在計畫執行階段擁有發揮創意的空間。 

貳、 臺灣政策承辦人員的多元樣貌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回顧，西方基層官僚的角色舉凡政府代理人（state agent）、公

民代理人（citizen agents）、客戶代理人（clientele-agent）、邊界扳手（boundary spanner）

/促進者（facilitator）及基層政策企業家等等，而本研究也發現四個個案的政策承辦人

員在不同場域裡，分別扮演了政府代理人、公民代理人、客戶代理人及邊界扳手/促進

者的角色： 

首先，承辦人員監督受託單位進行服務輸送時的履約管理，不管是依據政府採購

法相關規定所採取的措施，或是像北門街招計畫要求受託單位依循廣告物設置規範改

造招牌，均是承辦人員依法行政的結果，符合政府代理人的特質。再者，在公私協力

關係下，承辦人員仍具公民代理人的回應性，只是回應的方式是透過受託單位這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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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人接收訊息與回饋調整的服務，這樣的特性更接近動員協力夥伴與調適政策的客戶

代理人概念；當然，作為政府機關與外界溝通的一個樞紐，四個個案的承辦人員在跨

組織間傳遞訊息與溝通協調的行動，也體現了邊界扳手的特質，並促成計畫相關行政

與溝通作業的順利流轉。 

綜觀承辦人員在整個政策過程中的行動，客戶代理人（clientele-agent）更為貼切

地描述了承辦人員在公私協力下的樞紐角色。 

一、 業務更顯複雜的樞紐角色 

依照 Gassner 和 Gofen（2018）的說法，客戶代理人（clientele-agent）的精神包

括關注服務對象的整體需求；時常穿梭於主要利害關係人如客戶、基層員工和高層管

理者之間，以及民眾需求會影響服務輸送的方式。而從第四章的分析，我們也看到四

個個案的承辦人員展現了以上樞紐角色的特質。這代表了幾層意義： 

第一，政策承辦人員角色的複雜化。比起傳統基層官僚（如臨櫃人員、警察、教

師）以特定受眾為服務對象，業務重心是回應服務對象的需求；執行委外的結果，使

承辦人員必須面對與回應不同利害關係人，包括支援受託執行單位服務輸送過程所面

臨的實務困境、向其他協辦機關或民間組織尋求資源與協調各機關業務權管事項，以

及轉達上級交辦事項與回報意見給主管等等，承辦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所接觸的政策

行動者變多了，須傳遞與回應上級、同事以及組織外協力夥伴和民眾的意見；彙整各

類行政文書與統計資料；監督受託單位執行概況；業務型態漸趨多元與複雜，更多時

候是在處理各種行政溝通事項，讓資訊得以流通並使利害關係人及時獲得回饋。可以

說，之於計畫，承辦人員就是一個專案管理者。這類扮演專案管理者的承辦人員最主

要目的就是進行利害關係人管理，掌握計畫進度，協助導入資源與傳遞訊息，讓計畫

能順利推動；換言之，溝通協調是業務的核心，因此，即便承辦人員不具備議題本身

所需的專業知識也無礙於計畫的執行，因為傳遞訊息並不會涉及過多的專業判斷，機

關針對計畫內容所做的決策大多由外部專家及組織高層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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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間接回應亦能達到回應民眾的效果。儘管未直接在第一線為民服務，但回

應民眾仍是承辦人員的業務核心，承辦人員透過轉譯政策目標、動員受託執行單位進

行服務輸送、說服上級改善服務輸送安排以及重塑方案內容等方式間接回應受眾需求，

呼應 Gassner和 Gofen（2018）「客戶代理人」的角色。這類「扣連（articulation）」、

「調適（adaptation）」與「動員（mobilization）」等基層管理行動比起面對面回應民眾

需求更為複雜，承辦人員作為政策受眾、其他利害關係人與機關之間訊息傳遞的節點，

不只處理單一服務個案，還要全面掌握服務對象的特性與需求，思考服務內容與操作

手法是否有必要改進，以及如何在符合機關體制運作與組織文化的情形下改進；甚至

花時間進行機關資源盤點，並串連更多人脈網絡。不同於政府代理人代表機關的立場，

公民代理人代表服務對象的意見，作為公私協力下樞紐角色的承辦人員必須考量各方

需求與評估多方利益，因此回應前須做足的準備又更多。若是少了承辦人員這個訊息

傳輸中繼站，任何一方的意見回饋都難以再次返回機關內部，也少了資訊初步整理與

分析的便利性，計畫內容要順應民情地進行彈性調整的難度將變得更高。 

二、 政策變遷中的隱形推手 

依照 Barrett 和 Fudge（1981）政策執行是政策與行動之間交互影響的論述，政

策目標與內容會在執行過程中會不斷因應在地行動而調整，新修正的政策也會再度

給予基層執行者新的刺激。本研究中四個個案的承辦人員不論是透過受託單位回報

還是親自參與地方活動取得政策受眾的回應，地方意見都會經由承辦人員這個節點

向機關內部傳達，也就是說，承辦人員是機關辨別政策執行落差的第一道關卡，同

時讓第一線執行的回饋有機會成為後續政策調整的契機。承辦人員雖然不是直接促

成政策調整決策的人，但就像 Gassner和 Gofen（2018）對「客戶代理人（Clientele-

agent）」的描述，他會扣連（articulate）科層與服務對象的關係，說服決策者改善現

行的服務輸送安排。所以才有石頭湯計畫後續著重服務複雜性個案的調整；田園城

市計畫結合公益共餐的推動；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朝向以集資輔導為主的培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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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門街招計畫促成招牌申請 SOP簡化、街景環境整治的政策成果。這些計畫之所

以能不斷回應民眾的需求，都是承辦人員平時在執行的各項環節不斷傳遞訊息、溝

通協調以及連結資源的結果；他推升了執行模式的改變，在政策與行動區塊間往復

移動，也轉變了我們對傳統政策階段論的思考。 

再者，本研究所關心的另一個主題：臺灣的政策承辦人員是否可能扮演基層政

策企業家的角色，在四個個案中僅有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的承辦人員有呈現出類似

西方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特質與行為。相比石頭湯、田園城市和北門街招計畫的承辦

人員更多時候是不斷調整執行模式，讓第一線的服務安排能更貼近民眾需求，臺北

眾力方程式計畫的承辦人員則突破傳統社區營造補助的框架，帶動社區治理模式的

制度變遷，這也顯示臺灣承辦人員在政策形成上有發揮創意的空間。承辦人員不再

只是代表機關立場或是回應個別民眾需求的公僕，而是對本土議題投以長期關懷，

關注政府政策長遠效益，有志成為帶動制度創新的先驅者。 

參、 孕育臺灣基層政策企業家的條件 

從第四章的分析可以發現，承辦人員若是想成為基層政策企業家，除了個人須

有主動創新的勇氣與動機，客觀環境條件也是重要影響因素。這些客觀條件包含

了：第一，開放且支持創意的組織文化。創新往往是對現有體制的挑戰，也會面臨

失敗的風險，如果沒有組織資源的支持，承辦人員縱然空有抱負也難以施展；因此

組織內部鼓勵創新的氛圍、主管與同僚對創意行動支持、計畫團隊對在地需求的持

續回應與調整，這些來自開放組織文化的元素，不僅有助於創意提案的萌芽，也能

鞏固內部的支持性網絡從而向外倡議與推展計畫。 

第二，提案下放的治理結構。機關賦予內部單位預算自主權的作法，給予科室

更多發展年度計畫的彈性，也讓基層人員有更多將創意理念落實為計畫的機會。然

而，除了機關內部給予自由提案空間之外，這項提案後續是否被市府列管，也影響

著計劃在政策過程中變動的彈性。就像石頭湯、田園城市、北門街招計畫作為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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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的計畫，計畫進度與成果均受到研考會追蹤，在計畫內容被市府高層關注，績

效指標受到層層管考的情形下，為了達成年度 KPI，計畫幾乎不能有失敗的餘地，

否則會被檢討。換言之，計畫若是個別機關自行發起，且未受到市府關注而列管，

那麼機關無論是在資源的調配、不計較實驗計畫成敗的態度，還是後續執行過程的

各類服務內容調整，都能擁有更多的彈性，也能保持對政策受眾的高度回應力。 

第三，承辦人員擁有充分資源和計畫相關知識。承辦人員的資源包含了組織內

外的人脈網絡，組織內同僚間的緊密連結讓計畫推動不再只有業務專業分工下承辦

人員負責履約管理和各類行政協調事項，而是透過整個科室的動員與投入去執行計

畫；而組織外的受託廠商或其他政策民團則是計畫資源與政策創新想法的重要來

源，與主辦機關之間就像同盟，透過參與和集體行動來支持機關的新提案；這些來

自各方的人脈網絡有著共享的制度信念。至於承辦人員的年資或是在特定議題上所

累積的實務經驗，則引發更為深入的政策實務觀察與感觸，成為計畫創新或變革的

基礎。 

肆、 西方理論與臺灣本土議題的反思 

本研究透過對西方基層官僚與政策過程理論的探討，以及對四個臺北市政府政

策個案中承辦人員角色的實證分析後，藉由理論與實務間的交互驗證與對話，除了

給西方基層官僚與基層政策企業家理論應用在分析臺灣地方政府計畫承辦人員角色

提供一個可能的答案，也是對西方理論應用於臺灣本土議題的反思。 

不論是遵循法規和上級指示做出裁量的「政府代理人（state agent）」，還是能隨

時因應政策受眾個別需求機動調整服務的「公民代理人（citizen agents）」，呈現的是

西方基層官僚回應民眾的不同樣態。不過，西方的這兩種基層官僚角色論述，或許

可以呈現臺灣政策承辦人員的某個角色面向，卻無法完全概括，因為從本研究的個

案分析裡，可以發現臺灣地方政府將計畫執行委外的普遍情形，形成承辦人員管理

民間受託執行單位，民間受託執行單位負責為政策受眾提供公共服務的公私協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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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層的承辦人員不再是公共服務的直接提供者，在這層公私夥伴關係裡，他透

過間接的方式回應政策受眾，而且這個回應所需做的事前準備相對多且複雜，不僅

牽涉資訊的傳遞與分析、動員組織內外資源，還須思考如何解決計畫整體的服務缺

口。這一樞紐角色與 Gassner和 Gofen（2018）所提的四項基層管理行為是能相互呼

應的：「轉譯（translation）」是將模糊的政策決定轉化為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特別

是在衡酌政策受眾利益的前提下；本研究個案在選定實施方法和設定目標之過程多

半是由承辦人員與其機關裡的政策團隊共同參與和推生而成，可以說轉譯是透過集

體行動來實現。四個個案承辦人員透過蒐集第一線境況並回饋給機關，進而促成計

畫執行模式的調整或改善政策現狀，這類為政府與民眾搭橋的作法則符合基層管理

中的「扣連（articulation）」與「調適（adaptation）」。相對於 Gassner和 Gofen

（2018）研究中的「動員（mobilization）」指的是動員志工參與第一線的服務輸送，

本研究的四個個案承辦人員則是動員機關的委外執行單位提供政策受眾服務，這些

受託單位與機關是有契約上的價金給付關係；他們與西方的志工一樣，能夠提供承

辦人員第一線服務概況與民眾反應的問題，也能協助機關推廣政策，甚至因為豐富

的在地經驗而有足夠能力與機關進行政策討論。 

如此看來，客戶代理人（clientele-agent）觀點下的基層管理概念，更能貼切地

描繪身處公私協力關係中的臺灣政策承辦人員在政策執行過程，與客戶（也就是政

策受眾）、受託單位和高層管理者之間的多邊互動關係，雖然承辦人員並非管理階層

的人，但基層管理反映的就是一節點或樞紐的角色，也可以說承辦人員就是在進行

利害關係人管理。從另一角度看，正是因為這一樞紐角色，讓臺灣政策承辦人員更

傾向於匯集第一線的各種反應與回饋，帶回機關進行政策的整體評估，使機關內部

反思如何系統性的解決執行實務的困境，進一步促成計畫調整。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中的四個政策個案除訪談承辦人員之外，尚包含與計畫相關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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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害關係人的多寡依照政策性質而有不同，例如田園城市計畫所涉及的利害關

係人舉凡多個協辦機關、積極倡議的政策民團以及熟稔政策實務的非營利組織，基

於時間有限及部分受訪者拒訪等因素，本研究無法觸及與計畫有關的所有利害關係

人，故以與承辦人員接觸較為密切的幾個利害關係人為主要訪談對象，另透過次級

資料分析與文獻分析補足政策發展脈絡的缺口和利害關係人觀點。 

再者，針對機關組織文化，礙於研究者難以實地進行參與觀察或全面訪談承辦

人員周邊的同僚與主管人員，故這方面的資料蒐集多仰賴受訪承辦人員表述；惟部

分個案受訪者未就機關文化著墨太多，故呈現出來的組織文化特質不明顯，僅能就

訪談資料中機關交辦業務的方式和對政策的態度加以評斷與補充。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臺灣本土政策個案實證分析承辦人員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也回應

了西方基層官僚理論應用在臺灣經驗的議題。最後，我們提出幾點研究建議，提供

未來有意針對臺灣基層官僚繼續深入研究者，一個參考的研究方向。 

首先，不同政策類型的承辦人員有待研究。本研究從臺灣的政策個案分析中，

發現在同為提供服務輸送的四個計畫裡，執行過程均呈現出公私協力的情形，因而

產生承辦人員扮演樞紐角色的結果，但對於臺灣管制型政策等其他政策類型的承辦

人員角色未能進一步考察。未來研究可朝向選擇不同本土議題，進一步探查臺灣基

層官僚在不同的議題環境，例如管制型政策、未有明確政策受眾的行政革新計畫或

市政建設計畫等，是否也會扮演公私夥伴關係中，或是跨組織、跨部門的重要節

點，甚至是成為基層政策企業家，藉此找出不同政策場域的承辦人員角色的共通

性，並建構出更多臺灣基層官僚的角色圖像。 

第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承辦人員可能存在差異。本研究已透過臺北市政府四

個政策個案的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提出臺灣政策承辦人員角色分析的結果；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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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分析結果是否能類推適用在中央政府主導的政策議題上，尚有待進一步研

究。除了地方政府有政策承辦人員，由中央政府發起的政策同樣也有負責的承辦人

員，那麼究竟中央政策承辦人員所面對的制度情境與基層官僚行為為何，是否與地

方政府的政策承辦人員角色存在差異，是未來研究者可嘗試探究的領域。 

第三，本研究歸結出政策承辦人員扮演跨組織間樞紐角色是政府計畫普遍委外

執行所導致的結果，也發現在較為開放的組織環境和治理結構下較可能促成基層政

策企業家的產生。這不禁讓我們想問：如果我們將機關與受託單位間的公私協力關

係看成是一種空洞化國家（Hollow State）現象，亦即機關透過公共服務契約委外來

限縮業務規模，當與計畫有關的規劃或執行業務委由廠商負責處理的範圍越廣，例

如機關面對委外廠商的態度越傾向不管事，那麼承辦人員可投入政策參與的機會便

會越少，扮演基層政策企業家之積極性角色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當機關僅將少

數執行業務委由廠商處理，核心的規畫與監督把關之責仍由機關辦理，那麼承辦人

員在計畫上將有更多發揮創意的空間，從而對計畫的內容產生影響力。未來研究可

進一步驗證空洞化國家程度高低是否與基層政策企業家的產生存在反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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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訪談目的 訪談問題 受訪者 

了解政策發起的原因

與過程 

請您談談計畫發起的背景和原因。 各計畫承辦人員 

貴單位共有多少人力投入此計畫？預算來源是？您主要參與這個計畫的哪

個部分？ 

各計畫承辦人員 

請您談談從「社區集資」想法萌生，到實際發起「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

的過程：  

(1)「社區集資」作為推動社造的新模式，您當初如何說服處內各級長官來

支持您的創新想法？ 

(2) 研擬此項計畫的過程中，您是否曾向「社區集資」經驗(或長期深耕社

造議題)的民間組織或個人請益？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承

辦人員 

了解政策設計的考量 請問此計畫所訂定的目標為何？如此訂定的考量是？ 各計畫承辦人員 

 石頭湯計畫從 2016年最初的 4個試辦點，逐步擴增至 2017年 6個據點，

一直到今年全區都有佈點。請問擴點的依據為何？既有試辦點的執行成效

是否會影響後續的選點？ 

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 

 在今年 4月新修正的實施計畫裡，為何開案指標設定「經跨專業團隊評估

需要案、家庭支持系統薄弱、自理能力有提升可能」這三項？另外，幫案

主設定十項指標的目的是？這十項指標是如何設計出來的？ 

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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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目的 訪談問題 受訪者 

 田園城市推廣計畫的一大特色便是由下而上推動該計畫，透過工作坊和一

些課程讓民眾自主參與田園基地的認養。想請問您：田園城市推廣計畫在

執行上有公民參與的設計，所考量的因素為何？ 

田園城市計畫承辦人員 

 北門街招計畫在內容的規劃上，分為前、中、後三階段的執行期程，請問

這樣的操作模式設計考量是？ 

北門街招計畫承辦人員 

 2019年「台北眾力方程式」將提案類型區分為「起步培力計畫」、「社區

專戶計畫」、「集資輔導計畫」。為何有這樣的設計？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承

辦人員 

了解政策調整的前因

後果 

今(2018)年 1月份第 2次局務會議紀錄中有提到，市長指示「2018年佈建

12個 A+石頭湯，並請社會局、衛生局滾動式修正計畫」，請問：何謂滾

動式修正計畫？貴科如何就石頭湯計畫進行滾動式修正？ 

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 

 請問今(2018)年石頭湯計畫是基於甚麼原因而必須配合中央長照政策做調

整？該計畫做了哪些調整？ 

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 

 請問田園城市推廣計畫在制定的過程中，是否曾修訂計畫內容？修訂了哪

些內容？為甚麼？ 

田園城市計畫承辦人員 

 為何去(2017)年底開始進行做田園城市公益共餐的調查？請問您們採取什

麼樣的行動來推動田園城市的公益供餐？ 

田園城市計畫承辦人員 

 今(2018)年 4月社會局將石頭湯計畫調整成：配合 A級中心提供加值服

務，並設定開案標準和個案可達成的指標。請問這樣政策上的調整，對貴

單位在執行石頭湯服務上產生哪些影響？ 

石頭湯計畫受託執行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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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目的 訪談問題 受訪者 

 「臺北眾力方程式」自 2018年推動以來，提案類型從第一年的「天使投

資」等四種類型，到 2019年三種類型，到 2020年則是「社區專戶」與

「集資輔導」兩類。請問提案方式為何有這樣的調整？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受

託執行單位 

了解主要政策參與者

採取的行動 

石頭湯計畫所提供的整合式服務需要跨專業團隊進來共同參與。請問貴局

如何動員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力和資源？ 

石頭湯計畫承辦人員 

 請問當初為何會想要把里的社區農園定位為「公益菜園」？ 田園城市計畫里長 

 請問在經營管理社區農園的過程中，是否有碰到任何困難或是感動的經

驗？ 

田園城市計畫里長 

 根據文獻資料，一開始推動「北門街招」時，店家的參與度並不高，但透

過長期溝通，促使店家轉變態度而擴大參與。請問：就您在第一線的觀

察，店家的態度發生甚麼樣的轉變？「長期陪伴溝通」具體是如何進行

的？ 

北門街招計畫承辦人員 

 這個計畫在執行過程中，除了改造招牌本身，還進一步從天空纜線、交通

指示牌去改善北門整體都市景觀。請問為何會有後續這些行動的產生？ 

北門街招計畫受託執行

單位 

 在跟店家溝通招牌怎麼設計的過程中，多數店家的反應是甚麼？他們對於

招牌怎麼設計有很多意見嗎？ 

北門街招計畫受託執行

單位 

 您當時是如何得知市府的「北門街招」（針對北門周邊店家進行招牌改

造）計畫的？ 

北門街招計畫被改造店

家 

 可否請您描述當時執行單位來北門附近拜訪店家的情形，以及當時周邊店

家的反應。 

北門街招計畫被改造店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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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目的 訪談問題 受訪者 

 執行單位當時在北門這邊辦了哪些活動？可否請您描述當時活動辦理和參

與的狀況。 

北門街招計畫被改造店

家 

 當時為您改造招牌的設計師是如何媒合進來的？可否請您描述當時與設計

師溝通招牌設計的過程。 

北門街招計畫被改造店

家 

 貴單位執行「臺北眾力方程式」已邁入第三年，您們每年會如何檢討或調

整執行的方式？請舉例說明。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受

託執行單位 

 請問在推動計畫的過程中，是否有碰到任何困難或是成功的經驗？ 各計畫承辦人員、受託

執行單位 

了解利害關係人的政

策參與動機、目標 

請問貴單位當初為何會加入此計畫？ 各計畫受託執行單位、

田園城市計畫里長 

 在都更處 2018年啟動「臺北市社區營造點媒合培力計畫(臺北眾力方程

式)」以前，全促會已有多年社區集資的實作經驗與想法。請問都更處所

推出的計畫架構，與貴會所期望推動的社區集資是否存在落差？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受

託執行單位 

了解承辦人與其他利

害關係人的互動關係 

請問在推動計畫的過程中，需要哪些協辦機關和民間組織的配合？他們是

如何配合的？ 

各計畫承辦人員 

 請問主辦機關平時會提供貴單位哪些資源與協助？貴單位在跟機關聯繫溝

通時有遇到甚麼困難嗎？ 

各計畫受託執行單位、

田園城市計畫里長 

 請問貴單位在服務個案的時候，如何連結所需的相關資源（例如專業人

力、師資等）？ 

各計畫受託執行單位、

田園城市計畫里長 

了解計劃階段性成效 請問貴單位目前執行石頭湯計畫的成效為何？ 石頭湯計畫受託執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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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目的 訪談問題 受訪者 

位 

 招牌改造後，對您有甚麼影響嗎？ 北門街招計畫被改造店

家 

 「台北眾力方程式」計畫現階段帶來了哪些成效？對政府的法制或行政運

作模式是否有影響？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承

辦人員 

 就您的觀察，「臺北眾力方程式」執行以來，對臺北市的社造產生了哪些

影響？ 

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受

託執行單位 

 

 

 

 


